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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第10屆第4會期內政委員會第6次全體委員會議紀錄

時　　間　中華民國110年10月18日（星期一）9時至16時32分
地　　點　本院紅樓202會議室
主　　席　林委員為洲
主席：出席委員14人，已足法定人數，現在開會。
進行報告事項。
報　告　事　項
一、宣讀上次會議議事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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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第10屆第4會期內政委員會第5次全體委員會議議事錄
時　　間：110年10月13日（星期三）上午9時1分至12時18分
下午1時32分至2時12分
地　　點：紅樓202會議室
出席委員：莊瑞雄　　羅美玲　　湯蕙禎　　邱顯智　　張宏陸　　吳怡玎　　魯明哲　　王美惠　　伍麗華Saidhai Tahovecahe　　　　林為洲　　吳琪銘　　管碧玲　　林思銘　　林文瑞
　　　委員出席14人
列席委員：廖國棟　　楊瓊瓔　　鄭天財Sra Kacaw　　　洪孟楷　　孔文吉　　陳椒華　　李德維　　賴香伶　　邱臣遠　　李貴敏　　廖婉汝　　劉世芳　　何欣純　　張其祿　　陳　瑩　　高金素梅　蘇巧慧　　羅明才
　　　委員列席18人
列席官員：行政院副秘書長何佩珊暨相關人員
原住民族委員會主任委員夷將．拔路兒Icyang．Parod暨相關人員
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基金會董事長摩奧‧悟吉納Mo'o Eucna
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董事長瑪拉歐斯Maraos
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務預算處專門委員廖玉琳暨相關人員
主　　席：吳召集委員琪銘
專門委員：賈北松
主任秘書：鄭雪梅
紀　　錄：簡任秘書　周厚增　　　簡任編審　吳人寬
科　  長　陳品華　　　薦任科員　黃昱瑞
報　告　事　項
一、宣讀上次會議議事錄。
決定：確定。
二、處理11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有關行政院預算凍結書面報告案計2案。
(一)行政院函，為11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第4目「科技發展研究諮詢」凍結50萬元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二)行政院函，為11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第6目「國土及資通安全業務」凍結30萬元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三、處理11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有關原住民族委員會預算凍結書面報告案計4案。
(一)原住民族委員會函，為11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該會第2目「綜合規劃發展」凍結100萬元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二)原住民族委員會函，為11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第4目「土地規劃管理利用業務」凍結5萬元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三)原住民族委員會函，為11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該會第9目「原住民教育推展」項下凍結500萬元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四)原住民族委員會函，為11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該會第10目「社會服務推展」項下凍結100萬元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四、處理原住民族委員會函，為11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原住民族文化發展中心營運原住民文化園區預算凍結相關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五、處理原住民族委員會函，為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110年度預算決議，檢送預算凍結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決定：第二案至第五案，書面報告均已送達，預算得以動支，擬具報告提報院會。
六、邀請原住民族委員會主任委員率同所屬列席報告業務概況（含上會期臨時提案辦理情形），並備質詢。
（本報告事項及討論事項合併詢答。經原住民族委員會主任委員夷將．拔路兒Icyang．Parod、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董事長瑪拉歐斯Maraos、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基金會董事長摩奧．悟吉納Mo'o Eucna報告；委員莊瑞雄、羅美玲、湯蕙禎、吳怡玎、張宏陸、伍麗華Saidhai Tahovecahe、邱顯智、王美惠、廖國棟、吳琪銘、魯明哲、管碧玲、林思銘、林文瑞、鄭天財Sra Kacaw、孔文吉、陳椒華、林為洲、高金素梅、楊瓊瓔、陳瑩等21人提出質詢，均經原住民族委員會主任委員夷將．拔路兒Icyang．Parod、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基金會董事長摩奧．悟吉納Mo'o Eucna、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董事長瑪拉歐斯Maraos暨相關人員即席答復說明。）
決定：
(一)登記發言委員除不在場者外，其餘均已發言完畢，詢答結束。
(二)委員廖國棟提出書面質詢列入紀錄，刊登公報。
(三)書面質詢和未及答復部分請相關機關一週內另以書面答復，並副知本會。
討　論　事　項
處理原住民族委員會函，為11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該會決議(一)預算凍結專案報告，請查照案。
決議：本案同意動支，擬具報告提報院會。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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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請問各位，上次會議議事錄有無錯誤？（無）無錯誤，確定。繼續報告。
二、邀請內政部部長、消防署署長、警政署署長、營建署署長、衛生福利部部長、法務部、教育部就「確保民眾居住安全，盤點全台危老建築，從高雄城中城大火重大傷亡案，探討如何提升老舊社區、住宅大樓與複合式建築之公共安全、環境維護、消防設備、逃生演練及防災教育、救災、傷患救助、創傷輔導與獨老等問題並保障消防人身安全與權益」進行專題報告，並備質詢。另邀請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高雄市政府及各縣市政府列席。
主席：在請徐國勇部長報告之前，本席想先講幾句話，這次高雄城中城發生這麼不幸的大火事件，造成46位鄉親亡故，我們感到非常的悲傷。現在我們一方面要救災安置，一方面當然要馬上檢討，包括對法令的檢討以及對現行法令執行不周的檢討。我們碰到這麼重大的災害，大家一方面很悲傷，另一方面我們也要用很誠實的心態來面對並檢討到底有什麼問題，因為這可能也不是單一的狀況，我是說那邊所發生的問題並不是只有城中城才會碰到，其實在很多面向都有問題。所以我們首先要對這些亡故者表達哀悼之意，也希望家屬能夠節哀並儘早恢復正常的生活，我們也要呼籲國人一同盡力協助高雄、協助這些受災的家屬們，讓他們儘快恢復正常的生活。以上。
現在請內政部徐部長報告。
徐部長國勇：主席、各位委員、女士先生。首先對於高雄城中城發生大火，引起了這麼大的傷亡，我們表達沉痛的哀悼跟不捨。感謝貴委員會對於公共安全的關注與指導，今天本部應邀列席貴委員會，就「確保民眾居住安全，盤點全台危老建築，從高雄城中城大火重大傷亡案，探討如何提升老舊社區、住宅大樓與複合式建築之公共安全、環境維護、消防設備、逃生演練及防災教育、救災、傷患救助、創傷輔導與獨老等問題並保障消防人身安全與權益」專題報告，並聆聽各位委員的指教，深感榮幸及感謝。
壹、高雄市城中城住商大樓火災概要
一、事故概要
(一)110年10月14日凌晨2時54分高雄市鹽埕區府北路31號發生火警，高雄市政府消防局獲報後，計出動消防車輛數139輛，消防人員375人進行搶救，現場總指揮為高雄市政府消防局局長。
(二)人員傷亡情形：計造成46人死亡、41人受傷（含消防人員1人），另有一名消防員熱衰竭。
(三)啟動大量傷病患機制並於衛生福利部緊急醫療管理系統開啟專案管制追蹤傷病患送醫及後續處置。
(四)起火原因由高雄市政府消防局調查中（起火點疑為1樓）。
(五)本部警政署偕同高雄市政府警察局第一時間派遣警網至現場協助封鎖、交通管制、罹難者屍體相驗、現場治安維護及服務工作。
二、建築物使用現況
地下1至2層為閒置空間，地上1層為店面，2至6層為閒置空間，7至11層為住宅，12層為閒置空間。
三、火災延燒分析
(一)起火處東側為機車停車場停放大量機車，機車停車場北側則有貫穿1至6層之手扶梯，1號梯則位於起火處之南側，且1至6層為玻璃帷幕外牆建材。
(二)起火處起火後，火勢延燒至機車停車場之機車，機車因塑膠外殼及油料，燃燒時產生大量黑色濃煙及熱能，經由1號梯、電扶梯及管道間等往上方樓層流竄。
(三)火災現場單一樓層面積廣大（每層約960平方米），亦造成火勢撲滅不易。
四、傷亡原因分析
(一)本建築物1至6層前供商場用途，牆面及天花板皆以易燃材料裝修，當起火處起火後，火勢一發不可收拾，火煙開始沿大樓安全梯、電梯、電扶梯及管道間等流竄，造成7層以上各層住戶受困，且起火處位於地上1層，造成高樓層人員無法往下逃生。
(二)火災發生時間為民眾深夜熟睡時間，故人員發現火災時已錯失逃生先機。
(三)該大樓之住戶多為年齡較大之避難弱勢，未能及時避難。
貳、公共安全及救災人員安全創傷輔導等權益保障作為
一、建築公共安全管理
(一)法令依據
為落實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維護民眾生命財產安全，本部依據建築法第77條第5項規定訂頒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辦法，其中已規定商場（B-2）、餐廳（B-3）、電影院（A-1）及辦公室（G-2）之申報頻率及申報期間，並明訂如現況使用用途與原使用執照核定不符，申報時應按建築物現況用途申報。
(二)建築管理情形
本建築物原使用執照核准用途為：地下1層商場、歌廳，地下2層防空避難室兼停車空間，地上1至4層商場，地上5至6層電影院，地上7至11層辦公室，地上12層餐廳。據救災人員現場勘察發現，地上7至11層實際做住宅使用。
二、消防安全管理
(一)法令依據
查消防法第6條規定，各類場所之管理權人對其實際支配管理之場所，應設置並維護其消防安全設備，消防機關得依場所危險程度分類列管檢查及複查。消防安全設備係平時備而不用，一旦發生火災時應即時發揮功能，仰賴平時落實保養維護之工作，故消防法第9條第1項規定，場所之管理權人應委託消防設備師（士）或檢修專業機構定期檢修消防安全設備，並將檢修結果依限報請當地消防機關備查，消防機關得視需要派員複查。
(二)消防安全管理現況
高雄市政府消防局查閱本建築物70年消防安全設備圖說計設置有滅火器、室內消防栓、自動撒水設備、火警自動警報設備、緊急廣播設備、標示設備、緊急照明設備及緊急電源插座等。在建造的時候有這些設備，可是後來的維護已經出了問題。
三、精進消防人員救災安全
(一)為推廣「救災安全觀念」，本部消防署已訂定「消防人員救災安全手冊」，務求各級消防機關辦理教育訓練，落實於各種災害搶救，以保護自身及現場其他救災人員安全，提高救災安全意識。
(二)本部消防署另已訂定「消防機關火場指揮及搶救作業要點」，建立隊員本身、各級帶隊官及指揮官（含安全官）三層個人責任安全管理機制，並建構指揮幕僚系統，以強化救災現場安全管理機制；另如有消防人員受傷住院情形，除進行關懷外，事後請消防機關進行相關會議瞭解受傷原因，函報本部消防署轉知各級消防機關進行案例教育。
四、救災人員創傷輔導等權益保障作為
(一)本部消防署督導各地方消防機關運用心理諮商協助資源
1.110年7月13日函請各地方消防機關運用衛生福利部或直轄市、縣（市）政府衛生局心理健康服務資源（如心理諮詢專線、社區心理衛生中心之諮商服務據點等），協助同仁釋放創傷後壓力反應。
2.辦理高級救護技術員及救護技術員災難心理衛生教育訓練，期以提升第一線救護技術員自我心理照護觀念及因應技巧。
(二)110年9月16日函頒「消防機關因應重大災害事故創傷後壓力症候群指導原則」，按消防人員類別及屬性，依權責藉由輔導轉介等措施，建立消防人員心理照護機制，各消防機關消防人員及義勇消防人員，因應重大災害事故創傷後壓力症候群，辦理減壓團體諮商之講師費及聘請特約心理委員（顧問）所需費用，則由消防人員醫療照護公益信託基金專案補助。
五、策進作為
為避免類似案件再次發生，本部針對老舊複合用途建築物提出建築與消防安全管理精進措施，說明如下：
(一)限期完成老舊複合用途建築物盤點全數納管
1.本部要求地方政府應於一個月內盤點完成全國所有老舊複合用途建築物，特別是局部停（歇）業或荒廢者，全數納管。
2.本部召集地方政府開會，要求依建築法第77條規定，停（歇）業或荒廢場所須列為應辦理公安申報案件，並列案管理。
(二)限期完成荒廢雜亂空間危險環境清理改善
本部要求地方政府針對轄區內老舊複合用途建築物如有荒廢雜亂的樓層或空間，應責成建築物所有權人於三個月內完成環境清理改善，排除所有危險因子；屆期仍未改善者，依建築法第91條規定進行裁罰。
(三)立即修法強制成立管理組織
本部研議修正公寓大廈管理條例，強制要求老舊複合用途建築物應成立管理組織，並與地方政府討論實務改進及執行作法，以維護建築物安全設施與管理。
(四)限期全面加強公安與消防稽查
本部與各地方政府通力合作，三個月內完成老舊複合用途建築物的公安與消防全面稽查，違規者依建築法、消防法相關規定裁處，並要求地方政府加強建築物火災搶救、人命救助、民眾疏散等組合式救災演練，以維護公共安全。
(五)修法強化複合用途建築物共同防火管理及整體避難訓練
因建築物用途已趨多元複雜，就像很多建築的中間是商場，上面是住宅，如果內部有居住或收容避難弱者之場所，共同防火管理及整體避難訓練就更為重要。本部已函送行政院消防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修正條文第13條針對有2個以上場所之建築物且其管理權人不同時，為確保建築物整體之安全，規範管理權有分屬之特定建築物，應實施建築物共有部分防火管理及整體避難訓練等共同防火管理事項。
(六)推動消防設備人員法立法
消防安全設備之設計及性能維護之良否，攸關建築物發生火災時之偵知、滅火及人員逃生等安全事項，亟需消防專技人員負責，本部已提具消防設備人員法草案，並送立法院審議，完善消防設備師（士）之管理，將有效確保公共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能維持正常運作，爰祈各位委員支持消防設備人員法草案之立法。
參、結語
對於高雄市城中城大火造成重大人員傷亡，本部深感遺憾與不捨，也希望透過強化修正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等相關法令規定、加強督導地方政府落實推動各項建築物及消防安全政策，並查明究責，使各項建築及消防制度均能發揮其功能，以保護民眾生命財產安全。
以上簡要報告，敬請各位委員、女士、先生賜予指教。謝謝！
主席：現在請內政部消防署蕭署長補充報告，主要的重點就是這一次發生這麼重大的火災，關於消防署主管的業務，你們以中央機關督導地方，你們針對消防防災管理有看到什麼需要改進的地方？有看到什麼沒有到位而需要被指正的地方？請你補充說明，謝謝。
蕭署長煥章：主席、各位委員、各位先進，大家好。高雄市這次的火警令人不捨也感到哀痛，在事故發生當下，消防局全力動用消防局所有的資源對這個事故進行搶救，這次搶救的作業是繼高雄氣爆以來在高雄市動員最多的資源，消防署在接獲這個災害的狀況以後就立即進行協調聯繫，看高雄市是不是有需要什麼資源，雖然他們在當下並沒有提出這方面的需求，但是消防署也隨時監控這個事故的進展，消防署本身也依據這個事故的狀況成立應變小組來進行處理。在天明以後也陸續傳出進一步的訊息，事實上，部長第一時間就趕到高雄針對這個事故在現場進行協調、指揮、聯繫，署裡面也立即請謝副署長率同預防組跟火調組到現場協助高雄市處理事故。在處理的過程當中陸續傳出有人不幸罹難的消息，消防局也在第一時間派出轄區的消防救護車輛立刻進行後送就醫，關於高雄市之後的處理，我們也運用整體的力量來協助。
我們也有針對這個事故進行檢討，事實上，這個建築物原來是申請甲類複合用途，但是在實際使用以後，其實有很多樓層已經停、歇業相當多年，只剩下以集合住宅來使用。如果是甲類用途、複合用途的建築物，那建築物的管理權人應該每半年要求消防設備師（士）來檢修申報，這是管理權人應該要負的法律責任。如果是集合住宅這樣的用途，因為目前實際上就只剩下7樓到11樓有使用，消防法是以實際狀況來要求設置，實際狀況就是集合住宅，所以依法應該要每年檢修申報一次，這是消防法第六條、第九條對這方面的要求，就是法律的規定。當然當地消防機關得視實際狀況進行複檢，這一棟建築因為使用年限比較久，狀況也比較複雜，所以高雄市對這方面執行上有進一步的要求，當然這是我們在事後要進一步檢討策進的地方。關於檢修申報的要求跟消防安全方面得檢查的措施，在事故當天我們就要求各縣市全部進行普查並落實，以瞭解各縣市轄區內到底有多少建築有類似的情形，目前各縣市依然在持續調查處理當中。
在完成處理以後，我們會分成三個部分，第一個部分就是依營建署、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的要求，因為是分屬不同的所有權人，所以要組成一個管理委員會來做整體的要求、檢視跟處理，這樣比較能夠達成我們設置的目標。那在還沒有完成之前，我們協同營建署跟建管單位來做這方面的要求跟處理。在昨天院長所主持的會議裡面，我們也特別要求各縣市一定要挑出在轄區裡面具有相同類型危害的場所，並做這方面的處置，處置的過程包括消防救災的演練，針對這些場所，我們跟民眾合作進行自衛消防編組演練，這是要即時處理的地方。對這個作業要在最短時間內完成，我們會在一個月裡面協同建管單位就轄區裡面所列出有問題的場所進行整體性的盤查，在完成盤查以後，就即時輔導設置管理委員會，進行消防救災演練。第三個部分就是建築物的防火避難設施跟消防安全設備的要求，這就是我們在短期裡面要進行處理的地方。
當然消防署也會在部長領軍之下針對這個案件進行後續處理，我們正在處理當中，會邀集各縣市跟相關的專家學者討論怎麼樣做整體的輔導跟宣導，讓民眾能夠發揮由下而上的力量，因為民眾的力量往往是最直接的，怎麼強化民眾防火自救警覺的概念是我們在整個災害防救裡面很重要的區塊，對於這個區塊，我們後續會再做檢討強化。在救災訓練的部分，事實上在消防署訓練中心成立以後，消防人員的訓練不斷在持續增強，那每次事故都是在後面處理精進的一個區塊，消防署對這個區塊也會持續來做檢討強化。整體而言，這次不幸的事故實在造成我們社會很大的不安，政府機關一定會協同民間跟住戶這方面的力量共同來面對這個事件，期待能夠儘量消弭這個事件所造成的傷害，也期待民眾能夠安居樂業，以上簡單報告。
主席：在等一下詢答的時候，應該會有更多委員會請教消防署關於現行法令有所不足的部分，在現行法令之下，各縣市政府在執行消防安檢時應該要每年或每半年進行公安檢查，可是現在到底有沒有落實，如果沒有落實，又該如何處理；在沒有管理委員會或所有權人、使用人不配合的時候應該用什麼樣的手段去處理，等一下我們對這些問題會做更多的討論。
現在請營建署吳署長補充報告，主要是針對城中城在建築管理方面有哪些已經違反規定的地方，比如說原來的辦公室變成住宅區，主要是使用7樓到11樓，大家質疑內部的隔間有進行修改，為了改成套房而從沒有衛浴變成有衛浴，像這些狀況依現行法律應該要怎麼處理？請吳署長補充報告。
吳署長欣修：召委、各位委員、在座的各位先進和媒體朋友。其實發生城中城這個事件，營建署是負責建築管理，所以我們也感到非常遺憾跟不捨。就城中城這個案子來講，其實它本身的建築物是在民國71年開始使用，依據當時的規定，它的用途包括商場、餐廳、電影院跟辦公室，辦公室的部分如果作為住宅使用，其實在當時是符合免辦變更使用執照的規定，那高雄市政府在民國100年也正式確認這個部分的用途有完成申報。現在就是關於1樓到6樓原本已經廢棄不使用的這個部分，依據建築法第七十七條規定，建築物所有權人應維護建築物合法使用與其構造及設備安全，所以這一點在過去建築物的公共安全申報裡面確實應該要貫徹執行，不應該因為沒有管理委員會就不予申報或是任意圍起來而不讓人家進入進行相關檢查。過去市政府的確有試圖要進去做相關的檢查，我們在本週也會再召開會議要求各地方政府務必貫徹建築法第七十七條規定，針對這種過去沒有成立管理委員會或廢棄不使用、也不做任何公安申報或消防檢查的建築物，一律要依法進行相關的公安申報跟消防檢查，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有關這類屬於複合性使用且未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成立管理委員會的情形，我們這一次有提出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五十五條跟第二十九條關於申報的修正條文，未來會強制成立管理委員會。我們也會要求各地方政府在1個月內清查相關的建築物，在3個月內要完成公安檢查，沒有管理組織的也應該要積極地先成立管理組織，那當然不一定是以他們來講，現在未必能馬上成立管理委員會，因為管理委員會本身要有相當的區分所有權人同意，但是管理組織是一定要有，也應該要貫徹法規的規定，進行相關公安檢查和申報，來確保使用上的安全。所以未來在修法上面，還有現階段就可以強力執行的這個部分，本署都會貫徹法規的要求，該立法、修法我們也會儘快提出來到大院這裡來，希望能夠儘速地修法通過。未來這些沒有成立管理委員會的部分，我們一邊是強制要成立，另外一方面也會加以納入相關的罰則，希望這些所有權人不要規避法令的責任，因為相對地我們也會提高它的罰規則，來要求他們成立相關的管理委員會，落實公寓大廈和複合式商場使用的安全，以上是營建署的報告。謝謝！
主席：好，其他單位──衛生福利部、法務部、教育部與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等單位，他們都有提供書面的報告，請委員自行參閱並刊登公報。
一、衛生福利部書面報告：
主席、各位委員女士、先生。
今天　大院第10屆第4會期內政委員會召開第6次全體委員會議，本部承邀列席報告，深感榮幸。茲就「從高雄城中城大火重大傷亡案，探討如何提升老舊社區、住宅大樓與複合式建築之公共安全、環境維護、消防設備、逃生演練及防災教育、救災、傷患救助、創傷輔導與獨老等問題並保障消防人身安全與權益」，提出專案報告。敬請各位委員不吝惠予指教：
壹、背景
高雄鹽埕區「城中城」社區10月14日凌晨發生大火，截至10月15日上午，高雄市急救責任醫院收治傷患共計57人，其中一般病房26人、加護病房13人、死亡14人、出院4人（AAD2人、出院2人）。本部於接獲事件訊息後，陸續啟動醫療緊急應變、社工關懷支持服務與災難心理衛生服務，並賡續強化獨居老人安全服務網。
貳、醫療緊急應變及資源調度機制
一、平時緊急醫療服務網絡
(一)國內依據「醫院緊急醫療能力分級標準」規定，按醫院提供之緊急醫療種類、人力設施、作業量能，區分為重度、中度、一般級，共204家急救責任醫院，提供全天候緊急傷病患醫療照護，同時依生活圈規劃14個急診轉診網絡，以區域聯防概念提供急診病人向上、平行、向下轉診，與特定緊急傷病患之綠色通道，給予急重症病人即時適切之轉診服務。
(二)全國已建置6區區域緊急醫療應變中心，平時掌握轄區內緊急醫療救護量能，並定期辦理化災、輻射災害等人為災害與水災、地震等天然災害之災難醫療相關教育訓練並充實及維護各類災害醫療除污設施與緊急醫療裝備。
二、災時醫療緊急應變機制
(一)因應各類災害可能造成大量傷病患，除由地方政府啟動大量傷患救護機制、急救責任醫院待命收治傷患與緊急醫療管理系統開案統計傷患就醫最新動態外，本部由各區緊急醫療應變中心（REMOC，Regional Emergency Medical Operation Center），即時更新轄區急救責任醫院量能，供直轄市、縣市災害應變中心，統籌傷患後送調度並主動監測轄區急救責任醫院傷患收治情形，本部同時監控全國急救責任醫院醫療量能與醫療需求，如大量緊急傷病患有調度跨直轄市、縣（市）緊急醫療救護資源時，即時評估與啟動跨區域醫療資源備援機制，當災害範圍擴及跨縣市，轄內醫院無法運作，可即時派遣國家級災難醫療救護隊（NDMAT）支援災區。
(二)本次事件發生後，高雄市政府衛生局立即啟動大量傷病患應變機制，通知轄區急救責任醫院做好傷患收治準備，同時指派高雄榮民總醫院等醫院於事故現場開設急救站，搶救救出之傷患；本部高屏區緊急醫療應變中心（REMOC）接獲事件訊息後，立即啟動醫療應變機制，即時監控急救責任醫院傷患收治情形與轄區醫療量能並定時通報本部，本部除持續掌握傷患收治情形，請各醫院提供最好的醫療照護服務，亦密切透過REMOC掌握高雄市醫療照護需求，必要時立即啟動急重症傷患轉送機制。
參、災難心理衛生服務
針對本次事件高雄市政府已責成衛生局及社會局，針對住院受傷災民，請醫院於住院期間提供醫療照護及心理關懷服務，未住院者及罹難者家屬，由社會局社工提供1對1關懷與評估創傷後壓力反應，如發現有心理需求者，則轉介精神醫療機構由精神醫療專業人員提供心理衛生服務。高雄市衛生局後續並將依本次災民受創程度及需求評估結果，運用所轄心理衛生資源，提供災民創傷輔導，本部亦將提供必要之行政協助。
肆、社工關懷支持與獨居老人服務
一、為因應重大災害之傷患救助，於事故發生後，本部透過醫務社工、地方政府及民間社福團體，啟動一戶一社工關懷服務及救助機制，在事故現場及殯儀館等地提供罹難者家屬、傷者及其家屬服務。評估家戶需求予以支持與重建服務，並透過資源整合、跨單位網絡合作接續服務，直到家庭生活穩定，回歸平常。另本部亦督導地方政府啟動急難救助機制，主動協助申辦，以即時協助民眾紓困。
二、高雄市鹽埕區城中城社區火災事故造成重大傷亡，高雄市政府啟動一戶一社工關懷及支持服務機制，對因災致傷罹難者及其家屬提供個別性之協助：
(一)啟動社工關懷與支持服務，進駐醫院、殯儀館等處提供罹難者家屬悲傷輔導與傷患及家屬有關醫療事宜、住宿服務、福利諮詢、社會及情緒支持、跨局處資源連結及轉介等服務。
(二)由高雄市政府提供罹難者之家屬關懷慰問金新臺幣（以下同）20萬元，傷者5萬元慰問金。
(三)掌握受災民眾戶籍地或居住地，通知其相關縣市政府，必要時對因災致傷罹難者及其家屬提供協助。
三、透過上述服務機制，穩定傷亡者及其家屬情緒，減少焦慮及不安，並協助傷亡者及其家屬面對此災難事件，維持家庭穩定，回歸生活。本部將持續督導各縣市啟動關懷服務，以確保弱勢獲得照顧。
四、獨居老人服務
(一)為建構獨居老人照顧體系，本部業督請各縣市政府針對列冊關懷之獨居老人每季至少進行1次名冊清查與更新，截至110年3月底，全國列冊需關懷之獨居老人計4萬2,277人。
(二)現行獨居老人服務，係各地方政府結合民間志願服務團體，提供關懷訪視、電話問安、陪同就醫、諮詢及轉介、餐飲服務及健康促進活動等服務。而針對日常生活需他人協助之獨居老人，則依長期照顧評估機制，提供居家服務、日間照顧、輔具購買租借及居家無障礙環境改善等長照服務。另為滿足獨居老人多元需求，本部業將獨居老人納入低溫及年節時期加強關懷弱勢民眾專案計畫之服務對象。
(三)另為建立獨居老人安全網，各縣市結合醫療系統（生命救援連線）、消防局或警察局（警民連線）、或民間單位辦理24小時老人緊急救援服務，至110年3月底計有獨居老人8,021人安裝緊急救援系統。
伍、結語
高雄鹽埕區「城中城」大樓火災，造成重大死傷，本部全力協助傷者和罹難者家屬醫療照顧、心理衛生、社工關懷支持與獨居老人所需要的協助，並向罹難者致上最深的哀悼。
本部承　大院各委員之指教及監督，在此敬致謝忱，並祈各位委員繼續予以支持。
二、法務部書面報告：
主席、各位委員、各位女士、先生。
今日奉邀至　貴委員會，就「確保民眾居住安全，盤點全台危老建築，從高雄城中城大火傷亡案，探討如何提升老舊社區、住宅大樓與複合式建築之公共安全、環境維護、消防設備、逃生演練及防災教育、救災、傷患救助、創傷輔導與獨老等問題並保障消防人身安全與權益」，代表本部列席報告，並備質詢。茲報告如下，敬請各位委員指教。
壹、前言
對於此次高雄城中城大火傷亡案，本部在此先對罹難者致上最深的哀悼。
檢察官身為國家公益之代表人，擔負追訴犯罪之天職，對於本件重大火災事故造成如此嚴重之傷亡，本部蔡部長已於第一時間指示，相關檢察機關及本部法醫研究所，24小時不間斷，全力協助家屬完成遺體身分確認及相驗等程序，並動員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高雄分會協助家屬，即時提供後續關懷、服務。而針對本起火災事故之發生原因及有無涉及刑事不法等，檢察機關更應立刻啟動調查，儘速查明事實，依法究明相關責任，給死者、家屬及社會一個交代。
貳、本件相驗情形及偵辦進度
秉承蔡部長上開指示，高雄地檢署於獲悉火災發生後旋即成立專案小組，由主任檢察官率同檢察官負責本案偵辦及全力投入相驗事宜。最高檢察署檢察總長亦於10月14日南下高雄，召集臺灣高等檢察署高雄檢察分署及高雄地檢署檢察長等人共同召開專案會議，分配人力支援相驗工作及具體研議本案後續之犯罪調查事宜。
本案確認死亡人數46名，全數送至高雄市立殯儀館驗。高雄地檢署立即指派4組外勤人力進行相驗，及安排檢察事務官、書記官等多位同仁，到場協助彙整現場相驗名單及指引被害家屬進行相驗流程。自10月14日開始漏夜進行相驗，截至15日下午6時許為止，已全數完成DNA採樣，除2具遺體身分尚待確認外，其餘44具遺體均已確認身份，其中35具已完成相驗程序並核發相驗屍體證明書。
至尚未完成相驗屍體證明書發交者，包括尚待家屬至外地趕來、陸籍人士在臺無家屬，持續聯繫後事委託事宜等，就此部分，高雄地檢署本於死者為大全力協助之立場，將持續協助聯繫家屬，以儘速完成相驗程序俾利辦理後事等事宜。
此外，本案之偵辦進度，高雄地檢署專案小組承辦檢察官積極偵辦中，包括已指揮高雄市政府消防局調查火災事故原因、高雄市政府警察局鑑識小組現場採證、調閱監視器影帶等具體偵查作為，並對相關人員進行訊問，現正持續進行調查，依法偵辦中。
參、協助關懷被害人家屬
高雄地檢署與高雄市政府民政局於第一時間，已共同建置現場專責服務臺、行政中心及相驗中心，協助家屬指認遺體迅速進行相驗，並由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高雄分會現場犯保人員及志工在場，協助家屬，提供扶持陪伴、心理諮商、法律諮詢等服務，以維護家屬權益。
肆、結語
法務部所屬檢察機關就本事故發生，基於職責將以死者、家屬為念，全力投入司法相驗及犯罪偵查工作，對於火災發生起因，以及造成如此重大傷亡之原因，檢察官將本於職權，迅速查明事故真相，對於任何人涉及刑事不法，當秉持毋枉毋縱之精神，依法訴追，並積極提供家屬相關協助及服務，以維護家屬權益。
三、教育部書面報告：
壹、前言
臺灣地理位置及氣候環境特殊，經常面臨颱洪、地震、土石流等天然災害威脅，火災為國內常見之災害，為減少生命、財產的損失，防災教育工作實屬重要，須藉由防災教育落實推動，提升教職員生及家長對災害之認知，並習得正確的緊急應變措施。自92年起本部正式啟動防災科技教育計畫，做好校園災前準備並具備緊急應變能力，持續精進校園防災教育。
貳、推動現況
一、法令依據
依我國「災害防救法」第22條載明「為減少災害發生或防止災害擴大，各級政府平時應依權責實施下列減災事項：一、災害防救計畫之擬訂、經費編列、執行及檢討；二、災害防救教育、訓練及觀念宣導」。
二、推動重點
本部108年起推動建構韌性防災校園與防災科技資源應用計畫，透過政策執行及經費補助，落實校園防災教育，維護校園安全與災害防救演練。
鑒於臺灣災害風險高，訂定推動防災教育目標：(1)建立校園安全機制；(2)落實防災教育推動；及(3)促進防災校園推廣及跨單位合作，補助各縣市成立防災教育輔導團，以判斷原則取代標準答案防災教育觀念，並以「建構韌性，防災校園」為願景，推動「運作與支援機制」、「師資增能研習」、「校園學習與推廣」及「教材發展與推廣」等重點工作。
三、推動成果
(一)運作與支援機制
1.本部邀集火災、地震、颱洪、淹水、結構、坡地等方面的防災學者專家組成中央諮詢團隊共計210位專家學者，另補助22縣市政府持續營運防災教育輔導團，共計914名團員，以完備中央及地方校園防災教育輔導量能，確實協助高級中等以下（含幼兒園）落實校園防災教育。
2.訂定幼兒園至大學各學習階段防災教育目標，幼兒園階段：建立幼兒之安全意識，降低對災害不確定性的恐懼感；國小階段：讓學童了解災害，不會懼怕災害，並學會判斷原則；國中階段：以自救為基礎，建立互助之能力；高中階段：能協助校園社區防災事務；大學階段：自主規劃及運作校園內部相關的防災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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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依據校園安全及災害事件通報作業要點，針對緊急突發事件、天然災害應變等事項，即時協處各級學校及幼兒園處理及應變。
4.現行防災教育採全災害管理，透過研擬各類災害應變原則，配合情境討論應變作為，以培養各級學校師生能以判斷原則取代標準答案的方式，確保在面對災害發生時能立即掌握及應變。
(二)師資增能研習
1.本部規劃辦理防災教育增能研習工作坊，並協助22縣市加以推廣，以提升一般、特教及幼教相關教師知識及技能，年約74場次。工作坊透過專題講座、議題討論操作、教學演示等方式，強化人才養成訓練，並強調在地化的防救災能力，邀請專家118人次參與課程，訓練學員3,026人次。
2.針對幼兒園及特殊教育教學場域防災工作推動，辦理幼兒園研習工作坊和特殊教育研習工作坊，共52場次，計2,668人次參與。
(三)校園學習與推廣
1.防災校園推動至今已補助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建置基礎及進階防災校園，已於110年完成全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皆為防災校園，扎根防災教育。
2.108-110年深入輔導全國28所特教學校防災校園工作，以客製化輔導模式，針對各類障別協助制訂避難疏散、撰寫災害防救計畫書、繪製防災地圖等工作。
3.強化防災校園與防災社區合作，跨部會與內政部災害防救深耕計畫、經濟部水利署及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推廣之其他防災社區計畫加強連結，發揮加乘之功效，構築合作經營校園及社區防災夥伴關係，107-110年，共計136校。進階防災校園為社區防災教育中心，提供社區民眾體驗防災教育課程。
4.辦理防災總動員暨防災校園大會師活動，110年度活動以線上VR展覽呈現各災害主管機關（消防署等）、地方政府及學校防災推動成果，參與人次高達127萬人次，將防災教育知識及成果提供民眾、教師及親子共同學習防災教育。
5.各級學校每學期至少辦理1次防災演練，並於開學後1個月內完成；下半年配合國家防災日辦理演練，每年國家防災日之地震避難掩護演練逾8千校（含幼兒園），及達300萬以上人次參與。
(四)教材發展與推廣
1.建置本部防災教育資訊網：
(1)已彙整中央災害主管機關，計有地震、坡地、水災、輻射、海嘯及人為等6類災害潛勢圖資，提供各級學校（含幼兒園）潛勢圖資，俾利學校掌握災害風險及編撰校園災害防救計畫書。
(2)提供學校因應各災害類型編撰減災、整備、應變及復原災害管理4階段所需的校園災害防救計畫。
(3)至109年止共發行防災教育花路米電子刊物計42期，報導內容涵蓋國外內防災新聞與新知，各式防災與環境教育活動訊息，及深入解說防災教育觀念等。
2.防災教育為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19項議題教育之一，於各學習領域教學中融入實施，109年度課程教學逾9,000堂，辦理宣導活動逾3,000場次，且持續全國各級學校推廣「家庭防災卡」及「1991報平安留言專線」。
(五)火災防災教育
1.加強各縣市防災教育輔導團居家火災防災應變宣導，協助消防署推廣住警器，以減少夜間居家火警的人命損失。
2.擬定校園火災及地震相關情境對策，透過情境工作坊，辦理24場次提升各縣市防災教育輔導團團員知能，並透過輔導團團員到校輔導，導入火災及地震情境協助學校掌握災害應變技能。
3.拍攝火災宣傳影片，共計3支，點閱率共計118萬人次；並以學生容易出入的公共場合（電影院、KTV）的火災求生技巧為主題。
4.製作防災島探險隊─用電安全、火災求生海報，提供各級學校教學使用，並透過防災教育資訊網及官方粉絲頁推廣海報運用，提升民眾對於火災應變意識。此外，以火災AR軟體導入於防災校園建置，如臺北市中山國中、新北市鳳鳴國小、臺中市沙鹿國中等，結合多媒體體驗式教材，提升師生火災防災教育知識，並將所學融入於家庭中。
5.補助大專院校開發火災及地震VR，透過情境引導強化學生面對災害的應變能力。
6.109年辦理防災青年大使培訓，共計培訓40位高中生，成為防災教育推動種子，持續參與防災教育相關服務，如花蓮女中學生至部落讀書會分享住警器及火災的迷思，提升部落老人火災知識；新竹女中學生以『AI影像識別廚房防災LINE簡訊警報系統』，榮獲110年度「旺宏科學獎」的佳作；成功高中學生將所學火災知識深耕至偏鄉小學等，其餘學生皆透過朝會及班會傳遞所學至同儕。
7.編撰防災教育教師參考手冊（火災篇）（高中以下各學習階段及幼兒園）供教師融入教學運用。
8.製作防災校園操作手冊，提供各級學校對於防災工作有所參考，校園火災及地震相關情境對策協助學校掌握災害應變技能。
參、未來重點規劃
透過滾動訂定妥適實施策略，據以扎根師生防災素養，將防災教育落實推廣於校園，建立學校面臨單一自然災害或複合式災害後調適與回復能力，強化師生情境思考、緊急思維與災害心理，落實防災教育推動政策目標，包括：
一、提升防災知識、技能的教育與實踐，強化防災教育觀念及態度（以判斷原則取代標準答案）的轉變。並透過學生影響至家庭，提升防災知能。
二、落實韌性防災校園持續運作，串聯中央至地方，學校至社區防災教育的連結與發展。
三、持續推動防災教育師資災害情境思維增能研習工作坊；推動生活情境的防災教育，以協助學生環境觀察（火災致災因子），製作居家周邊防災地圖。
四、防災科技應用導入，並發展多元與創新防災教材教案。
五、透過無預警演練及巨災情境想像，強化師生地震及火災災害應變處理能力，有效減低災損，以維護生命財產安全。
肆、結語
本部以多年推動校園防災教育成果為基礎，在面對各類災害的風險，持續以建構韌性防災校園為願景，透過滾動修正實施策略，強化各縣市防災教育輔導團與學校因應災害量能。未來將持續加強火災防災教育宣導，編製各學習階段教師參考手冊、導入火災體感科技、增加火災學習單，並結合部會、縣市整合多元資源協助學校應用於教學，使防災教育扎根於校園，實踐防災與真實生活連結，推廣防災教育，並提升學校災害管理（減災、整備、應變及復原重建）與整體耐災回復力。
四、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書面報告：
一、國家住都中心依設置條例推動公辦都更
依據「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設置條例」第3條規定，本中心業務範圍以社會住宅之管理及推動公辦都市更新為主。中心現正積極推動大面積公有土地都市更新，以提昇都市機能，促進環境改善，增進公共利益，達到都市永續發展之目標。
二、國家住都中心推動危老協參之政策意旨及服務範圍
「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條例」係以提昇居住安全為基本訴求，促進居住環境改善，提昇都市機能，增進公共利益，達到都市永續發展目標。
然於危老條例推動重建時，部分個案因重建範圍毗鄰或夾雜之國有非公用土地及建築物，而有合併其國有房地重建之需求。國家住都中心依「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參與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重建作業辦法」價購國產署管有之國有非公用土地及建築物參與危老重建之方式，協助民間解決重建範圍國有房地夾雜、毗鄰之困境。
三、國家住都中心提供危老協參及都市更新之協助
預期未來民間申請危老參與業務將逐步擴增，國家住都中心亦將持續精進危老協參機制，並協同國產署積極優化相關機制，並在都市更新推動模式上，創造互利、多贏，未來若專業技術上須中心協助提供意見，均樂於參與提供。
主席：現在開始進行詢答，委員質詢前援例作以下幾點宣告；本會委員發言時間10分鐘，得延長2分鐘；非本會委員發言時間6分鐘，得延長2分鐘。截止登記時間10時30分；臨時提案截止提出時間11時，於詢答完畢後處理。
現在請登記第一位的羅委員美玲發言。
羅委員美玲：（9時32分）本席要請教內政部徐國勇部長，還有營建署吳署長，誠由剛剛我們召委所提到的高雄城中城的大火，真的讓人覺得非常地痛心、遺憾，還有悲傷，這也凸顯了我們國內在消防和居安方面，其實有許多需要檢討和改善的地方。像臺灣城中城這種屋齡非常老舊、消防設備欠佳，遇到天災地變，可能讓民眾難以逃生的這個老舊建築，我想不應該就只有在高雄，我想在臺灣到全臺應該還有很多這樣子的建築物。我們先來看看全國住宅，依屋齡、區別來看的話，30年以下的這個住宅大概有49.6%；30至40（含）年的老舊建築有18.5%；屋齡在40至50年（含）有21.6%；50年以上的還有10.3%；總的來看，屋齡在30年以上的有過半，就是50.4%。像這種老舊建築，就像剛剛署長所提到的，就是要積極來做盤點，而且有很多其實它是沒有管委會的。
從城中城這個案例來看，其實沒有管委會就沒有對口，當然地方政府它有執行消防安檢的這個動作，可是不得其門而入，他們在二樓還是三樓好像有設了這個柵欄，所以就像是這樣子，我們想要去執行消防安檢，可是還是沒有辦法去做、落實，那像這樣子的一個建築物，以後要如何積極去改善、如何強制去設立管理委員會？我想這個營建署要積極來做關心。
那我們來看一下六都，六都的住宅屋齡最老的其實還是在臺北市，臺北市有七成以上的建築物屋齡是在30年以上，非常地老舊，而且很多都是舊大樓。根據我們的公寓大廈管理條例有提到，民國84年以前的老舊建築，我們現有的法規沒有辦法強制它來設立管委會，我知道現在內政部這邊要來修法，而且剛剛我們署長有提到，我們好像公寓大廈管理條例要修2條法令，這個部分可以來做比較詳細的說明嗎？署長。
主席：請內政部營建署吳署長說明。
吳署長欣修：感謝委員的詢問，就有關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的部分，我想我們的部分大概就是第五十五條和第二十九條，也就是……
羅委員美玲：第五十五條和二十九條？
吳署長欣修：對，所以我們是要落實這個，即便過去我們是以輔導為主，我們現在要變成是以強制性的為主。
羅委員美玲：所以還有罰則？
吳署長欣修：對，然後再加上罰則。另外在建築法的部分，我們不需要修法，但是要貫徹第七十七條，要維護安全……
羅委員美玲：我想請問一下署長，像這個管委會的成立，你剛才說需要區分所有權人的同意，如果你強制的話，還需要經過他們的同意嗎？還是強制就是他們一定要成立管委會？
吳署長欣修：除了強制，當然就是它不成立的話，我們就輔以罰則，過去的罰則是比較輕微，就是說……
羅委員美玲：過去也有罰則，我們不是以輔導為主？
吳署長欣修：罰則比較輕微，因為我們過去的罰則是針對整棟大樓，它相對是比較輕，有分散到每一個住戶；但是未來修正罰則，如果它經過輔導，然後強制，它還是不成立，或是經由政府來指定以後，也不履行公寓大廈管理的責任的話，那這個部分，我們會增訂罰則，還有增訂處罰的對象，讓他們有更明確的壓力來進行，成立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
羅委員美玲：署長，你剛剛有提到，像過去針對民國84年以前新建7樓以上的建築，我們是沒有強制要求要設立管委會，可是我們一直以來其實都有在做輔導。
本席手上這邊有一份資料，目前在民國84年新建7樓以上的建築物，目前有1萬8,195棟，已經報備成立也就是可能之前我們去輔導，所以它有報備成立管委會的目前有9,689棟，占了所有棟數的34.7%，報備率其實是有超過一半，全國平均報備率有66.094%。目前還沒有成立管委會可能是不是我們營建署這邊要去加強要求的，可能就是以後我們立法、修法之後，需要加強去積極督促的就是這8,506棟。那六都裡面報備率最高的是69.11%，是在哪裡呢？是在臺南市；報備率最低就是臺北市，臺北市的老舊建築物，屋齡30年以上的有七成以上，可是目前它的報備率是最低，只有37.50%。所以六都裡面的報備數，還沒有報備的最多的就是臺北市，只有37.50%，然後棟數是3,803棟，我想這個就是我們未來營建署要積極去輔導，讓他們成立管委會。
說實在的，除了成立管委會我們往後在做消防安檢有一個對口之外，剛剛雖然衛福部沒有做口頭報告，可是我有看了一下衛福部的書面報告，像獨居老人這個服務，我們說現行對獨居老人的服務，我們要提供訪視、電話問安、陪同就醫等等這些服務，像這些獨居老人如果是住在類似城中城的，次長是不是要上臺一下？如果是住在城中城的這種獨居老人，或是弱勢的老人的話，我們要如何提供服務？而且很多都是租屋者，我們現在獨居老人的這個列冊是不是要以戶籍地為主？如果他不是，他沒有設籍在這裡的話，他純粹就是租屋者，我們這個訪視如何落實？他也沒有管委會，你也不知道裡面住了誰，請問次長這要怎麼處理？
主席：請衛福部石次長說明。
石次長崇良：委員好，跟委員說明一下，目前由各縣市政府針對獨居老人需要關懷列冊的部分是以居住地，而不是以他的戶籍地，所以像他是租屋的話……
羅委員美玲：以居住地！那居住地的話是里長提供？還是怎麼樣的一個狀況？你如何找到這些人？像這個城中城它在2樓、3樓就設了一個柵欄在那裡的話，你也進不去，你知道裡面住了誰嗎？如果是租屋者的話，這有沒有辦法？我們會不會漏接了這些老人呢？有沒有可能？
石次長崇良：因為目前是透過地方政府社會局來進行通報聯繫……
羅委員美玲：所以社會局如果有提供，你們才有辦法進行關懷，如果沒有的話，如果地方政府無法提供，可能這些人我們就漏接了，有沒有可能發生這種狀況？
石次長崇良：我們再來瞭解地方在執行上會不會有這樣，比如像委員提到的進入困難的問題。一般而言，我們有時候社會局會協請警政單位……
羅委員美玲：這之前可能都被忽視掉、忽略掉，也有可能對不對？如果地方政府、社政單位沒有提供上來，可能我們也無法去作掌握，城中城可能很多都是屬於租屋者、弱勢的老人、獨居的老人，這些最需要被關懷的，可能因為沒有管委會，所以我們漏接了，這都很有可能。所以希望營建署，這當然不是只有營建的事，可能也牽扯到我們衛福部也需要去做加強的這個部分，部長。
主席：請內政部徐部長說明。
徐部長國勇：事實上，在這一部分，我們內政部營建署，包括我們統計處，曾經我們要發展一個app，現在正在處理中，我們希望能夠跟衛福單位來做相關聯繫，例如我們可以從他的老人年金、從他的就醫紀錄等等來做相關的連結，應該就可以，剛剛委員所提到的，如何讓這些老年人他們的居住、戶籍不一的情況，能夠減少這些漏接的狀況。因為有的老人家他可能會跟著子女，或跟著其他的親屬，好幾個地方會移動，我們希望從這裡讓漏接的狀況能夠改善，我們來盡力來處理。
羅委員美玲：這個部分還是要麻煩我們內政部跟衛福部要做一個橫向的聯繫。石次長先請回座。
徐部長國勇：是不是由營建署長補充一下？
吳署長欣修：我補充一下。
羅委員美玲：是。
吳署長欣修：就目前來講，我們的作法跟衛福部的合作，就是我們會藉由這一次的清查，瞭解這裡面所謂承租戶他的身分，跟他的居住狀況，如果他是屬於承租戶的話，基本上如果他在建築安全是有疑慮，或是公安是有疑慮的，我們會優先透過租金補貼跟包租代管，跟衛福部合作，把它優先列出來……
羅委員美玲：之前我們有以屋換屋第三期的包租代管，這部分我們有在進行了嗎？
吳署長欣修：有，目前已經都在進行當中。
羅委員美玲：對，我們之前不是5月份就要推行，所以已經在進行了？我知道臺北市已經在動了，那麼其他縣市有沒有在督促要他們來處理、來進行？
吳署長欣修：是，這個我們會來處理。
徐部長國勇：這正是一個讓老人家他能夠真正進入包租代管，然後這一部分讓他能夠在居住更加安全，他的部分也可以出租出去，這部分我們都有在進行。
羅委員美玲：好，謝謝！營建署長請回，我們請一下消防署長。本席在去年12月的時候就有關心到全國的住警器的問題，有些縣市真的還是要積極地去督促，像南投縣的話，根據我們所提供的資料，就是到8月底為止，南投縣的住警器的裝置是敬陪末座，是56.07%，當然我有看到他們有提到，8月份他們會積極來做裝置，然後提供免費的裝置，當然這是一個好的方向，有督促，他們有去做，我想這是好的方向；可是像臺東縣也是一樣，臺東縣到8月底為止，住警器裝置率只有58.06%。臺東縣、南投縣都是要我們去輔導跟協助的地方。住警器有沒有很重要？當然，我們從過去很多的實例發現，有沒有住警器對於民眾的逃生，其實幫助非常大！像前二天所發生的，臺南市佳里區有一個3層樓的住宅，他們就是因為裝了住警器，有發出警示的聲響，所以屋主能夠及時的滅火跟報案；像城中城它就是沒有任何的住警器，然後滅火器還是上個月才裝的，你看就造成了46人往生的一個很遺憾的例子。這部分真的要拜託我們消防署在住警器的部分要積極地輔導各縣市來做裝置，署長，目前的裝置狀況呢？像南投縣政府，現在已經有看到新聞他們會積極來做，那臺東縣只有百分之五十幾的，這個我們怎麼來處理呢？
主席：請內政部消防署蕭署長說明。
蕭署長煥章：是，感謝委員！住警器的設置，事實上在消防法是屋主自已要來設，那政府機關是針對弱勢的族群來做一個協助處理。
羅委員美玲：這方向有沒有要改變？
蕭署長煥章：目前在……
羅委員美玲：過去是用這種方式，是弱勢的部分我們會協助他，那一般的民眾，我們……
蕭署長煥章：依法我們請民眾自行來設置。
羅委員美玲：自己來設置，你覺得效果大嗎？
蕭署長煥章：目前還在宣導當中，但是全國事實上已經達到85.32%……
羅委員美玲：對啊！雖然全國已經達85.32%，但是你看南投縣、臺東縣，你看才多少而已！像這種縣市的話，我們是要積極地來輔導，再來還有沒有什麼方式可以讓住警器的裝設可以更加地普遍化？
蕭署長煥章：是，剛才委員所提到的這幾個縣市，事實上縣市政府它也全力投入，在年度預算也反應出來了，所以在今年的一個執行量，它會大量地提升，就是針對弱勢的族群，或者是老舊建築物的這一些區塊。
羅委員美玲：其實我是覺得除了弱勢的族群、老舊的建築物之外，其實應該還要想更多的方式，讓住警器裝設更加地普遍。因為時間的關係，我們真的不希望遺憾的事情再次發生，各部會真的是要同心協力的讓我們居家的安全、消防的設備能更加地完善，我們希望臺灣更好。謝謝！
主席：請張委員宏陸發言。
張委員宏陸：（9時46分）請教部長跟營建署長，部長，我看了媒體報導，內政部10月14日晚間有表示，消防署跟營建署將檢視現有的法規，要求老舊建築物應成立管委會。我們知道民國84年以前的幾乎都沒有，我不知道這一個，部長跟署長，如果要成立管委會等等的，誘因在哪裡？
主席：請內政部徐部長說明。
徐部長國勇：我舉一個簡單的例子，大概幾秒鐘，委員讓我講，高雄有一棟大樓，那一棟大樓跟對面的大樓是同時蓋的，一模一樣，對面在大概5年前可以賣每坪25萬元，這一棟只能賣15萬元，原因就是它沒有管理委員會，裡面有什麼一龍一鳳等等，因為當時我也還沒回到立法院，羽球協會的副理事長他那邊有一棟房子賣不出去來跟我講。後來我進來立法院，又到了行政院，我們積極要求它成立管理委員會以後，包括警察強力取締，這個房價又上升，然後很多人又開始回去進駐了。所以安全、公安等等，都可以經由管理委員會，因為它有強制力，你不交管理費，它可以去強制執行，甚至可以去拍賣房子等等，所以可以讓它的公安、消防，包括整棟大樓的整個管理，它的居住環境都會更加地改善。所以它其實有一定的功能，但是並不是說成立管理委員會，就一定會把這些問題統統解決，也不是這樣，後面還有制度面、管理面必須去進行。
張委員宏陸：沒有錯！部長，你說的這個應該是目前有在使用中的大樓，我認為這是它的誘因之一，但如果像我們這一次不幸的事情城中城這一種的，全臺灣也有很多這一種的，有閒置部分的這種大樓情況之下，你覺得他願意嗎？我要跟部長講，有錢賺的生意，不用你政府教他，大家都衝去賺，如果他也知道這樣子，剛部長你所說的我管委會成立了，當然我整個價格會上來，對不對？但是有一些大樓為什麼會閒置？有很多種原因，但它閒置之後的結果就是，這些所有權人他根本也不想再多拿錢出來，對不對？他如果願意的話，他早就做了，像這一種的話，你們要怎麼解決？
徐部長國勇：像這一種，它還是會有一些所有權的更換，也就是說，也是有人買，他背後的目的可能就是在都更。這個都更也可以解決這些相關的問題，所以我說除了這個以外，我們要從各個方向，都更最主要是在程序，如果程序能夠更加明確、簡便，我想也可以相當程度把這些老舊的、複合式、有停業造成管理困難的這些問題，能夠做相當程度的解決。
張委員宏陸：都更當然是澈底解決的方式，都更絕對沒有問題，但都更可能要到最後。我今天的重點是要，部長跟署長，我們要考量一點就是有一些類似這種有閒置的建築物要成立管委會，那些人也都知道成立管委會對他好，所有權人一定都這樣覺得，但是為什麼沒辦法成立？因為沒有人要再拿錢出來，管委會成立之後，所有的事情要花很多錢，會變成這樣，這一點我們必須考量，不能只有從法令上強制要求。如果它達到四十年或幾十年以上這種，我讓你成立管委會，可能讓你有前一年、前兩年房屋稅金或什麼的適度誘因，我的意思是針對這種特殊的可能要有誘因給他，當然這方面內政部要全方面考量。
徐部長國勇：當然這也是個方向，不過我們在處理這個部分，稅金等等當然要跟財政部做相關聯繫，我們在處理這個方式也不能……
張委員宏陸：不能不公平，不能對其他人不公平。
徐部長國勇：對，我們也怕之前成立的人好像反而變成遭受不公平的待遇等等。
張委員宏陸：84年以後就沒有這個問題了。
徐部長國勇：所以這一部分我們可以再做相關研議，今天所有委員提出的各個方向，我們都會納入相關考慮，必須跟其他部會聯繫的，像剛剛委員提到的，就是財政部的問題，我們要跟財政部做相關聯繫，也會做相關研議。
張委員宏陸：我認為就是像部長講的，這個方向是各部會能夠提出有效的東西解決最重要，而且我認為趁這次機會，不要只聚焦在閒棄、廢置、老舊的大樓，有一些大樓雖然沒有閒置、廢棄，就像剛剛部長講的，但是其實那種要來成立管委會，誘因更大，就像剛剛部長舉的例子，我們不再贅述。
徐部長國勇：高雄那個例子是非常棒的例子。
張委員宏陸：對，就不再贅述。但是有一些可能是老舊社區，像新北市，我認為台北市也有很多，可能六、七層樓或五、六層樓。
徐部長國勇：早期大部分都是七樓左右，現在的問題會……
張委員宏陸：但是那個是一大片社區那種的，很多也沒有管委會，我覺得這個部分，部長跟署長你們也要好好費盡心思，這個如果可以解決，也是解決很多問題。
徐部長國勇：對，因為當時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五十五條規定，民國84年以前成立的不溯及往，用輔導的方式。事實上六都的輔導，也因為只有都市發展越快、越早成熟的地方，最後都越有這些公寓大廈管理的問題，所以這些一萬八千多棟，六都跟其他縣市也總共輔導成立了九千多棟，現在對這些還沒有成立的，我們用輕重緩急的方式。像剛剛委員提到的，這種複合式的商場廢棄了，沒有營業，但是上面是住宅，類似這樣我們怎麼處理，我們現在先從這裡強制、一步一步解決，如果有管理委員會成立，基本上在管理制度面來講會有一定成效，當然它絕對不是萬靈丹也是事實。
張委員宏陸：對，我的看法是這樣，要解決當然要分輕重緩急，但我們這次如果要修法或什麼，面應該要大一點，包括我剛剛講的那種集合住宅等等，他們因為很多原因，有的想成立，但因為法令沒辦法成立，你把面擴大再來分輕重緩急、ABCD這種層級加速去做，這個方向我也認同，但是我覺得就是要做。
徐部長國勇：一定。
張委員宏陸：不要把焦點只放在我們剛剛講的類似城中城這種有廢棄也有住宅什麼這種，這樣面不夠大。
徐部長國勇：純住宅的一些老舊大樓也會有這些相關管理的問題。
張委員宏陸：我剛剛講的就包括這些啊！
徐部長國勇：譬如最近大家在講有一些縣、市政府為什麼急著去檢查這些相關的集合住宅，就是怕有這個問題，事實上他們的問題可能就是因為存在。
張委員宏陸：我跟你講，積極的縣、市首長就會去做，不積極的連做也沒做。
徐部長國勇：我相信現在所有的縣、市首長都很積極，因為城中城的案例讓大家怵目驚心，大家都動起來了，我相信速度會更快。
張委員宏陸：動起來有的是三分鐘熱度，然我們要從法令上去處理，我覺得就要全面性。
徐部長國勇：我想不會，因為現在大家都知道……
張委員宏陸：我認為法令才是長長久久的。
徐部長國勇：當然。
張委員宏陸：靠這個撐不了多久。
徐部長國勇：沒錯，所以我說法規面很重要，然後才能夠制度配合、管理配合。
張委員宏陸：再來，在法令還沒修改前，我認為像剛剛羅委員講的，什麼弱勢我們都要做沒有錯，但我覺得最重要的還是公安跟消防，對不對？我認為你們也要清查目前有哪些集合住宅或我剛剛講的老舊住宅這些……
徐部長國勇：已經在清查了。
張委員宏陸：哪些連消防車出入都不方便的這種？縣、市政府要清查一下。
徐部長國勇：這個包括道路、交通，委員說的是消防通道不可以有任何阻礙貫穿，這是為什麼這一次院長開的會議裡面也特別指示，昨天院長也特別跟我講消防署、警政署要進來，所以今天特別請警政署長到的原因是這樣。警政署就交通等等這部分，包括有一些管理產生的，說不定裡面有吃藥的、有一龍一鳳等等，警政單位也會在法制面、治安這部分做相關查緝，這部分都會配合。
張委員宏陸：對，原因很多。也有以前的建設公司故意把路擋掉，原因有很多種，但你們要排除萬難的去解決，我認為內政部、警政署、消防署等等，要去解決這個問題。
徐部長國勇：所以這就是這次連警政署都進來的原因。
張委員宏陸：好，就是全面清查、公權力貫徹。
徐部長國勇：對。
張委員宏陸：再來，我還有個問題是，我們一般的私人土地如果上面有廢棄物，其實以廢棄物清理法是不是可以要求他處理還可以裁罰？
徐部長國勇：這部分我想要環保署跟環保局相關單位處理。
張委員宏陸：我跟你講這是可以的，這個確定。我以前當板橋市長的時候，那種廢棄物一堆的，我限他幾個月內清完，不然我要開罰，大家都乖乖的清。
徐部長國勇：這個要有罰則，因為沒有罰則，他就皮皮的。
張委員宏陸：對，現在這個都有。所以我要請教的就是，譬如這種廢棄、閒置的大樓裡面有這種，雖然它不是空地，但是它裡面年久失修，像商場很久沒用，明顯就是廢棄物的這種，我們可不可以就用廢棄物清理法，因為公安問題，要求他限期在幾個月內限期清乾淨，不然就裁罰？這個可能要跟環保署溝通協調。
徐部長國勇：委員剛才說的是空地，但是如果是在住宅裡面，要進去就比較麻煩，這個有相關的法律問題，你亂開門進去，到時候……
張委員宏陸：當然不能亂開門。
徐部長國勇：但是如果公共空間就不一樣了，所以為什麼要有管理委員會，如果在公共空間，管理委員會就有權力可以做相關處理。
張委員宏陸：我的意思就是說你在管委會……
因為我們要修法至少要有一段時間，在這個空檔期間……
徐部長國勇：那都是用消防檢查處理，因為它的公共通道，我們現在就是要處理這個。
張委員宏陸：對，以後修法，我也認為要注意這塊，因為如果把你自己的房子裡面堆的跟垃圾堆一樣，那很容易起火、很不容易撲滅，我要提醒的就是，我們要修法這部分也要參考。
徐部長國勇：會參考，但是我還是先跟委員報告，我的家就是我的城堡，進去住宅這一部分在法制上會比較麻煩一點。
張委員宏陸：我們第一部分先不要對住家，先對廢棄的商場，這種反而比較嚴重！
徐部長國勇：商場就可以處理，這個我們會處理。報告委員，這就是我們要處理的，但是住家的部分是比較難一點，因為有妨礙公安的問題。
張委員宏陸：最主要是商場的部分。
徐部長國勇：對，你說的沒錯。
張委員宏陸：它都是用易燃物裝潢。
徐部長國勇：就是這樣，因為當時我們沒有這些防火建材、防火裝潢的規定，所以當時它沒有違反規定，可是以現在的眼光來看，那些都不及格，那也是造成傷亡主要的原因，都是嗆傷。
張委員宏陸：對。
徐部長國勇：所以這一部分我們看……
張委員宏陸：你懂我說的點在哪裡？
徐部長國勇：我瞭解你的意思。
張委員宏陸：你要好好處理。
徐部長國勇：好，瞭解。
張委員宏陸：謝謝。
主席：請邱委員顯智發言。
邱委員顯智：（10時）部長早。高雄城中城的大火奪走46條人命，其中有許多社會的弱勢者，這是社會很難過的一件事。現在大家來討論，為什麼要召開這個會？主要是說是不是能夠痛定思痛，對於未來社會弱勢者住的問題，要如何真正確保，包括他的安全問題。請教部長，現在我國社會住宅能夠提供的量有多少？
主席：請內政部徐部長說明。
徐部長國勇：委員早。我們現在能夠提供的量，事實上，跟先進國家比起來還差很多。現在四萬多戶都已經第一階段完成，但那指的是有一些是在興建中，有一些已經完成，完成的……
邱委員顯智：我指的是現在能夠提供的。
徐部長國勇：完全起來的大概有二萬八千多戶，另外我們都用包租代管，最重要的是租金補貼，每年的12萬戶，這個效果就很大。
邱委員顯智：我們來看一下，這是2016年衛福部提供的弱勢社宅需求數調查，裡面包括低收、雙老家園、遊民等等之類的，這需求加起來總共有27萬人，所以表示這個是遠遠不足。基本上，這些人應該是政府透過社會住宅政策，其實世界各國都是一樣，給他一個安身立命的地方。
徐部長國勇：對，照理說，像其他比較先進國家的社會住宅才5%，以我們800萬戶來看，大約要5%，但是我們現在是用2.5%去算，因為以前政府都沒做，蔡政府開始做以後，是先用2.5%去算，20萬戶就是這樣來的。
邱委員顯智：現在的狀況是需求與供給出現了問題，所以社會住宅部分才會在5月修住宅法的時候，大家都一直說是不是能夠提高民間興建的誘因，是不是能夠趕快把社會住宅的量給提升起來？其次，這突顯了另外一個問題，城中城是屋齡40年的房子，裡面有很多高齡人口和弱勢民眾，依照住宅法第四十條規定，應該要有基本居住水準，這是做為人要有的基本居住需求。請教部長，依照營建署規定的基本居住水準之要件有哪些？你知道嗎？
主席：請內政部營建署吳署長說明。
吳署長欣修：跟委員報告，大概就是我們居住的空間及應有的必要設備，但是如果像委員所要求的還要含其他的，當然其他的法規都應該要去同步滿足的。
邱委員顯智：部長、署長，就是這一張……
徐部長國勇：合乎消防安全是當然的啦！
邱委員顯智：不是啦！它上面沒有，部長你看一下，營建署根據住宅法第四十條規定所訂出來的行政命令裡面……
徐部長國勇：我知道，那個主要是說空間。
邱委員顯智：是啊！所以這樣的狀況……
徐部長國勇：消防安全本來就是應該要有的，每一個建築物都有一定的消防安全，這一定要有的啊！
邱委員顯智：你這樣講，所以是不是部長在這邊可以承諾把社宅的安全訂定進去？這裡面只有兩個標準。
徐部長國勇：社宅一定有這個標準，社宅的消防一定沒有問題。
邱委員顯智：我說住宅的標準，是不是應該把它訂定進去？
徐部長國勇：沒有啦！這個……
邱委員顯智：就像現在城中城的狀況，住宅可能有安全或不安全的問題……
徐部長國勇：就是要合乎消防安全啊！當然是這樣子啊！
邱委員顯智：所以你同意基本居住水準裡面不應該只有面積嘛！這裡面就是只有面積跟有沒有廁所。
徐部長國勇：對，這是營建署的規定，他主管的是這樣。消防安全當然是消防署規定，要合乎消防安全。
邱委員顯智：所以你同意基本居住水準裡面應該訂定住宅安全……
徐部長國勇：這個在消防法跟蓋房子裡面，本來就有啦！
邱委員顯智：不是啦！現在跟你講的是住宅法第四十條。
徐部長國勇：我知道，你現在要從消防法，把消防安全納進來，這個法律是不是這樣重疊，你讀法律的，有必要這樣嗎？
邱委員顯智：不是這樣重疊的問題……
徐部長國勇：有一些法律已經在其他法律訂定了，還要再把它全部拉進來，那這部法律越拉越大，你做過律師，難道要這樣處理？不用啦！
邱委員顯智：這是住宅法裡面規定的基本居住水準，你同意基本居住水準裡面也應該要有消防安全和公共安全嗎？
徐部長國勇：我同意消防安全，我當然同意。
邱委員顯智：這個基本居住水準裡面就是只有兩項，這拿出來的時候大家都嚇了一跳……
徐部長國勇：沒有，我跟你說……
邱委員顯智：天啊！基本居住水準難道只有這個要求嗎？
徐部長國勇：一個行為不要只看一部法律，這你也懂嘛！我們一個行為難道只有民法嗎？也會有其他的法律嘛！
邱委員顯智：部長，這是一個理性的討論。
徐部長國勇：所以看消防法裡面也要合乎消防安全，你放心都有。
邱委員顯智：但是這個沒有訂定的話，條文下面的第二項，你看一下第二項規定中央主管機關應每四年進行檢視修正，第三項是規定針對不符合基本居住水準應該要去清查，部長，有沒有清查？
吳署長欣修：跟委員報告，我們都有訂計畫在清查。
邱委員顯智：署長、部長，我跟你們說，就是因為沒清查，才會在5月的時候訂定了第四項，規定中央主管機關應補助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執行前項清查作業。
吳署長欣修：沒有錯，這部分我們在今年已經有訂計畫要補助地方去做，剛委員所提的消防部分，如果是宣示性的條文，我們就不放，但是不應該……
邱委員顯智：好了，署長，就是沒去清查，所以5月的時候才會規定。現在10月，5月修法通過，現在中央有沒有補功地方去清查？
吳署長欣修：我們已經有訂出計畫要補助他們了。
邱委員顯智：要不要補助，你到現在都還沒有補助嘛！部長，我現在跟你嚴肅地討論這個問題，就是你要去清查到底有沒有符合基本居住水準，對不對？
徐部長國勇：這當然是有清查，才會說沒做到的要給他補助。
邱委員顯智：現在就是沒清查啊！才會規定第四項。
徐部長國勇：委員，有清查，所以不合規定的，有錢的問題，我們當然會補助……
邱委員顯智：沒關係，部長，我們回到這個地方來……
徐部長國勇：你要用這個角度去看，不是用你的角度去看啦！
邱委員顯智：好，所以你同意清查，對不對？清查的法規依據就是要把這個訂定下去，對不對？否則你怎麼去規定？你要瞭解這個問題，就是因為基本居住水準裡面沒有把公安和消防安全訂定進去，你要怎麼去清查？
徐部長國勇：我不是跟你說消防法裡面相關的規定就在這……
邱委員顯智：那是消防法啊！
徐部長國勇：你一定要把所有法律集中在一部嗎？
邱委員顯智：不是，這是因為……
徐部長國勇：你自己讀法律的，怎樣好嗎？
邱委員顯智：第三項規定說要去清查……
徐部長國勇：我知道你想要說後面這個，但是我們都是讀法律的啦！立法如果要嚴格到做不到的話，當然……
邱委員顯智：這怎麼會做不到？你都要補助了，怎麼會做不到？
徐部長國勇：你說不符合消防安全就限制他不得出租，這是非常嚴格的。
邱委員顯智：這個等一下再來問。
徐部長國勇：我知道你要說這個……
邱委員顯智：我現在要講的是……
徐部長國勇：你的鋪陳就是這樣子……
邱委員顯智：第四十條啦！
徐部長國勇：但是這個鋪陳會產生最後結論的錯誤嘛！
邱委員顯智：我現在要講第四十條。
徐部長國勇：我的意思是立法不要太……
邱委員顯智：再回到第四十條。
徐部長國勇：我們都是讀法律的，可以來討論。
邱委員顯智：這個行政命令是住宅法第四十條授權出來的，對不對？你有看過行政命令只有三個條文嗎？裡面只有規定住宅的面積和要不要有廁所的問題。我跟你說，部長，連外國人生活照顧服務計畫書裡面提到，所要提供的住宅都包括你剛才講的消防安全、公共安全，結果第四十條提到要訂定的住宅基本水準只有規定這兩個，這說不過去啊！我們可以就事論事，是不是可以增訂，把安全的問題訂定下去？現在的問題就是城中城這46條人命，我們怎麼可以讓這些辛苦的人住在一個不安全的地方，所以第四十條就已經授權出來，規定應該要把基本居住水準訂定進去，對不對？訂定進去之後，接下來執行清查，中央跟地方政府協力把這些不符合面積的、不符合空間需求的、不符合公共安全的，把它清查出來，這樣的話才能夠確保這些弱勢者居住的安全，這是很簡單的道理嘛！
徐部長國勇：我瞭解你的看法。我知道你是為了後面的鋪陳……
邱委員顯智：把這個訂進去是不是就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徐部長國勇：所以我為什麼說一樣站在法律人的立場來跟你討論，我們一定要立法從嚴、執行從寬嗎？還是要立法從寬、執行從嚴，這才是我們法律人應該要的？我現在講的是這個樣子。
邱委員顯智：這是一個法律最起碼的規定……
徐部長國勇：我知道，該規定的，我們來處理；該處理的，我們來處理。
邱委員顯智：因為你的基本居住水準裡面，不可能說現在都什麼時候了……
徐部長國勇：消防規定部分本來就有規定……
邱委員顯智：其他衛福部的規定包括移工都……
徐部長國勇：委員，這個本來就有規定……
邱委員顯智：部長，我要告訴你的是，長期以來就是這樣的怠惰嘛！對不對？
徐部長國勇：這個不是怠惰……
邱委員顯智：這個講不過去啦！而且……
吳署長欣修：我跟委員報告，這個講的是水準，不是規範……
邱委員顯智：5月的時候為什麼住宅法要增訂第四項，就是因為沒有清查，所以，不要再跟我講這個了，……
吳署長欣修：過去有清查，只是……
邱委員顯智：部長，我要你瞭解一點，你依照基本居住水準之後，訂了一個法規範……
徐部長國勇：如果說要談居住水準的空間，結果現在你要把消防等等的統統加進去，那就不是一個空間的規定……
邱委員顯智：部長，我們回過頭來想……
徐部長國勇：我也不反對你的講法，但是，消防法裡面就有規定……
邱委員顯智：你思考一下，一個人最起碼的基本居住水準是只有那個空間嗎？
徐部長國勇：我們這個辦法……
邱委員顯智：只有空間嗎？
徐部長國勇：當然還有其他的……
邱委員顯智：當然不是嘛！
徐部長國勇：我們在講一家服飾店的服飾時，你非要把它其他的醫療等等的統統加到……
邱委員顯智：不是嘛！很多學者就指出第四十條……
徐部長國勇：委員，我瞭解你關心全體，但是不要……
邱委員顯智：部長，我把第四十條第一項唸給你聽，「為提升居住品質，中央主管機關應衡酌社會經濟發展狀況、公共安全及衛生、居住需求……」，公共安全！公共安全！公共安全！
吳署長欣修：如果照委員這樣說的話，可能連結構設計……
邱委員顯智：我要部長講，白紙黑字！住宅法第四十條裡面，要求你授權出來的就是必須要符合居住的公共安全，如果你跟我講說……
徐部長國勇：委員，我們就事論事。
邱委員顯智：就事論事。
徐部長國勇：你也是唸法律的，我們……
邱委員顯智：部長，你也是讀法律的，就要看法律條文，你跟我講這個五四三……
徐部長國勇：法律……
邱委員顯智：法律最基本的第一課就是……
徐部長國勇：如果……
邱委員顯智：第四十條已經講了，應該要公共安全……
徐部長國勇：我們這樣子……
邱委員顯智：你授權出來的行政命令，你跟我講說這是一個最起碼的面積而已，廁所跟洗臉盆？這可以接受嗎？
徐部長國勇：消防安全是不打折的，消防安全也要合乎規定，我再次強調。所以並不是沒有，而是有，但並不是空間裡面把這個也加入，那個也加入，這樣加不完啦！以後所有的法律變成只有一部……
邱委員顯智：部長，我們平心靜氣，你是行政機關嘛！法律規定說，基於社會經濟發展狀況、公共安全及衛生、居住之需求，應該訂一個基本的居住水準，對不對？剛才你也同意說把這些公安的要求訂在營建署的基本居住需求裡面，這是大家可以接受的。現在的狀況是，這個行政命令裡面只有四個點，這是遠遠不足的嘛！你們訂了之後，你接下來才能去清查，對不對？然後中央跟地方政府來協力去處理其基本居住……
徐部長國勇：清查的時候，本來相關單位統統都會去，包括消防也會去，本來就會清查到啊！所以你以為現在清查的時候只有這一個單位去清查？不是這樣啦！委員，不是這樣啦！我知道你是好意，但是……
邱委員顯智：部長，那個是執行面，但是，你要把標準訂出來，人家去執行的時候，才能夠說政府有訂……
徐部長國勇：消防也一定會去檢查，必須符合法律規定。
邱委員顯智：部長，可以同意嗎？部長，把這個行政命令……
徐部長國勇：好啦！你講的，我會考慮，列入……
邱委員顯智：你列入、再研究的話，到時候還是沒有出來，還是會發生這種事情！
徐部長國勇：委員，不要生氣！我們私底下……
邱委員顯智：我告訴你，部長你也是很好心……
徐部長國勇：我也是好意啊……
邱委員顯智：部長，這是人命的問題，營建署長期以來就是這樣的怠惰，到現在基本居住水準……
徐部長國勇：它沒有怠惰，你說它怠惰，這部分我不承認它怠惰。
邱委員顯智：部長，這是第一項，這是法律的規定，應該要去滿足……
徐部長國勇：消防檢查的部分，消防署會跟地方消防局配合……
邱委員顯智：用行政命令去滿足法律的要求……
徐部長國勇：地方政府在消防檢查時一定要求他們做，要合乎消防規定……
邱委員顯智：部長，我剛才已經把條文唸給你聽了，你的行政命令是基於符合國民居住水準而授權出來訂這個行政命令，它要去符合經濟的發展、公共安全及衛生居住的需求，衛生居住的需求是說有廁所、這是衛生的需求、最小的面積，對不對？但你都沒有去處理公共安全的問題嘛！
徐部長國勇：怎麼會沒有處理？消防署跟地方消防局去檢查，你不要用那個，要用消防署、消防局的嘛！
邱委員顯智：我說在一個符合基本居住需求的行政命令……
徐部長國勇：有啦！有啦！
邱委員顯智：就是沒有嘛！你拿回去看嘛！你這個行政命令……
徐部長國勇：好啦！消防法就有了嘛！
邱委員顯智：所以，把行政命令訂出來啦！這真的是一個良心的建議，也是大家為了臺灣社會……
徐部長國勇：我知道你的好意，大家絕對都是良心的建議……
邱委員顯智：對啊！
徐部長國勇：我瞭解。好啦！
邱委員顯智：訂出來之後，後面才可以去執行。
徐部長國勇：我瞭解你的想法。
邱委員顯智：我知道你瞭解，但就是要把它訂出來。
徐部長國勇：已經有了嘛！你不要用那個來看，要用……
邱委員顯智：已經有，但是不足嘛！因為你後面這個完全無法去執行。
徐部長國勇：就像說你要看醫生，結果你跑去……
邱委員顯智：所以才會導致我們5月的時候還在修你這個第四項的部分嘛！我們不希望下一次的時候，我們這群人又在這裡處理這個問題。
徐部長國勇：瞭解。我知道你是好意。
邱委員顯智：你剛才講的那個執行的問題，各機關去的時候是你要訂一個法規範，然後讓大家可以遵循，遵循之後大家可以按照這個來檢查。所以，部長，可以承諾訂一下這個……
徐部長國勇：我們已經有了，我再講一遍。
邱委員顯智：它沒有把行政命令訂進去……
徐部長國勇：大家在討論這個事情，就是已經有了。如果你要全部整合成一部法律的話，那訂一部法律就好了，以後民法、刑法訂在一起好不好？不好嘛！
邱委員顯智：不是，部長，你的行政命令沒有把這個本來的法律授權給你訂進去，你都沒有把它訂清楚，你就是隨隨便便訂了一個三條……
徐部長國勇：不要說隨隨便便！不要說隨隨便便！
邱委員顯智：大家可以就這個東西評評理。
徐部長國勇：當然都可以公評。
邱委員顯智：一個行政命令被要求符合一個最基本的居住的水準，訂了幾條？訂了幾條？這個大家可以評評理！
徐部長國勇：這個在訂空間，你把訂空間的拿來訂這個？拜託，不要這樣子！
邱委員顯智：它不是訂空間，上面有寫「公共安全」，部長，這個是lesson one……
徐部長國勇：跟公共安全也有關係，跟居住的舒適也有關係。什麼都說公共安全……
邱委員顯智：但不只是面積嘛……
徐部長國勇：我們當初……
邱委員顯智：為什麼不能夠訂一個符合法規範的行政命令呢？
徐部長國勇：不要逼我說一定要按照……
邱委員顯智：不是逼你，而是大家理性討論。
徐部長國勇：大家理性來研議、討論。
邱委員顯智：對啊！所以理性來研議、討論……
徐部長國勇：不要說你講的就一定依你的……
邱委員顯智：不是啊！大家理性來討論說這樣的一個法規範授權出來的一個臺灣人最起碼居住水準，部長，真的只有這兩個要件嗎？基本居住水準。
徐部長國勇：人家在講空間，你就把別的拉進來，大前提就不一樣嘛！
邱委員顯智：部長，就事論事嘛！
徐部長國勇：本來就是就事論事。
邱委員顯智：部長，第四十條的規定不是在講空間，你要我再唸一次嗎？
徐部長國勇：我有聽到了，又不是沒聽到。
邱委員顯智：條文裡面提到公共安全及衛生居住需求，講得這麼清楚，對不對？
徐部長國勇：消防檢查啊！
邱委員顯智：所以要訂一個基本居住水準……
徐部長國勇：消防檢查、空間的都有，但我知道你想用這個來做後面的鋪陳，這個在立法上是有問題，立法從嚴、執行從寬會產生……
邱委員顯智：這不是立法從嚴的問題，法律的規定是這個樣子。
徐部長國勇：我就看到你的鋪陳……
邱委員顯智：不是嘛！部長，這個是下面的營建署太混了！太混了！
徐部長國勇：沒有啦！
邱委員顯智：真的太混了啦！
徐部長國勇：公務員很辛苦，不要說公務員混！
邱委員顯智：公務員很辛苦，但是我們現在已經發現，這個在訂的時候是訂得太離譜了，所以應該要再增強。
徐部長國勇：你不要堅持，我也不堅持，我們再來討論。這樣好嗎？
邱委員顯智：這個真的要三思啦！
徐部長國勇：我們兩個一起來討論。
邱委員顯智：對啊！這是生命的問題。
徐部長國勇：對啦！
主席：請湯委員蕙禎發言。
湯委員蕙禎：（10時20分）大家好。發生這麼大的建築物問題，營建署壓力很大，對不對？
主席：請內政部營建署吳署長說明。
吳署長欣修：委員好。是。
湯委員蕙禎：因為每次一講到複合式的老舊大樓就是產權複雜，每次要處理，一碰到釘子戶，或者一、兩戶條件沒有談好，大家就作罷，很多就無疾而終了，常常做一半就沒有下文。全臺都有這樣的情況，像我們中壢火車站前面也有一棟財神大樓，1980年代，它是一個指標建築，但是沒有管委會。因為商圈沒落，20年前又發生大火，既沒有整修也沒有重建，看起來非常破舊，但是可以看得到下面的一樓店面都在做商店，上面背著危樓、老樓或者火災燒過以後的斑駁相當唐突。像這種建築物，我聽說桃園就有將近40棟，有時候走到鄰近一看都是這樣，這種大樓滿多的。我希望儘快通盤調查，剛才有聽到長官說一個月內要調查。依照都更第四條的方式有重建、整建、維護，初步判定要用什麼方式來處理，中央一定要督導，讓地方政府來訂期程，時間要抓，有時候一紙公文下去沒有期程，碰到剛剛講的產權複雜就無疾而終，所以還是要繼續盯。雖然法令已經開始有些規定，但像這樣的大樓真的要趕快處理。根據都更條例第六條，直轄市政府對於這樣妨礙公共安全、公共交通、公共衛生、社會治安之虞的建物，優先劃定或變更更新地區，做都更計畫。當然這個任務一下去，人力一定不足，這個一定要檢討。
吳署長欣修：謝謝委員。這個已經涵蓋建管與都市更新，就建管來講，我們本週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召集各地方政府，因為建築法第七十七條法有明定，今天不是只有管委會的責任，而是建築物所有權人本身就應該維護建築物的安全及公共安全，所以設備及建築都是建築物所有權人應該要負起責任。過去只是因為訂定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的時候，就執法做了一個區分點，84年以前的建物採用輔導。事實上，就建築法第七十七條來講，今天不管有沒有管委會，建築物所有權人就是最直接應該要負責任的人，我們這一個禮拜開會就是希望貫徹這個法規，應該要要求建築物所有權人出來面對這樣的問題，落實整理這件事情，我想這是第一個階段。雖然過程當中可能就會面對到這個建築物到底是不是老舊到需要進行都更或是整維拉皮，就這件事的話，在我們相關的補助計畫裡面其實都有。誠如委員剛剛所質詢的，的確過去最大的問題就來自於沒有辦法成立管委會，導致某一些即使樓上住戶想要整維，都會遇到樓下反對的問題而沒有辦法進行，這個部分我們後續會在相關的整維計畫瞭解地方實務的狀況，適度修正我們的計畫。如果確實可以透過整維拉皮來改善的話，這個部分我們會來協助；如果是迅行劃定，目前法令也有，這個部分我們也會要求地方政府確實清查檢視以後，在三個月內來確認未來要走的方向是哪一個，我們會從法規面及相關經費來協助。至於結構安全部分，我們也會列入下一波的重點。目前我們也透過修法希望來強化建築法第七十七條之一，把構造也拉進來，這樣更可以確認未來這棟建築物是否只要進行整維拉皮，還是從結構安全來看應該要拆除重建。，我們會從法規面把這個部分完整補強，也會列為今年下半年很重要的執行重點。
湯委員蕙禎：都更條例第七條也規定，因為戰爭、地震、火災、水災等重大事變遭受損壞，或者為了避免重大災害發生，這也是一項，以及符合危老重建條例的建築物都要準備開始啟動了。至於危老條例第三條，我們去年才修法，依照建築法規、災害防救法通知限期拆除或逕予強制拆除或評估有危險之虞者，應限期補強或拆除。這個就是在程序上讓我們評估已經可以拆除的依據，對不對？
吳署長欣修：感謝委員會長期都支持我們在都更及危老的修法，除了這一條以外，我們在這次都更條例修法也縮短高危險建築的協商期限，以及逕予拆除這樣規定都納進來，這個部分未來會跟建築法第八十一條銜接，相關辦法最近會完成。因為主要的法律通過了，所以相關辦法最近也會完成，我們就是希望縮短建築評估的期限，搭配危老跟都更計畫的進行，縮短後面的協商期程可以加速拆除這些建築物。我們最近會努力把這個部分完成。
湯委員蕙禎：因為世事無常，災變隨時有可能發生，法令看起來也滿完備了，包括我剛剛講的都更條例、危老重建條例，建築法規還有災害防救法也都有可以強制拆除的規定。例如各種災害的事先預防，災害發生時的應變，還有災後的復原重建，災害防救法的規範都很清楚，不同的災害有不同的主管機關，所以相關的部會首長、主管都應該重視，要負責主導。因為有時候公部門的事情本來就很多，如果主管不去督導、催促要加強重視，往往做經常業務就花掉很多時間，所以一定要把防災列為重要的施政項目。
吳署長欣修：謝謝。
湯委員蕙禎：有關災害防救法，除了中央之外，各直轄市、縣市政府，還有鄉鎮市政府機關也一樣，大家都要一起熟練這些法律，不管災害發生或者發生之虞要怎麼做，其實平常就要注意，我想這個是大家要注意的。
另外，關於消防法罰則過輕的問題，因為消防署跟所屬的各級單位全面訓練救災防災，我先講一下消防署的部分，消防署在防災演練上一直是不遺餘力的，也與民政單位合力推動裝設住警器的政策，但是對這些管理不善的地方，我覺得還是要去注意。因為消防署通常跟民政單位合作，提供住戶一個住警器作為示範，並請住戶在其他的房間還是要裝住警器，但是對於剛剛講的管理不善的複合式住宅或是大樓，本席認為是不是也要去注意。只要有人住，我們就要注意，可以嗎？
主席：請內政部消防署蕭署長說明。
蕭署長煥章：感謝委員，我們現在正全面在做處理，委員的交代，我們會對全力來執行。感謝委員。
湯委員蕙禎：當然沒有人住的可能也會有些遊民或者不良分子在裡面居住，所以我想那些空間都要去注意。
蕭署長煥章：是。
湯委員蕙禎：好。我們看到消防法安檢沒有通過要改善，罰鍰的金額也很小，大家如果有人不繳，那全部的人都不肯繳的話，就是說他管理費不繳，那變成沒有收入，他就不理會我們的話，我想這要怎麼去規範，大家也注意一下，好不好？
蕭署長煥章：是，感謝。管理委員會的成立就是組織管理的問題，我們現在跟營建署正在處理這個區塊，就個別場所我們曾經嘗試執行過對個別住戶的處罰，那真的是事倍功半，怎麼讓這個效率能夠發揮出來，然後管理權人能夠發揮他的效果，這是我們努力的方向。
湯委員蕙禎：好。最後，針對已延宕26年的消防設備師士法，我們希望立法院能夠儘快討論，看能不能在今年或明年就讓它通過。我們一起努力，好不好？
蕭署長煥章：非常感謝委員關心，這個真的要拜託召委這邊來安排，各個場所的消防設備檢驗如果要完全靠消防機關來處理，真的是力有未逮，怎麼結合專技人員的力量來共同做，包括管理權人、消防機關的抽查，我想這個力量才會大，我們期待在委員主導跟幫忙之下，能夠儘速完成這個法令的訂定。感謝。
湯委員蕙禎：OK，謝謝。再請教一下吳署長有關管委會的問題，在我們通過公寓大廈管理條例之後的公寓大廈才有法可管，在法律通過之前就存在的公寓大廈，我們也要想辦法讓他們成立管委會。我想當管委會的委員很辛苦，不但是無給職，有時候還常常被告，所以很多人就不太願意擔任，我想是不是要請地方政府來協助、主導強制設立？還是要有人管理，好不好？
吳署長欣修：是。跟委員報告，當然我們的法令規定可以適度補助，但是最多是補助它去成立，至於設備的修繕跟維護本來就是建築物所有權人應該要負的責任，因為公寓大廈管理條例通過之後的建物，在建商蓋的時候有一筆基金可以去挹注，如果不成立的話，我們會扣住這筆基金；至於條例通過之前的建物，我們還是認為依法所有權人管好自己的房子是所有權人的基本責任，這件事情還是必須要去瞭解。但是我們剛剛也講到，如果你最後認為可以透過整維來處理，整維的部分政府是有補助的，這樣比較容易對接起來，但是前提還是希望透過簡單的輔導跟補助把管委會成立起來，後面這部分我們會逐步來協助他們，是這個意思。
湯委員蕙禎：好。那我想內政部可能要考慮，有沒有提供經費也要詳細的規範，給這些管理不善，然後讓他們趕快儘速管理，還有一點經費可以改善。
吳署長欣修：是。
湯委員蕙禎：好。最後一個就是為了加速各縣市推動都市更新，是不是要督促、督導各地方政府成立類似都更處？因為我看有幾個直轄市已經設立了，還有幾個直轄市沒有，是不是儘快成立專責單位？讓它負責都市更新的業務，趕快去處理。
吳署長欣修：是。感謝委員，目前的確除了本部的住都中心以外，大概就是雙北都已經有相關的都更中心，之前高雄市政府就已經來跟我們申請，我們現在已經在輔導它成立都更中心，至於其他的三都，桃園有都更處，而臺中是住宅處，還有臺南尚未成立，這個部分我們會來協助，優先從六都開始，畢竟這類老舊建物最多的也是在六都，這個我們會努力。
湯委員蕙禎：OK，就是痛定思痛、上緊發條了。
吳署長欣修：謝謝，謝謝委員。
主席：請伍麗華Saidhai Tahovecahe委員發言。
伍麗華Saidhai Tahovecahe委員：（10時36分）部長好，辛苦了。我們看到Ptt上有一張1981年風光落成的城中城大樓的圖片，當年新聞上面是寫說，它是建於都市更新計劃特定高級商業娛樂區內，其實在今年7月也有一個類似的事件就是位於彰化火車站前的喬友大樓奪走了4條人命，那是把7到9樓設為防疫旅館，它也是一個老舊的大樓。我們都知道人、事、物都有它的盛衰興替變化無常，但是我們的法令怎麼樣與時俱進，有前瞻性且不至朝令夕改也考驗著我們行政跟立法機關。為什麼我特別這樣說，我們還是要從法條來看，大家一直在談的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二十八條第一項特別明定「起造人應於三個月內召集區分所有權人召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成立管理委員會或推選管理負責人，並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報備」；同時第三項也規定「起造人於召集區分所有權人召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成立管理委員會或推選管理負責人前，為公寓大廈之管理負責人」。大家一直在談公寓大廈管理條例是1995年制定執行的，所以也會去討論要怎麼要求起造人成立管理委員會或者擔任管理負責人，但其實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五十五條第一項已經寫到「本條例施行前已取得建造執照之公寓大廈，其區分所有權人應依第二十五條第四項規定，互推一人為召集人，並召開第一次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成立管理委員會或推選管理負責人，並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報備」；同時第三項「對第一項未成立管理組織並報備之公寓大廈，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分期、分區、分類（按樓高或使用之不同等分類）擬定計畫，輔導召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成立管理委員會或推選管理負責人，並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報備。」。
接下來請看這一份110年公寓大廈老舊社區的報備率及輔導計畫統計表，我稍微快速的念一下，臺北市的報備率是37.5%，新北54.2%，桃園54.4%，臺中65.7%，臺南69.1%，高雄65.02%，也就是說從這個報備率我們可以看到它的輔導成效，也可以看出它的困難。我們再看一下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三十一條的規定，因為區分所有權人會議的決議，必須要得到區分所有權人三分之二以上以及區分所有權比例合計三分之二以上的出席，然後再以出席人數的四分之三同意行之。我們可以看得出來，像這種很多所有權人的大樓，這個門檻是非常困難的。
主席：請內政部徐部長說明。
徐部長國勇：委員提的是第一次，是第一次成立的時候，因為裡面涉及到規約章程以及所有的議程等等，所以比較需要絕對多數，再來可能就……
伍麗華Saidhai Tahovecahe委員：沒有關係，我們往後看。這次新聞媒體都在討論，大家都提到一點，就是所有權人為數龐大，龐大的原因是因為現在有很多移居的情況，不少人可能住在外縣市，有的人甚至已經到國外，所以在整合上非常困難。我們一直要求成立管理委員會，做不到的時候，以「城中城」來講，我們看新聞知道他們有繳500元，那個叫自救互助會。像這個時候，關於這種可以代為行使權利義務、甚至負有民刑事責任的管理委員會，這就是我們一直在談的很重要的事情。在部長昨天的受訪或者今天的專報裡面，我們看到都有提及立即修法、強制成立管理組織，本席想要瞭解，對於這種區權會難以召開的情況，我們打算如何強制成立？同時本席也想知道，因為今天也有幾個地方政府代表列席，是不是已經有跟地方政府交換意見？本席想聽一下部長的說明。
徐部長國勇：我們現在就是要跟各個縣市政府召開會議，看看在執行上如何做到合憲、合法，因為這牽涉到個人財產權，所以有法律保留的問題，因為有法律保留的問題，必須要有法律依據，所以我們會聽聽大家的意見，最後決定強制成立的要件如何成立，我們再對外宣布，現在我們正在找一個時間點，應該是在這個禮拜或最慢下個禮拜，會召集各個縣市政府來做相關的會議。這個會議若要由我來主持，因為我每天都在立法院，所以要找那個時間點，我們希望能夠找到一個時間點來開這個會議，現在初步決定看能不能在這個禮拜五下午，我們會請次長來主持，把這些意見做整合。
伍麗華Saidhai Tahovecahe委員：謝謝部長，我聽到這個答案也覺得很高興，您說的立即修法、強制成立，這樣做是有符合很多民意的期待。接下來我要問一個我比較關心的問題，關於這樣一個要取得多少人同意的比例，其實深深的困擾很多事務的進行，以危老重建為例，住戶同意比例要達到百分之一百，所以我們很關心，類似「城中城」這種危老建築，它還沒有到達安全結構有問題可以用災防法立即拆除，那這種連區權會三分之二成立管委會都難以召開，實在不知道要怎麼樣來協助他們。類似這樣的問題其實比比皆是，比如建築法第三十條規定，起造人在申請建造的時候有一個叫土地權利證明文件，我們再看土地法第三十四條之一的規定，共有土地或建築改良物，其處分應以共有人過半數及其應有部分合計過半數之同意行之。我們再看它的執行要點，它在2017年修正前指的是法律上及事實上的處分，可是修正後現行是以有償讓與為限，因此在去年10月訂定了「按共有人以其應有部分土地，出具土地使用權同意書，同意他人建築房屋，係屬土地處分行為之一，如其處分程序合於土地法第三十四條之一，自得認為建築法第三十條所定之土地權利證明文件，依同法第二十五條審查給照。」，也就是說在修法以前是半數就可以，現在要全部，亦即未來這些共有土地的，必須取得全部所有權人的土地使用權同意書，才能夠申請審查發給建照，所以絲毫沒有一點多數決的空間。我想要請教部長或署長，這樣會不會造就越來越多的「城中城」？為什麼呢？因為有很多的消防設備、建築安全設備的更新都還是需要建照、雜照，未來像這樣的問題怎麼辦？
本席所要講的是，為了保障共有不動產的個別所有權，我們承認這是一個重要的價值，例如那種土生土長的釘子戶，我覺得他的個別所有權應受到保障是重要的價值，但是我們從很多的事件當中，例如為這次46條人命來請命，我們怎麼樣避免僵硬固化的規範，造成公共安全的疑慮，我們常說安全第一、安全第一，這是我今天特別要表達對這方面的關心，請教部長的意見如何？
徐部長國勇：我分兩點來跟委員說明。第一點，危老都更本來就是一個簡易的都更，它因為程序簡便，所以要全部同意，如果有不同意的，那就要走一般的都更，而不是用危老重建這個部分，所以並不會因為這樣子而沒有路可走，或是有擋住整個都更的問題，不會這樣子。第二點，剛才委員提的這些，最主要是土地法裡面，因為以前大家都用同意書，同意書是一個負擔行為，而土地法第三十四條之一裡面，法律所規定的是處分行為，這在法律尤其在物權法裡面是有嚴格的定義，就法務部的解釋以及大法官第562號的相關解釋，也認為這一部分不包含對不同意之共有人沒有補償情況的這種狀況，他認為不包括在內。剛剛委員說要改變執行要點，委員要注意執行要點只是要點，它連法規命令都不是，法規命令指的是規程、規則、細則、辦法、綱要、標準或準則，這是中央法規標準法規定的，這七種才叫做法規命令。而這個是執行要點，連法規命令都不是，法規命令都不可以牴觸母法，何況是執行要點，這是我們必須要修訂的原因，所以並不是沒有路可以走，仍然可以用都更來處理，我想這一點也就符合憲法裡面的法律保留原則。我想這兩點才是最重要的關鍵，跟委員做個說明。剛剛委員所提到的沒有錯，有這麼一個困境，但是他並不是沒路可走，也不是被擋住了，是可以用都更來處理。
伍麗華Saidhai Tahovecahe委員：有一些並不是需要去做都更，假設是10年前的大樓建物，可能需要去做一些改善、修改，這部分可以怎麼走？請署長說明。
主席：請內政部營建署吳署長說明。
吳署長欣修：跟委員報告，我們現行都市更新的作法，其中一個就是包含整修維護，我們在都更裡面都有訂定相關的補助計畫，目前全國有好幾十個案件都是用這個方法來申請。當然還是儘可能去成立區權會和管理委員會，透過管理委員會的共識來申請，成功的機率會很高，我們在全國各地都有案例。
伍麗華Saidhai Tahovecahe委員：本席今天是做一個提醒。
徐部長國勇：謝謝委員。
伍麗華Saidhai Tahovecahe委員：法令應該要與時俱進，我們也要想一想，我們做了什麼樣的政策可能會造成更多的危樓產生，這部分請內政部營建署好好的進行盤點和檢討。
徐部長國勇：謝謝委員指導。
伍麗華Saidhai Tahovecahe委員：謝謝部長。
主席：請吳委員怡玎發言。
吳委員怡玎：（10時49分）部長早。從你們的報告看起來，其實跟我們原本的想法很接近，城中城這起令人很難過的事件有兩個很主要的原因，第一個，它是危險的大樓，非常容易易燃，所以只要一有火，很快就會燒起來、燒上去。第二個，它裡面的住戶很多都是老、弱、殘，也就是我們所謂的「弱勢」，但是你們的報告主要的改善方向都著重在第一點，就是它是危險的大樓，所以要如何解決？這個我同意，而你們第一個策進作為就是要依照建築法第七十七條的規定，要求地方政府限期完成老舊複合用途建築物的盤點及全數納管，但是我們都知道，其實高雄城中城在火災發生前就已經被高雄市政府列管了，剛剛部長也有提到，你們會請地方政府再做一次盤查，但我有兩件事情要提醒，第一個，剛剛邱顯智委員也有提到，就是你們的盤查除了消防和工安之外，是不是也可以請社會局或住都中心一起來清查裡面的租屋比例和環境的情況？因為然你們都要去盤查了，那這些應該可以一起做。
再來，我們希望這不要只是一次性的動作，因為你要求地方政府要在一個月內做完這些事情，但我們希望是定期的，一年也好、兩年也好，就是縣市政府應該要針對轄區內的危險大樓做定期的盤查。
主席：請內政部徐部長說明。
徐部長國勇：是，委員這個建議非常好，謝謝。
吳委員怡玎：好，那麻煩到時SOP要出來，不要只有一次性的。
徐部長國勇：我先簡單的跟委員說明一下，包括輔導管理委員會的成立，我們也都會要求地方政府要定期的公布，讓全國民眾瞭解困難在哪裡，委員這個建議非常好。
吳委員怡玎：第二個，你們要求限期完成雜物的清理改善，你們也提到要在3個月內完成環境的清理改善，而這個法源依據是來自於第七十七條和第九十一條，其實第七十七條和第九十一條是可以追溯到所有權人的，對不對？
徐部長國勇：對。
吳委員怡玎：所以其實有沒有管委會它都是可以追溯到所有權人的。
徐部長國勇：對，委員說到重點了，所以我們現在會個別的來處理。
吳委員怡玎：對，就像部長剛才一直在講的，我們應該要「立法從寬、執行從嚴」。
徐部長國勇：對。
吳委員怡玎：其實我們的法已經夠了，它都已經追溯到所有權人了。
徐部長國勇：執行從嚴是一個重點。
吳委員怡玎：對，它的意思是說：「所有權人必須要保障建築使用的合法安全」，而且主管機關、也就是我們的縣市政府應該要定期的、甚至是不定期的派員檢查。第九十一條也講了，如果它有規避、妨礙或拒絕檢查，或未辦理公共安全檢查的話，你其實是可以對所有權人開罰的，而且這個處罰還滿重的，會開罰6萬元到30萬元，而且還可以連續開罰。
徐部長國勇：是。
吳委員怡玎：我們可以想像一下，其實連續開罰30萬元是相當重的，必要時還可以強制拆除，所以這些法源依據你的法都有了，我想請問的是，部長，你在這裡說你要求地方政府要在3個月內完成這些老舊空間、荒廢雜亂空間的清理改善，但我請問一下，如果你遇到一個空間，它跟城中城一樣設了柵欄，那你要怎麼辦？
徐部長國勇：這部分我們會要求地方政府裁罰後要按照相關的法律規定來處理，如行政執行的方式。
吳委員怡玎：對，也就是說，依照現在有的法律，完全不用修法、其實當時市政府一直被擋下來的時候，就算沒有管委會的人帶路、就算它有柵欄……
徐部長國勇：他們有公告，他們也答應要改善，我去高雄兩次聽到的訊息是這樣，結果他們還沒有改善就發生大火。
吳委員怡玎：可是這棟大樓呈現這個樣子，我們看一下圖，部長你可以想像嗎？這是大火發生前城中城內部的圖，這些堆積物已經不是一、二年的事情了，你們的公告貼過幾次？這件事情很簡單，我們有沒有責任要追溯？地方政府是不是真的有落實？我們是不是要追溯這是一個重點？
第二個重點，我們的SOP是什麼？請問可以無限次的貼公告嗎？無限次的相信它會改善嗎？如果它一直沒有改善呢？我們到底什麼時候才能破門而入？因為你們的法條已經有了，得「強制拆除」。
徐部長國勇：對，公共空間的部分，因為它的二、三樓有柵欄，這個應該要強制。
吳委員怡玎：我們是不是也可以把這個SOP訂出來？譬如公告多久後去盤查一次、公告貼了幾次就要強制進入等等。我們不要讓地方政府執行不恰當。
徐部長國勇：委員，這次的會議我們也會討論。
吳委員怡玎：我們希望之後不要再有事情是因為地方執行不力，最後都推託到法，因為現在看起來其實我們的法是完善的。部長，我們去夜店盤查的時候，是不是夜店把柵欄放下來你們就不進去了，你們只貼公告？
徐部長國勇：不可能。
吳委員怡玎：是啊！
徐部長國勇：警察一定會進去。
吳委員怡玎：是啊！那一樣的嘛！這是消防安全的東西。
徐部長國勇：如果不合格又不改善的話……
吳委員怡玎：你們會強制進入。
徐部長國勇：對，還會有斷水斷電等相關的措施。
吳委員怡玎：其實這個東西能堆成這樣子一定是好幾年了。
徐部長國勇：其實這個不是只有高雄，很多地方政府都有這個問題，因為一間套房只賣二十幾萬元。
吳委員怡玎：部長，我跟你說……
徐部長國勇：二十幾萬元就可以有一間6、7坪的套房，結果你要罰它6萬元到30萬元，這個金額比那間房子更貴，其實這件事情地方政府有一直要他們改善，里長也有去處理，有時候我們覺得人命更重要。
吳委員怡玎：部長，你把SOP訂出來，就是什麼時候該破門而入、什麼時候該強制拆除，這些東西請你明確的訂出來。
徐部長國勇：這個我們會和地方政府一起來討論。
吳委員怡玎：因為我們在這裡沒有辦法要求地方政府，我們也不希望最後地方政府把皮球踢到你這裡，所以就由你來訂SOP。
徐部長國勇：委員，你的建議非常好，我們會在這次會議裡和地方政府商量，請你們要這樣做，因為這是大家的共識，以後都要這樣做，我們大家一起來處理。
吳委員怡玎：再來是大家今天一直在吵的成立管委會要從輔導變成強制，尤其是民國84年以前蓋好的，不知道城中城之前有沒有真正的管委會？還是只有自治會？
徐部長國勇：從登記的紀錄來看，它沒有管委會。
吳委員怡玎：好，我想請教的是，如果這間建築物有管委會，現在這位主委是不是會面臨刑責？
徐部長國勇：如果他對公共空間的雜物處理等等，包括消防檢查他都有去處理，那他就不會有刑責。
吳委員怡玎：當你住在這樣的大樓，誰敢出來當主委？
徐部長國勇：這也是它一直成立不起來的原因，所以我們可能要用各種的輔導方式。
吳委員怡玎：所以你用輔導也沒辦法，那請問為什麼強制會有方法？
徐部長國勇：所以我們現在要討論對所有權人用罰責，因為現在沒有罰則。
吳委員怡玎：對，署長你說了，強制有罰則。
徐部長國勇：現在因為沒有罰則，它不……
吳委員怡玎：等一下，先不要鬼打牆，強制會有罰則沒錯，但是第七十七條和第九十一條搭配起來的罰責也不輕，它也是有罰則的。
徐部長國勇：如果以那邊的房價來講，這個罰則相當重。
吳委員怡玎：是啊！
徐部長國勇：只要30萬元、27萬元就可以有一間。
吳委員怡玎：部長，我要提醒你的是，就像你講的：「立法從寬、執行從嚴」，立法這條路不管你弄得再嚴，地方怎麼執行才是重點。我只是要提醒你，其實你已經有法源了，不管有沒有成立管委會，這件事情都應該要解決，如果執行可以從嚴的話。
徐部長國勇：跟委員報告，這部分建築法和公寓大廈管理法兩者不一樣。
吳委員怡玎：當然不一樣，但是……
徐部長國勇：所以這邊我們也要把它成立起來。
吳委員怡玎：部長，我知道他們不一樣，但是它解決這個問題的結果和效用是一樣的，如果我們可以利用建築法來追溯所有權人，連續開罰30萬元，就算它沒有管委會，它也一定會推出一個人來幫你帶路、開門和讓你檢查，甚至是清理這些雜物，好不好？
徐部長國勇：我們現在就是要討論這一些，我們會趕快來處理。
吳委員怡玎：其實這些都是短期的解決方法，也就是這棟危險大樓要怎麼解決的方法。另外，剛才有提到住警器現在是裝設在住家裡面，但是你們在盤查的時候，公共空間是不是也可以裝設？像這次火災就是從樓梯間竄燒，如果樓梯間可以裝設住警器，那對提早警示應該會有很大的幫助。
徐部長國勇：委員這個意見非常好。
吳委員怡玎：所以公共空間是不是也應該要裝設住警器？尤其是危險的大樓。再來，其實這些都是短期的解決方法，那中、長期的解決方法是什麼？中期很簡單，現在我們有包租代管，對不對？那為什麼我們不能讓這些弱勢住在這些地方？我們不是有包租代管嗎？
徐部長國勇：我們也有租金補貼。
吳委員怡玎：對，我們也有租金補貼。
徐部長國勇：跟委員報告，這裡面有4戶有租金補貼。
吳委員怡玎：好，我覺得我們應該要更積極的去推包租代管，這有2種方式，因為這裡面有些住戶是投資客，如果把它變成包租代管，我們是不是就有公權力可以去涉入這個……
徐部長國勇：因為我們就變成有權進入的……
吳委員怡玎：二房東。
徐部長國勇：對，我們變成有管理權，委員這個意見不錯，事實上我們也有這樣在做。
吳委員怡玎：我相信你們都有在做，但我希望你們可以更積極的去做，或是可以積極的在外面尋找更多的物件來包租代管，讓這些弱勢或是跑不動的人或是不知道該怎麼辦的人，在緊急的情況下可以有安全的地方居住，或是他住的地方就是比較安全的地方。
徐部長國勇：其實就是老青換屋或老青共住、青銀共住這樣的概念，像這次都是老人家，很多都是坐輪椅的，如果當時有很多年輕人的話，也許死傷就不會這麼嚴重，青銀共住也很重要。
吳委員怡玎：對，部長，我期望這個東西可以從中央開始，請你把SOP訂出來，把你的進程、時程、目標訂出來，然後再盯著縣市政府去做。接下來是長期，長期是社宅，我們看一下社宅，高雄現在有的社宅每個月的租金是7,500元到8,600元，但是城中城一個月才二、三千元，請問政府蓋的社宅為什麼連最需要幫助的人都負擔不起？這真的是我們在蓋社宅時要認真想的問題。
徐部長國勇：可能面積不一樣，因為城中城的面積比較小，它是小套房，所以不太一樣。
吳委員怡玎：當然，他居住的等級更糟糕。
徐部長國勇：所以我們是用租金補貼，我們希望能用租金補貼的方式把他轉到更好的地方。
吳委員怡玎：對，我的意思是說，你已經看到這個租金價差了，那你的租金補貼要做到什麼樣的程度才能讓這些人住得起社宅？這些人是不是可以優先進入社宅？這些才是我們真正要幫助的人，好不好？
徐部長國勇：現在都市和比較城鄉的地方租金補貼的錢不一樣，臺北市補貼最多就是因為這個樣子。
吳委員怡玎：部長，很簡單，剛剛我們說過了，你要去盤查它是不是出租的，那你就把租金的情況和行情一起盤查，然後再對照、盤查一下你們新建社宅所開的價位，這樣差價就出來了，然你們都已經要做這些事情了、人都要下去了，那就請好好的做，好不好？
徐部長國勇：委員的建議很好，我們會納進來處理。
吳委員怡玎：謝謝部長，其實就像你講的，我們應該要「立法從寬、執行從嚴」，然地方政府做不到，那我期望中央能把SOP訂出來，不要讓地方政府把球踢回中央或立法院。
徐部長國勇：這次我們會把地方政府找來講好，等SOP訂下來，大家就照這樣來做。
吳委員怡玎：好，謝謝部長。
徐部長國勇：謝謝委員。
主席：謝謝吳怡玎委員。
是不是可以跟瑞雄委員商量一下先休息5分鐘？可以嗎？好，現在休息5分鐘。
休息
繼續開會
主席：現在繼續開會。請莊委員瑞雄發言。
莊委員瑞雄：（11時11分）部長，今天委員會邀請這麼多縣市的打火兄弟來開會，無非是想要釐清一些問題，但本席比較擔心的是，我從早上聽到現在，我最擔心的是每次大火過後，這些打火兄弟就慘了，為什麼呢？因為要開始加強危險建築物的消防安全檢查，還要雷厲風行的進行火災演練，這樣看似積極的在面對問題，但我不禁想問，其實這次城中城火災根本不是打火兄弟救災不夠用心或是救災不力或是打火救災時出現重大瑕疵，都不是。部長以前是律師，我記得以前我們在律師界的時候，民國八十幾年區分所有權人這部分，管理委員會向住戶追討管理費，我接手的案子其中有一個案子光是追討管理費就打了7年的官司，那是民國八十幾年的事情，後來是公寓大廈管理條例修法說可以拍賣區分所有權人的房子，大家才稍微會害怕。其實我從早上聽到現在，我覺得這是很複雜的問題，我先請教臺北市政府消防局林專委，部長和署長都在這裡，你認為這種事情，光是臺北市現在所統計的、光是你們的部分，沒有管理委員會的就有那麼多，你們是第一名，但這也不是什麼丟人的事情，但是整部公寓大廈管理條例實施幾十年到現在都還是有八千多棟沒有管理委員會，以你們臺北市來說，你覺得問題出在哪裡？
主席：請臺北市政府消防局林專門委員說明。
林專門委員義承：其實，沒有管委會大概是事實，不過，它還是有成立類似的管理組織，因為要收錢維護基本設備。臺北市政府消防局目前對於沒有管委會的，其實我們一直很努力針對區分所有權人的部分進行處理，這是一個事倍功不到一半、相當耗費時力的事情，光是郵資送達行政程序的處理就很困難。因此，在區分所有權人方面的處理，其實就區分所有權人與管委會而言，我們面對管委會就只要面對一個組織即可，但是，面對區分所有權人可能是上百戶、甚至是上千戶，因此，目前這是一個很大的難題。
莊委員瑞雄：本席知道你回答的重點，那麼新北市碰到的問題應該也是一樣吧？新北市應該差不多也是如此，其實，各個縣市碰到的問題幾乎都是一樣的，也就是說，如果我們強制它成立管理委員會，本席認為至少最後有一個法律的威嚇作用，因為政府會開罰，所以大家會害怕，至少具有一個督促作用，部長，本席絕對是贊同這一點！
但是，本席一直在想這個到底是區分所有權人的責任或是房客的責任？其實這個也是很難區分，以城中城為例，14筆土地有一百多個區分所有權人，為什麼14筆土地會有一百多個區分所有權人？有些或許是因為繼承的緣故，可能就變成了共有人、區分所有權人，其實並不住在那裡，最後卻要課以什麼責任，很麻煩啦！很多地方的管理委員會沒辦法成立，擔任主委、擔任總幹事，一般人也是會害怕。過去本席也在臺北市競選過，大家都爬過樓梯，看過很多大廈的狀況其實都不一樣。
像本席當時北漂到臺北市就學，只能租頂樓加蓋的房間，應該也算是弱勢，在這個社會這樣是很正常的。但是，本席現在給你看一張臺北市目前的照片，即使是有管委會，一樓也是這樣的狀況，本席相信不只是臺北市如此，各縣市也都一樣。你看，一樓也都是如此，這些都是國宅耶！你看看，洗衣機、瓦斯桶、甚至把一樓的公共通道當成廚房，管線拉成這樣！這是全國各地普遍的現象，因此，本席一直在思考，到底我們要如何對症下藥？事情發生之後，大家都一直在想，到底要如何處理？像部長你們現在可能就是要對房屋所有權人課以相當的責任，甚至本席要請教署長，政府是否有可能編列一筆預算，針對那些消防設施做得比較不好的大樓，譬如你說有1萬棟，幫他們建置簡易的灑水設備、防災設備，有可能嗎？
主席：請內政部消防署蕭署長說明。
蕭署長煥章：感謝委員的關心！目前實際上執行比較落實的是衛福部針對那些老人社會福利機構的部分，也就是安養院……
莊委員瑞雄：只有長照機構而已。
蕭署長煥章：對，它針對這些場所補助設置自動灑水設備。
莊委員瑞雄：本席現在講的是全國，這筆錢就大條嘍！
蕭署長煥章：真的是大條了。
莊委員瑞雄：部長，有可能嗎？
徐部長國勇：這個不是內政部能夠單獨處理的，除了錢的問題之外，因為是全國性的，可能必須由行政院才有辦法發落，況且需要這麼多錢，還必須經由主計總處，認真講，我現在很難回答。如果真的要回答，我只能說有困難。
莊委員瑞雄：是啦！但是，本席認為這是一個方向，為什麼呢？今天我們說要對症下藥……
臺北與新北的消防局請回，本席最挺你們這些打火兄弟，其實這些都是好意，但是，因為你們身處第一線，必須讓你們講出癥結所在。
如果你說這些區分所有權人很弱勢，但是，還有房子能夠租人，這樣還說他們是弱勢，社會也比較聽不下去。不過，說句實在話，然能租到這麼便宜的房子，一定是沒有管理費，不然房東為什麼要租這麼便宜？最後就變成比較受不了的人搬走，而弱勢的人就覺得雖然地方不好卻便宜，於是就住進去了，因為沒有人要改善，當然就形成了一顆不定時的炸彈，但是，房東都視而不見也是很奇怪！不過，剛剛我們看到臺北市國宅有管委會的管理也是如此，看起來，我們說人家的生活品質不好，如果本席是住在裡面的住戶，被你們說生活品質不好，聽到之後當然會情緒不好，又不是我要生活品質不好，問題是薪水就只有這樣，而且這是一樓耶！
因此，本席一直在想，我們一定要真的對症下藥，才提出關於建置消防安全設備的建議，請消防署評估一下，不然，你們至少也統計一下，差不多要花多少？這個涉及到每一場大火發生之後，常常都遇到像這樣的問題，真的是不知道要怎麼辦，於是大家就再檢討了一堆。從早上聽到現在，本席認為，是不是一場會開完之後就能怎麼樣，當然不是啊！但是要怎麼辦？要怎麼處理？
徐部長國勇：所以我們還是要分輕重緩急，譬如臺北市現在有十幾棟、新北市也差不多是這個數字，針對複合式的住商混合、甚至中間的商場還停業的，像彰化的喬友大樓就是中間停業，而上下是旅館，類似這樣的情況，應該優先看要如何處理，一步、一步的盡快發落。再者，對於該處理的危樓就要趕快處理、該輔導它進行相關的譬如都更，我們就趕快進行。總之就是從法律面、制度面、管理面，三方面要一起處理，看看能否從中分輕重緩急來處理。否則，如果我們要一次處理，認真講，我們的公務員、我們的量能，也不要騙人，現在最少還有八千多棟尚未成立管委會，如果要一次進行輔導，我們的人力呢？因此，我們盡量的分輕重緩急來處理。
莊委員瑞雄：署長，我們看到那麼多弱勢的人住在那個地方，其實真正的核心問題就是社會住宅不夠，雖然我們也確實如火如荼的進行社會住宅的興建，但是，像部長剛才提到的一些危樓，可能只是欠缺設備，或者沒有倒塌的危險，只要改一下即可，我們有沒有可能針對這些進行強制徵用？根據土地徵收條例，你說3年而已，有沒有可能第一步就從這邊切入，我們來進行修法，由政府出一些錢，也就是說，法律給予法源之後，其實不必社會住宅都要蓋新的，這些舊的大樓也可以改善，不知署長的看法如何？
主席：請內政部營建署吳署長說明。
吳署長欣修：我們不只透過這個方式，剛剛也說過，其中有4戶本來就是租金補貼戶，但是，租金補貼確實無法改善環境，因此，比較好的方法就是透過包租代管，也就是將這些人經過清查之後列冊，知道什麼樣的人目前亟需社會住宅，透過包租代管找到比較好的物件，優先予以媒合，讓他們優先遷到比較適合的地方，這是短期內能夠立刻做的，因為包租代管比較沒有限制。
莊委員瑞雄：你是把他遷到其他的地方而已。
吳署長欣修：是。
莊委員瑞雄：但是，那些人遷走之後，又會有另一批人住進去，不是這樣嗎？
吳署長欣修：當然是透過這個過程，我們先將這些人遷走，但是同時也要求必須改善，因此，我們清查的部分就包括要改善這些東西。
莊委員瑞雄：如果他不改善呢？
吳署長欣修：如果不改善就是依照這個罰則，我們有第九十一條，而且公寓大廈管理條例有第二十九條，優先裁罰，這就是我們這次清查最重要的目的。
莊署長瑞雄：署長，你可知道你這樣說是代表什麼意思？代表法源早就有了，只是沒做而已。
吳署長欣修：因為過去大家對於第七十七條的認知，在公寓大廈管理條例之前，在這方面的認知會透過對於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的認知，但是，我們這次要求重新依照建築法第七十七條，回歸建築物所有權人要有這樣的責任，如此一來，比較能夠貫徹環境的改善，我們是用這樣的一個概念。
莊委員瑞雄：需要打拼的地方真的很多，本席也知道很複雜，但是，也請部長及署長針對本席剛才的提議，整個基本消防設備如何再去加強建置，雖然錢很大條，但是本席認為該提的還是要提。尤其是消防署署長，你們許多打火兄弟一直告訴本席，常常你們在許多地方救火時都碰到消防區劃的問題，以立法院為例，位在臺北市，消防設備都算相當健全，但是逐層去看，消防區劃照理說門必須關起來，其實也都沒關，更何況是一般民眾。因此，許多觀念上的宣導，這個錢也是必須要花，尤其這些都是公益上的支出，不然，每次在火災之後的檢討，總是說欠這個、欠那個，針對這個部分，本席要求消防署與地方政府說清楚，不然你們每次打火都遇到這個問題。
本席期待透過今天委員會這麼多的質詢，以及部長與各個單位也都在此，我們能提出一個能夠對症下藥的作法，甚至本席認為區分所有權人是不是要透過火災保險的機制，類似這些都一併進行規劃，有做與沒做相比，一旦出事之後，民眾的感受會不一樣。什麼時候會發生大火，很難說的，不是只有弱勢會發生火災，但是如果發生火災是因為基本消防設備沒有建置，本席認為，民眾最後怪的還是政府，這個部分一定要痛定思痛，部長，好嗎？
徐部長國勇：是，多謝委員指導，謝謝。
莊委員瑞雄：署長，這個真的要列入考慮，你不能只想到需要很多錢，至少可以先估算需要多少錢，讓社會大眾知道，再看政府要如何因應，謝謝。
徐部長國勇：謝謝。
主席：請王委員美惠發言。
王委員美惠：（11時27分）部長早。10月14日高雄發生這件事情之後，你在10月15日發了一份公文給全臺灣的政府單位，要求盤查民眾居住的所有大樓，本席在此要請教你，在臺北錢櫃發生火災之後，這份公文是你第一次發出或是持續都有發出？
主席：請內政部徐部長說明。
徐部長國勇：委員早。其實我們都有持續對地方政府提出要求，這張是因為……
王委員美惠：本席是要問部長，自從錢櫃發生火災之後，到現在你發出這份公文，類似這樣的公文是第一張嗎？
徐部長國勇：消防署與建管應該有發過這類的公文，我請他們來回答。因為有的是分層負責，他們就直接將公文發出去，不必經過部長核批。
王委員美惠：沒關係，今天是要探討如何讓未來能更安全、更好，哪一位能夠回答？
徐部長國勇：都有發過，請署長來回答。
王委員美惠：其中一位即可，如果有發過就表示縣市政府都了解目前正在盤查這個問題吧？
徐部長國勇：譬如錢櫃發生的火災，業者不能將受信器關起來，也不能在營業時進行修繕。
主席：請內政部營建署吳署長說明。
吳署長欣修：自從那一次之後，我們有發函請各地方政府針對高風險的建築物進行定期盤查、檢查。
王委員美惠：檢查之後呢？
吳署長欣修：如果有違法，當然就是直接開罰，不必一定要向我們回報。
王委員美惠：當然啊！本席的意思是發文給他們之後，接下來要怎麼做？問題在哪裡？
吳署長欣修：我們每年都有定期開會檢討他們申報的狀況，因此，如果他們沒有申報，在我們的檢討會議中是會被呈現的。
王委員美惠：這就表示高雄的城中城沒有據實申報喔？
吳署長欣修：其實它在這個部分是有申報，而且它也張貼公告要求改善，其實它在這方面是有做到這樣子，但是更積極去強制處罰這件事情，目前看起來只有這個部分還沒有做到，它是做到公告了。
王委員美惠：重點就在這裡，沒有積極去做、沒有積極去罰。說實在的，臺灣人怕被罰，如果你有條款、有罰則，本席相信今天不會發生這樣的事情。包括檢查它的公安，即使門關著、門鎖著，如果你積極會同警察一起去，相信今天不會是這樣的情況。部長，本席認為，我們不要每次發生事情之後才要補破網，應該要像陳時中說的超前部署。大家都不願意發生火災，部長，大家都不想發生這個問題，但是，這個問題總是一次又一次的發生、一次又一次的探討，應該要更加嚴謹，才能讓傷亡的人更少。部長，本席要請教你，因為你曾提到公安的問題，然你要強化、要補救，針對你發出的這份公文，究竟是希望各地方政府怎麼做？
吳署長欣修：我們這個禮拜開會的主要目的，第一個要強調貫徹建築法第七十七條的規定，也就是說，不要再回到公寓大廈管理條例、不用再先去輔導它，直接按照第七十七條的規定，強制進行公安的檢查與申報，不符合就要求改善，如果沒有改善，我們就依照建築法第九十一條直接開罰。
王委員美惠：署長，你認為地方政府的人員夠嗎？有辦法這樣盤查嗎？
吳署長欣修：第一個，我們要求他清查數量。第二個，要求他依據這個做出相關的申報及檢查計畫。如果在過程中因為人員的關係，必須另外找相關單位進行協助，我們也會協助他們相關的費用，在這個禮拜的會議中我們會向各位提出這件事情。
王委員美惠：這樣很好，因為地方認為它的人員不足，不過，顯然署長也已經了解這個問題。
吳署長欣修：是。
王委員美惠：第二點，部長說要修法強制成立管理委員會，在民國84年之前並沒規定一定要有管理委員會，然而，發生火災的大概都是舊大樓，像城中城就是舊大樓，再者，你也提到它的產權不清楚，甚至有人是佔住並沒繳房租，署長、部長，像這樣的狀況要如何強制它成立管理委員會？該怎麼做？
徐部長國勇：在我們修改法律之後，地方政府就要進行輔導，所謂的輔導當然有很多方式，最主要是它成立時必須將所有權人及住戶分別清楚，像城中城就包括了所有權人自住、也有大部分是出租給相當弱勢的人，而且在它成立時，我們是不是也要考慮到，像有些商場的所有權比例可能就超過一半，它若不出面，你就無法成立……
王委員美惠：對，這是一個重點；它若不出面，你再怎麼強制也沒辦法成立……
徐部長國勇：所以，我們要怎麼訂罰則，讓它出面來成立；再來就是輔導它如何成立委員會，如何處理。一開始當然要有召集人，就要找願意出來做事的好人，也就是臺語說的「雞婆」者，「雞婆」是好事情，不要做負面解釋……
王委員美惠：這是好事啦！但現在就是有些人擔心會發生事情……
徐部長國勇：所以警察在這方面，包括公安，我在這次的會議中也特別……
王委員美惠：像嘉義市有些人想要做……
徐部長國勇：如果有人受到威脅，警察就會去處理……
王委員美惠：但如果他要求住戶把這個清理好，把那個移開，可能就被說得很難聽……
徐部長國勇：有人可能會對他說：你吃飽了沒！或是怎麼樣、怎麼樣……
王委員美惠：真的讓人很無奈，就像部長說的，有人有心要去做……
徐部長國勇：所以，如果有這方面問題時，警察也會去處理；過去高雄有棟大樓因為藏有「一龍一鳳」而被趕出去；有人嗑藥，也會被抓走，那棟大樓的安全性就好多了……
王委員美惠：你說警察會處理，但有時候警察認為這是你們內部的事情……
徐部長國勇：不是，不是，像嗑藥這種犯罪行為，警察本來就應該去抓人……
王委員美惠：嗑藥當然要抓起來；我說的是想做事情，比較雞婆的人，有時候就會被威脅到他的……
徐部長國勇：這就犯了恐嚇罪，我們警察會去處理……
王委員美惠：有時候還會有民事問題，所以現在沒有這麼熱心的人了……
徐部長國勇：有啦！像城中城這個案子，里長就很積極在幫忙……
王委員美惠：部長認為這樣行得通的話，請問多久的時間可以強制執行？
徐部長國勇：我們要再跟地方政府開會，因為這是由地方政府去處理的……
王委員美惠：中央要如何輔導地方，你們要去了解啊！
徐部長國勇：由地方政府先去盤查之後，列出輕重緩急，比較急的部分，優先提供人力，優先去處理，這樣一直處理下去。
王委員美惠：本席發現沒有成立管理委員會的，真的都亂糟糟，而這個部分真的很重要……
徐部長國勇：因為公共場所公用設施的改善都需要錢，這就得去收管理費，管理委員會如果沒有這個強制力……
王委員美惠：管理委員會沒辦法去收……
徐部長國勇：沒有管理委員會，他若不繳，你也沒有辦法；如果有管理委員會就可以強制執行，可以拍賣他的房子，類似這樣的情形，我們就可以處理，是完全不一樣的範疇，管理委員會的重點即在於此。
王委員美惠：對，管理委員會的重點在此。到目前為止，大概60%的大樓有成立管理委員會，對於沒有成立管委會的大樓，我們要如何去輔導？說得難聽一點，有管委會的大樓大部分是豪宅，是有價值的……
徐部長國勇：不會啦！像我以前的律師事務所就不是豪宅，它也很久了，在七十幾年的時候也成立了管委會，我們會努力去輔導……
王委員美惠：我們擔憂輔導的時候可能會遇到很多問題，我們要去克服……
徐部長國勇：跟委員報告，如果遭受到恐嚇等等，警察會去幫忙。
王委員美惠：部長都這樣說了，本席在此呼籲熱心人士趕快出來。
徐部長國勇：這個社會一定要有「雞婆」，我剛剛也說「雞婆」二字是好話，不是壞話，我們不要做負面解讀。
王委員美惠：接著要請教部長，有關警報器的部分，剛剛消防署也說了，警報器大多補助給較為弱勢者，請問你們有補助給城中城？
徐部長國勇：我問過這件事情，里長曾經要給他們，他們有的說不要，但不是全部不要，所以我們現在認為至少公共空間要裝設，剛剛也有立委質詢時提到這一點，這是個好主意，至少公共空間要裝設，里長也在努力處理……
王委員美惠：據我了解，城中城這棟大樓裡面的弱勢住戶沒有裝設，希望你們可以去輔導，看看要裝在哪裡……
徐部長國勇：有人不知道住警器是很好的……
王委員美惠：它是很好的東西，發生事情之後……
徐部長國勇：它是很好的東西，也不貴，200元就有了。
王委員美惠：我覺得這個問題要趕快去輔導……
徐部長國勇：跟委員報告，全國已裝設住警器的超過85%。
王委員美惠：部長，還是有沒有裝設住警器的……
徐部長國勇：還是要鼓勵他們裝設。
王委員美惠：今天我們探討城中城的問題，裡面還是有人沒有裝設，所以我們要拜託里長去跟他們說……
徐部長國勇：當地的里長非好，我聽說送了三百多個過去，被退回200個回來，這部分要說清楚……
王委員美惠：話說回來，對於那些沒有裝設的部分，我們要如何處理，這才是最重要的。
徐部長國勇：我跟委員說，我們請消防婦宣大隊這些非常厲害的歐巴桑、大姐幫忙去向他們解釋，解釋清楚之後，一起裝設。
王委員美惠：本席的意思是，對那些沒有裝設的部分，不能就此作罷，這樣就失去我們的美意。
徐部長國勇：我們請婦宣大隊的這些歐巴桑、大姐幫忙……
王委員美惠：要想辦法看可以裝在哪裡，不能因為他們不裝，就讓東西閒置在那裡。以上。
徐部長國勇：了解。
主席：謝謝王委員美惠。繼續請魯委員明哲發言。
魯委員明哲：（11時42分）謝謝主席。本席昨天看到英國BBC下了一個標題說：城中城這把火燒出了臺灣的貧窮跟建管這兩大問題，我覺得它講中了大部分民眾現在的感受。我想先請教次長，剛剛問了高雄市，城中城裡面有120戶，有150人住在這一個複合式的大樓裡面，大家都公認他們一個月花3,000元住在那個設施不好的地方，確實是很辛苦，已經到了需要救助的地步。請問石次長，在這120戶150個人當中，有多少人被社會救助網網住？有多少人列冊低收入戶，就是你有掌握到，會給他補助的？
主席：請衛福部石次長說明。
石次長崇良：跟委員報告，過去我們有所謂的獨居老人關懷列冊，全國列冊的大概有五萬多人……
魯委員明哲：這個事件已經發生4天了，所謂一葉知秋，大家公認這120戶是最需要幫忙的，衛福部有沒有掌握這120戶裡面有多少是你網到的，可以給付的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
石次長崇良：目前掌握到的有14位。
魯委員明哲：就是14位嘛！
石次長崇良：對。
魯委員明哲：全世界的媒體都說，沒辦法就是得住在城中城這樣幾坪隔間裡面的這120戶，這還不叫作苦，這還不需要幫忙，這還不叫作低收入戶，什麼才叫作低收入？本席今天只是要提醒你，社會救助法這張網撒下去，自疫情發生以來，很多人苦在那裡，沒有拿到補助；第二，請你回去查一下，今天不用給我答案，這麼苦的150個人裡面，紓困方案從1.0到4.0，有多少人收到你們的紓困補助？我現在問次長一個4天前發生的問題，就是這120戶裡面，如果你說的是最終事實的話，我剛剛跟高雄市瞭解，也不多，大概只有十幾戶，這些人這麼苦，政府到底要給他們什麼樣的幫忙？我真的很謝謝這位里長，也贊成部長剛剛說，很多里長、社區住民、義工是自發性的，他們去敲門，為這個社區做了滿多的事情。
本席希望衛福部去跟地方政府的社會局連結，因為社會型態不斷在變化，而你們是政策決定者，面對全世界公認最苦最難的這150人，在我們的社會救助網施行這麼多年來，他們連一次都沒有被網到，如果超過六成、七成、八成，我們一次都沒有機會補助到他們的話，我建議你們要去思考一下，這裡面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我們建立的這張網，這種一刀兩切的補助方式，第一個規定要低收入戶者，就一定要有戶籍，你知道現在全臺灣有多少人沒有戶籍？沒有戶籍就不用來申請，這個很簡單。沒有戶籍，你當然不會成為低收入戶，石次長知道全臺灣現在有多少人沒有自己的戶籍？
石次長崇良：跟委員報告，這一次經過檢討之後，除了由內政部清查這些老舊建物外，也會連結我們的社會安全網，會去清查還有沒有漏網之魚能夠納入相關的列冊裡面，不論是獨居，或是中低收入戶、低收入戶，我們會再做一次清查。
魯委員明哲：次長，本席今天良心跟你建議，社會型態快速變化，很多辛苦者不是我們過去原本表列的那些人，而且漏網之魚可能已經遠遠超過；現在全臺灣，不管是因為個人因素、債務因素或家庭因素，他連落戶都不敢落戶的，查4個月找不到人，遷到各戶政事務所，全臺就有10萬大軍，他們不是低收入戶，不是中低收入戶，也不是中老，他們連戶籍都沒有，就藏在臺灣的某個角落，這個人數每一年在增加。希望你們對這個新型態也要多注意。
第二，你們對城中城真的要仔細去研判，基本上你們現在的解決方案對於族群類別只列出孤獨老人，這部分很重要，因為他可能行動能力都很不方便；可是城中城它展現出來的型態是什麼，拜託你們去研究一下。就媒體現在披露的55名死傷者中，有些往生者不詳，在這55位裡面，65歲以上占比為36%，40歲到64歲占比為53%，還有年紀更小的，這其實就是一個社會的常態。我們現在都是媒體怎麼報導，就以為裡面都是老人家，都是孤苦的老人家，其實除了孤老要好好處理之外，第二類別的40歲到64歲是被社會局、衛福部認定為有工作能力者，是有工作能力，你坐在家裡，我也算你一份底薪，所以不論怎麼乘怎麼除，如果只有他一個人的話，永遠不會變成低收入戶。現在的問題是，那些人在那邊做什麼？本席認為，即使你們不能去補助，也要認真去做社會調查，到底發生什麼事？他應該是經濟的主力、勞動的主力，為什麼也擠在這裡面？我覺得這是個社會問題。
本席今天要良心的建議你，從城中城看臺灣，請你們仔細去分析你們的社會救助網漏掉了多少人？這些人甚至在紓困1.0到4.0，連一毛錢也沒被紓困到。希望你們能夠自己檢討，因為有時候我們在講這個事情的時候，你們通常會覺得不服氣。請次長回座。
石次長崇良：謝謝委員指教，我們會來檢討。
魯委員明哲：謝謝。剛剛講的是貧窮的問題，接下來要講建築管理的問題，部長剛剛也提到很多。第一，像這樣的一個社區，雖然它在100年之後，可能變成住宅是可以的，但因為現在還有很多類似的社區，當你發現它違規使用，已經跟當年使用執照不符時，你們是不是可以在第一階段去介入？剛剛講到政府要雞婆，你們真的要雞婆，要去幫忙把這些屋主、區分所有權人逼出來，因為第一線都是那些最苦的租屋者，我們跟他們怎麼講都沒有用，一定要把屋主他們逼出來。我相信政府的方法很多，如果它的用途不對或是違規隔間，你就把區分所有權人逼出來，逼出來之後，才有可能讓這些人湊在一起去成立管委會，或是湊在一起去解決一些公安設備的問題。所以我覺得政府要把人找出來。
主席：請內政部徐部長說明。
徐部長國勇：委員講的有道理，我們會照這個方向來處理。我也要藉這個機會跟委員報告，像工業住宅即工業區拿來做工業住宅或是商辦變成住宅區，類似的情形在各縣市都相當多，有人說你就對它斷水斷電！我說這一斷水斷電，可能有好幾萬人沒有房子可以住，所以，我們希望各地方政府一起列出應該處理的方式；另外最近幾年也有一些好的、很棒的辦公大樓現在變成住宅大樓，像這一些該怎麼處理，縣市政府也要列出辦法，然後大家一起來處理，因為這部分有好幾萬戶以上，藉此機會跟委員報告，確實有這樣的情形，而且數量也滿多的。
魯委員明哲：部長，我的想法是，我們要有一個原則，針對屋主、區分所有權人，再怎麼樣，他也還有一棟有價值的房子，不要斷水斷電讓第一線的人……
徐部長國勇：所以我們不能這樣做。
魯委員明哲：我們不要讓已經很苦的人，還一直在讓他苦，本席認為正確的方法，應該把真正的區分所有權人逼出來。前天有報紙說每一個城市都有一座城中城……
徐部長國勇：應該不只。
魯委員明哲：對，很多、很多座。
徐部長國勇：新北應該也是一樣。
魯委員明哲：像我們中壢，就有這樣的地方─早年是商業繁榮、交通要道的區塊，因為當時的建管法規大都只能蓋那個樣子，那個高度……
徐部長國勇：而且當時的建材也沒有防火的功能……
魯委員明哲：沒錯，相關的規定也沒有……
徐部長國勇：委員講的對，臺北市以前最發達、最繁榮的地方就在萬華，現在有一些大樓就在萬華，可以這樣講等於是以前最繁華的西門町。
魯委員明哲：以前我在念書的時候，也常常去哪裡。
徐部長國勇：現在就有一、兩棟這樣的大樓，大家都知道，我就不指明了。
魯委員明哲：這是昨天拍的，不是網路的……
徐部長國勇：萬華現在也有很多新大樓，就很漂亮啊！所以我們要鼓勵他們往這裡發展。
魯委員明哲：其實現在全國都很憂心，因為每一個城市都有滿多這樣的老城區，就是過去很繁華的區塊。這是昨天拍的照片呢！我沒有加工加料，但你可以看出來，有的連玻璃什麼的都不見了，大概就是這類的。現在他們在都更部分遇到很大的問題，我也看到報紙登得很大─小英總統說要加快公辦都更的速度、力度；坦白講，本席昨天才跟這邊幾個辦都更的朋友說，這個根本就關係不大，因為當它的所有權人全部是私人的，不管後段是公辦還是自辦，前面那7成5到8成，還是要打同意書出來……
徐部長國勇：像中壢這幾棟大樓在當時都是最繁榮、最漂亮的，現在問題就來了，老城區會有這個問題，我們來……
魯委員明哲：我們希望能夠解決。還有一個部分是部長講過的，在民國85年公寓大廈管理條例之前大概有一萬八千多棟，陸續也成立管委會的大概有53%，但還有大概八千多棟到現在還沒有管委會，包括城中城在內。
其實管委會成立不用修法，當然你也可以修得很硬，譬如得分期給主管機關。原本我們修法是要讓人民遵守的，但今天的修法如果讓地方政府覺得是你在管地方政府，因為這邊的主題是「直轄市、縣市政府主管機關得分期、分區、分類擬定計畫輔導……」，其實早就有法定在這裡，你可以改成「應」或是把輔導改成強制，可是你的強制卻是要地方政府他們去做。所以，我要提醒的是，其實這裡已有一些法源它可以去動作，問題是26年來，我們做的速度很慢、很慢，在這種情況之下，我想請問一下……
徐部長國勇：就是強制力跟罰則的問題。
魯委員明哲：所以這個法規要怎樣修？但又要確保不要傷到第一線……
徐部長國勇：我跟委員報告，所以我們才要在禮拜五請所有縣市政府來開會，大家坐下來，一起把困難等各方面提出來。因為我們不能定一個很嚴格的法律，卻沒辦法執行，或是很寬鬆的執行，這樣會讓法律的尊嚴掃地。所以，我們是立法從寬、執行從嚴；但是寬也不能太寬，沒有罰則就會這樣……
魯委員明哲：部長，現在這個收據已經打上城中城大廈管理委員會，收的是10月份的管理費，這在某種民事上代表什麼意義？雖然它沒有核備，我瞭解……
徐部長國勇：對，它沒有核備。
魯委員明哲：他是熱心人士，拜託不要去處罰他……
徐部長國勇：不能處罰他，因為他也是好意，就像我剛剛講的，他是「雞婆」幫大家改善一些簡單的設備等等，這個人是了不起的，我們要感謝他。
魯委員明哲：本席請你們去建議他們，不要用這種法定的名詞……
徐部長國勇：對啦！
魯委員明哲：就是你去收的時候，不要弄一個跟公寓大廈管理條例……
徐部長國勇：譬如自治會就可以。
魯委員明哲：對，自治會可以。
徐部長國勇：用管理委員會的名稱會引起誤會。
魯委員明哲：另外，我覺得公安檢查申報是最重要的，剛剛一直在針對消防，很多消防設施都很重要，像今天消防隊員就全部在中壢財政大樓那邊演練，可是消防隊有時候就跟警察辦案一樣，就算再演練，他們也是火災發生之後到達，這次也沒有遲到；但我覺得公安最重要，本來公安申報跟消安申報就是一體的兩面，是要來保護這個社區的，但我覺得公安申報更重要，因為公安是避免失火，事先找出阻礙逃生的危險因子，比如走道上怎麼放了兩桶油，我先把挪開；走道怎麼堆滿了東西，我把它清掉，一直在把危險因子找出來。所以你看公安申報的項目包含防火區劃、避難層、出入口、走廊、安全梯、緊急出口、升降設備等等，都是公安申報主要部分。其實這個部分不用修法，在民國85年訂定的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相關申報辦法第五條就有規定，你們在民國88年的時候發一紙公文，並在附表中規定8樓到16樓，每三年就要公安申報一次，6樓到8樓每四年要申報一次，其實早就有了規定，但是又在附註裡面說依本表附註3規定辦理，附註3的最後一句話，就是其施行日期由地方主管建築機關依實際需求公告，這部分不用修法啊！因為88年到現在，講真的，當年用的理由，第一，因為6到15層的數量龐大，恐工作量大增，線上也不便；第二，因為地方建管機關人力不勝負荷，現在也是一樣，所以你們定這個法之後，後面匡一個不知道什麼時候執行，到今年22年，我是覺得臺北市已經從103年拉到從11樓就開始要公安申報了，我是不是建議你們這次跟各縣市討論，一定不要在12樓，拉到11樓……
徐部長國勇：委員，你的建議我們會處理，我們在會議上一定會把這個拿出來處理，委員這個建議非常好，我們會來處理。
魯委員明哲：因為這不用修法……
徐部長國勇：對。
魯委員明哲：你這邊去做一個調整，一定要把高樓層再拉一些進來，好不好？
徐部長國勇：委員說的正確，我們這一次會處理，這一次我們會來做相關的討論。
魯委員明哲：好，謝謝。耽誤時間了。
徐部長國勇：謝謝委員。
主席：我們宣告一下，等一下因為有中午吃飯的時間，管碧玲委員發言完了之後，我們就休息30分鐘用餐，然後繼續開會。
現在請管委員碧玲發言。
管委員碧玲：（12時1分）本席要先請教部長和營建署吳署長，發生這樣一個很不幸的事件，確實如國外的見解，就是某種程度燒出了臺灣一個貧窮的惡性循環的案例，我們都非常的傷痛，但是痛定思痛的時候，我知道你們也都在檢討，本席提供一些我們檢討的更細膩的方向，提供你們在檢討的時候，有一個更全盤的考量。
這張圖當然我們看到的就是，這一個個案剛推出的時候叫做金套房，讓我們實在是百味雜陳，今天從金套房變成這樣一個悲劇，這中間漫長的數十年來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所以早期法規命令沒有落實，它可以大剌剌的在一開始推出拿到使用執照的時候，然後馬上就是違規使用，隔成這樣狹小的住屋195戶，隔成這個樣子，在公安上從第一時間的時候就埋下了一個悲慘命運的因子。
但是藉由這個事情，我們看到第一個很明顯地缺失、一個漏洞，我們需要補的就是所謂的管委會，因為種種這樣的一個歷史沿革下來的時候，到底有沒有管委會能不能讓住宅的安全環境能夠更得到保障？會變成是我們第一個檢討的，但是這個管委會將來你們要修，我是不曉得你們目前要修的方向是怎麼樣？目前其實法律是有的，我們來看公寓大廈管理條例在1995年公布的時候，它的第四十三條規定，任何公寓大廈都應成立管理組織。但是或許是因為執行上面的困難，所以到了2003年，我們就把這個「應」的下面增加一個「得分期」，因為有太多、太多公寓大廈沒有辦法成立管委會，所以法律讓步，讓步一個「應」成立管理組織，但是「得分期」。
那麼各縣市的分期，我們拿六都來看，2003年修這個法可以分期以後，那時候中央是到2009年才開始考核，那麼地方政府開始執行是什麼時候？是2013至2015年才開始執行，新北市2013年開始分四期八年執行；臺北市2016至2022年分區執行；高雄市也是2016年開始辦理清查；臺中、桃園、臺南我們都看到，臺南市最晚，到了2017年才公告輔導計畫，可以輔導成立管理委員會，各縣市的計畫是這樣。
我們認為即使再困難，這個計畫的進度我們都不能接受，2009年的時候就說應成立這個組織了；2003年看到無法落實的時候，開始說要計畫分期輔導了，但是我們從2013年開始各地才開始下去執行。而依據這些執行，我們以臺中市來看，它要到2025才要執行完畢，我們還要等幾年？然後桃園要到2024年；臺北也還要到2022年，2022年當然是明年，可是我們來看臺北，雖然2022年要分區執行，但是報備率呢？報備率我們來看的時候，臺北市是明年就要執行第一階段的四年，可是目前的報備率只有37.5%。今天臺北市同仁也在場，我特別來看一下，我們有一個非常綜合的掃描來看的時候，所以即使有計畫，那麼以臺北市的案例，2016至2022年這麼多年下來，報備率也只有37.5%，所以打擊高雄是不對的，因為高雄的報備率高達65.02%。所以本席主張，除了修法的研議以外，有關於輔導公寓大廈成立管理組織計畫，我們全面下去，各縣市下去盤點，中央制定出一個政策，提前完成進度好不好？
主席：請內政部徐部長說明。
徐部長國勇：委員好。感謝委員這個指導，我們會按照這個來處理，這個禮拜五開會的時候，也會把委員的意見，來跟各個縣市討論來處理，我們感謝委員這個指導，這個建議非常好，我們會照這樣做。
管委員碧玲：是，我們再來看，時間我們希望提前，什麼要優先？你來看一下這個統計，什麼叫做複合甲類場所？就是公共安全最重要的場所，對不對？那麼什麼叫做複合甲類的多目場所？同棟多目就是同棟裡面有各種公共使用、種類最多的，那種叫做同棟多目，對不對？你看全國複合型的甲類處所總共是1,080處，複合甲類且同棟多目有368處，尤其這368處同棟多目的甲類場所，你們更要優先輔導完成，好不好？
徐部長國勇：是，謝謝委員！我們會按照委員建議把它優先處理。
管委員碧玲：往前推1,080處，換句話說……
徐部長國勇：輕重緩急一定排在前面。
管委員碧玲：各縣市盤點出到底多困難、總共是多少、有什麼樣的人力、有什麼資源、全部補齊以後提出計畫的部分要提前完成，除此以外，你再抽出這些特別優先的場處，好不好？
徐部長國勇：好，感謝委員！我們會按照這樣處理。
管委員碧玲：這是一個，但是容或就是我們今天遇到這樣的悲劇，然後容或我們覺得好幾次這種重大的火災，都讓我們覺得是不是我們的消防出問題？容或我們不斷地在檢討。可是我給大家看一個數字，這個數字是我們也要為臺灣的消防給予某種程度的肯定，整體來講我們的火災案件數，如果拿來跟日本比的話，我們的火災確實是有讓我們的消防弟兄奮不顧身地在降低損害，火災一旦發生，救災的時候以人為主，避免火災死亡人數，我們希望降低火災死亡人數，這一方面的努力，我們從這個數字看出來，我們的消防弟兄應該是奮不顧身地在做這件事情。你來看看臺灣是138.2件火災的時候，死亡1個人；而日本是26.1件火災就會死亡1個人。以死亡人數或國家每萬人的火災死亡人數，以其他的統計來看，臺灣的表現也比日本好很多。受傷的部分，臺灣是47.9件的時候會死亡1個人；日本是6.3件的時候會受傷1個人。當然日本的木構建築是非常的多，比較之下說不定有不同的比較基礎，但是整體來講，整體的表現，我們對於人命的搶救是非常重視，而且也看得到我們的成績。
徐部長國勇：也跟委員報告，我們消防隊接到火災的通報以後，出動的速度也是全世界排行前幾名，也是最快的。
管委員碧玲：好，但是我們仍然希望精進再更精進。我們來看一下這些統計，你看這個條狀圖，引起火災主要的因素──爐火烹調、電氣因素與遺留火種這三者為大宗，這一次主要有可能是遺留火種，對不對？那麼死亡的起火處所，臥室占最高，臥室跟客廳兩者占了大宗。死亡案件發生的時間點，就是落在睡覺的時候，凌晨0時到清晨6時是占死亡數最高的一個時間段；當然我們看到晚上6時到9時所占的比率也滿高，大概就是家庭活動多的時候，跟睡眠的時間發生死亡的案例都多。那麼這個死亡案件的地點是臥室多，然後死亡人數是落在清晨的時候最多。
這些統計你們去盤點，真的好好地去宣導，並研提住警器應該如何部署的方案，加強宣導推廣。住警器一定有效？
徐部長國勇：有效，一定有效，它對生命安全的維護相當有效。
管委員碧玲：我們來看住警器的排行，南投、臺東、花蓮、基隆、彰化、雲林這些縣市的比率要趕快催促他們提高，本席大概給你們所有的統計，最新的資料都跟你們做出來了，過去本席也質詢過。但是住警器占用消防同仁的人力滿高的，因為是挨家挨戶去宣導。
徐部長國勇：對，所以婦宣大隊幫了很多的忙，這些特別高的都是婦宣大隊很認真，都是我們婦女同胞在幫忙。
管委員碧玲：這個部分，如何讓各縣市趕快向上拉平，好不好？
徐部長國勇：好，我們會……
管委員碧玲：我們住警器的部署現在已經落後國家給你們要求的那個年度計畫。
徐部長國勇：是。
管委員碧玲：已經落後，所以這個部分是一定要加強。
徐部長國勇：我請消防署加強，也會拜託我們的義消與婦宣，他們都幫很多忙，尤其義警跟婦宣，真的是幫的忙非常大。
管委員碧玲：另外，這一次是發生在高樓，但是以統計來講，發生頻率最多的火災，其實起火點反而是在1樓跟2樓，但是發生在高樓卻常常造成大量死亡，所以當我們來看的時候，這些死亡者罹難因素的時候，濃煙、生病跟殘疾、嬰幼兒熟睡是占最高的；生病跟殘疾也是占相當的高；然後濃煙阻礙也是。生病跟殘疾、濃煙阻礙、熟睡這三個是最高的，這是罹難的三大因素。
徐部長國勇：對。
管委員碧玲：所以我們消防的設備、救災車輛的部署，譬如這一次它發生在高樓，假設我們雲梯車更多，是不是能救出更多的人？
徐部長國勇：這個有時候很難講，因為它的「跤路」問題。
管委員碧玲：沒關係，我們做一個假設以後，至少對於高樓這種救災的行動，你們所需的車輛應如何部署，我是希望你們用一個行政區為範圍或是生活圈為範圍下去部署總量的能量。
徐部長國勇：好，我們來檢討。
管委員碧玲：用這樣來部署，好不好？
徐部長國勇：我們來檢討。
管委員碧玲：至少車輛的汰換，你們趕快加快腳步。
徐部長國勇：是。
管委員碧玲：我們來看一下，全國有多少個縣市有四分之一以上的車輛都是該汰換未汰換，南投高達57.3%的車輛是可以汰換了，可是還沒汰換，然後37.5%、28%、26%，包括臺北市的26.6%；屏東等這幾個縣市是超過25%，換句話說，它整個縣市的車輛已經達到20年以上，或者是15年以上，但是公里數很高，而是應該可以汰換卻沒有汰換的車輛的統計，我全部幫你們調查出來，這個是一個縣市、一個縣市我下去盤點統計出來的。這個部分，你們在消防部署上面，我們為了更進一步的保障人民的安全，雖然我剛剛看到了，就是我們跟日本比起來，我們的表現其實是看得出消防人員的英勇，但是我們給他們更好的救災的工具，好不好？
徐部長國勇：是。
管委員碧玲：該汰舊的車輛，我希望你們有個年度計畫，分期全部汰換。
徐部長國勇：今年高雄市自己也編了1.9億元。
管委員碧玲：是。
徐部長國勇：然後我們也補助了四億多元，所以今年他們的汰換跟其他裝備的加強，事實上經費各方面比往年都多很多了。
管委員碧玲：陳市長特別把高雄市的消防預算大幅地提升……
徐部長國勇：對，他大幅提高今年……
管委員碧玲：真的是倍數增加……
徐部長國勇：對，今年至少多了1.9億元，我們從這邊知道、所瞭解的。
管委員碧玲：你們也下去盤點，就是全國各縣市的消防預算，每萬人的消防預算是多少？其實本席都統計出來了；然後消防預算扣除固定開銷以後，可支用的預算是多少？本席也都全部盤點出來。你們去看看，大概就是占每一個縣市總預算的2%到3%，這是起碼的標準，有一些可以高到3%，但是有幾個縣市是連2%都不到，所以這個部分你們也要督促該縣市的消防預算所占的比率，至少要到2%、3%，你們也要統籌下去看。
徐部長國勇：是。
管委員碧玲：至少車輛的部分，本席也很關心，我開始調查了以後，署長新來，可是他就趕快去跟主計長要錢。主計長在整個消防應報廢車輛的汰舊換新的部分，除了高雄，全國也給了一筆錢，對不對？
徐部長國勇：對。
管委員碧玲：這個要肯定一下我們新來的蕭署長。
徐部長國勇：是。
管委員碧玲：這個部分還是要有一個完整的完成時間表，好不好？
徐部長國勇：是。
管委員碧玲：好，謝謝！
徐部長國勇：謝謝委員！
主席：現在我們休息30分鐘以後繼續開會。
休息
繼續開會
主席：現在繼續開會。接著請林委員思銘發言。
林委員思銘：（12時49分）部長午安、署長也午安，辛苦了。城中城的大火死了46條人命，我想大家都感到非常地哀痛，但是也要深刻檢討我們的整個法制面，我想這把大火燒出我們對建築法的公安檢查，就是向縣市主管機關來申請簽證的結果要申報，還有消防法的相關消防設備，這些也要去做公安檢查的申報，以及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的規定是不是要修正，這幾部法令我想燒出了大家的看法，我在這邊也來就教一下部長。
先請教部長，供公眾建築使用的建築物，依照建築法第七十七條，應向主管機關來申報公安檢查的簽證結果，又依照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辦法，建築物依危險指標與使用強度區分為8類23組，我請問高雄城中城是屬於哪一類？是商業類還是住宿類？
主席：請內政部徐部長說明。
徐部長國勇：它有好幾類，它基本上是一個商業使用的商場，所以有B類，商場是B類。另外，餐廳也是B類之3，是第三款裡面的。然後電影院是A類，其中辦公室又是G類，辦公室70年在賣的時候，就是用住宅在賣了，我們有把當時的報紙廣告拿出來，就是用套房在賣。
林委員思銘：部長，反正就是一個複合式……
徐部長國勇：對，複合式，相當複雜的……
林委員思銘：複合式的一個公寓大廈住宅，因為它是這種型態的大樓，所以按照我們相關的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辦法，比如說商業類，我們規定每年要定期申報一次。
徐部長國勇：是的。
林委員思銘：若是住宿類的話，又區分為16層以上，或是11層以上未達16層，檢查及申報的期間都不一樣。
徐部長國勇：是。
林委員思銘：如果是16層以上的，就是每兩年一次，這是講住宿類的，如果是未達16層，是在11層以上的，每三年才一次。
徐部長國勇：是。
林委員思銘：所以我就要就教部長，因為高雄市政府對於這一次大火的案子，他說城中城早年是商場，後來違規當住宅使用，由於不做商業使用，不必向建管單位進行公安申報，因此不在建管單位列管的名冊內，又因為是16層樓以下的住宅，也不必向政府機關進行公安申報。部長……
徐部長國勇：這就是漏洞。
林委員思銘：這種說法正確嗎？
徐部長國勇：這就是法規在當時的一個模糊地帶的漏洞，因為事實上當時在賣的時候，它是house，就是H-2，雖然事實上賣的是這樣子，可是當時申請的又是辦公室，所以……
林委員思銘：部長，我是要問你市政府這樣子的發言到底對不對？因為依照現行我剛才講的法令，很清楚啊！只要是供公眾使用的建築大樓，就是要申報……
徐部長國勇：所以現在就是……
林委員思銘：公安檢查的簽證結果啊！
徐部長國勇：這就是我們法律的一個……
林委員思銘：結果你現在跟我們講說不用向建管單位進行公安申報，他在推卸責任嗎？
徐部長國勇：不是，我們也不能說高雄市政府推卸責任，因為幾乎每個縣市都這樣子，就是說因為它已經停止使用，所以在停止使用後變成不用申報，這就是一個漏洞，我們現在要把這個漏洞補起來，這就是我為什麼說法規面、制度面要處理的原因，就是這樣子。跟委員報告，其實也不是只有高雄市，其他的縣市也都是這樣子。
林委員思銘：好。部長，剛才部長講是漏洞……
徐部長國勇：對，這是一個漏洞。
林委員思銘：當然我們看城中城，過去是百貨公司、電影院、證券行，也放了大批的易燃物，上面是住宅，下面堆滿了易燃物，都沒有清理……
徐部長國勇：這很糟糕。
林委員思銘：也不用安檢！
徐部長國勇：所以這就真的很糟糕，這就是執行上，我們現在要把這個彌補起來。
林委員思銘：這是執行面的漏洞，我剛剛有把法規跟你陳述，其實法規面好像是都有法可管。
徐部長國勇：建築法第七十七條是要檢查，要去做第七十七條的檢查。
林委員思銘：對，它要檢查，然後申報啊！
徐部長國勇：但是因為它也有貼公告。
林委員思銘：沒關係，這我待會兒在問你。我想高雄市區內類似城中城的大樓很多啦！我想跟臺北市差不多，應該不會比臺北市少。
徐部長國勇：臺北市也有啦！
林委員思銘：但是我們看臺北市政府，臺北市政府在103年就擴大了11層以上的集合住宅，均應加入公共安全的檢查申報，所以我是很質疑高雄市政府說這種建築物不需要安檢，這很奇怪，難道我們不需要依照實際狀況來判斷嗎？
徐部長國勇：我跟委員報告，這是各個地方政府他們自己的權限，他們可以去做更嚴格的這一部分，所以臺北市就是剛剛委員講的，103年就擴大，那其他的縣市也有的沒擴大，事實上他們是可以這樣擴大，所以這一次有一些議員有提到說，是不是在自治條例裡面他們要做相關也可以……
林委員思銘：所以部長你是認為法規有漏洞？
徐部長國勇：我覺得要把這個彌補起來。
林委員思銘：剛剛魯明哲委員也有建議，是不是要把樓層下修來安檢？
徐部長國勇：因為當時的規定的確是地方政府的權限，包括實施的日期等等都是他們的權限。
林委員思銘：我想這把大火燒出問題了啦！所以我想內政部以及地方政府要做更深切的檢討。
徐部長國勇：對，委員這個建議非常好，也就是說，我們禮拜五會把各個縣市找來，會把委員的意見也列進去，就是大家要一起來檢討，我們的高樓層是不是一定要16層以上，或者是16到12，這些我們可以調整，實施日期也可以調整，所以委員您的建議非常好，我們會把它列進去。
林委員思銘：OK。所以建築法的這個部分，我希望相關的規定要落實執行。
徐部長國勇：對，委員講的是重點。
林委員思銘：接下來要請教消防署的蕭署長，依照消防法第六條的規定，各類場所每半年或一年要申報一次，那麼同樣的問題請教署長，城中城屬於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第十二條甲、乙、丙、丁、戊裡的哪一類場所？
主席：請內政部消防署蕭署長說明。
蕭署長煥章：報告委員，原來核准的場所是屬於甲類符合的場所，但實際上使用以後，現在只有剩下住宅，所以變成是乙類的，那其他樓層也都沒有使用，目前是屬於乙類集合住宅的型態。
林委員思銘：我這邊看到的書面資料，它原本應該是屬於戊類場所，是複合用途建築物中有供商場、電影院，還有證券行，都有這樣子的用途啊！所以它應該是屬於戊類嗎？
蕭署長煥章：實際上它的這些場所都沒有在用。
林委員思銘：它是住商混合的一個大樓。
蕭署長煥章：如果還是在繼續營業，可能就是用這個條文來運用，實際上……
林委員思銘：所以你現在是以實際的現況來做……
蕭署長煥章：我們以實際的現況來做，對。
林委員思銘：來考量到底要做什麼樣子的消防安檢標準嗎？
蕭署長煥章：是，我們以7到11樓這個部分來講，依照消防法第九條的規定，如果目前的狀況我們認定為集合住宅的話，管理權人是每一年要委託消防設備師（士）做檢修申報……
林委員思銘：對，做消防檢查。
蕭署長煥章：這是它的管理權人應該負的責任。
林委員思銘：所以你的意思是說，現在城中城這棟大樓完全不用做消防設備的檢查？
蕭署長煥章：依法還是需要，集合住宅如果是列為乙類的話，還是……
林委員思銘：還是要做？
蕭署長煥章：還是屬於管理權人要去委託消防設備師……
林委員思銘：所以城中城這幾年來都沒有做？
蕭署長煥章：目前是沒有做。
林委員思銘：所以我看高雄市政府消防局，這個部分我個人是認為高雄市政府消防局顯然有不作為啦！不夠積極啦！
蕭署長煥章：事實上是有其執行困難……
林委員思銘：剛剛部長有提到，我現在講一下，他們說有去貼公告，為什麼會貼公告？我請教一下部長跟署長，高雄市政府消防局去看了，但因為2樓有鐵門鎖著，有鐵欄，所以他們貼公告就離開了，消防安全檢查就這麼容易啊？這麼輕鬆啊？
徐部長國勇：我到高雄連續兩天，包括發生事情的那一天，我等於是四天裡面有三天到高雄，也有問這個問題，他們說就在前幾天他們的人還講說要根據這個去做相關改善，結果才做了承諾要相關改善以後，兩天後就發生這個大火，所以這個也是相當遺憾。
林委員思銘：我想這不是說這幾天、說前兩天要去檢查，然後馬上要做改善，這已經是累積很久的一件事情，我覺得……
徐部長國勇：所以我們在很多的複合式大樓……
林委員思銘：我們的消防單位、消防局，就這個問題來講，地方政府可能要負起很大的責任。
徐部長國勇：他要命改善，不改善才能夠進一步的做處罰或執行等等，所以這部分我們覺得應該在SOP的程序裡面……
林委員思銘：部長，我瞭解，當然我個人還是認為各縣市政府消防局對於這種危老的老舊建築物的消防設備，因為都看到雜物堆積、通道受阻，卻還沒有積極的作為，然後最後釀成大火……
徐部長國勇：所以為什麼說要在一個月內……
林委員思銘：所以這部分我個人是認為說……
徐部長國勇：一個月內請他們清查，然後積極……
林委員思銘：對，請各縣市政府消防局對於這種大樓要更積極的去有所作為。
徐部長國勇：這個不是只有在高雄，其實六都越早都市化的，像臺北市、新北市都有，應該大家都來處理這個問題。
林委員思銘：部長，這個就衍生到我們剛剛講說這棟大樓因為沒有管理委員會。
徐部長國勇：對。
林委員思銘：所以你很難去要求他們，因為牽涉到這種問題……
徐部長國勇：他有一些公共設施的改善。
林委員思銘：你說你要叫他改善，要叫誰改善？
徐部長國勇：對，也要錢啊！
林委員思銘：沒管委會啊！
徐部長國勇：沒有收管理費就沒有錢嘛！所以這就是為什麼我們認為管理委員會的成立，像這些大樓要優先強制他們來處理。
林委員思銘：OK。那我們現在就來提管委會，有關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現在部裡面的意見是說要修正，強制他們成立管理委員會，但是這個強制的部分，我剛剛有聽吳欣修署長提到，但是強制的內容大概是什麼？你要有什麼罰則？
徐部長國勇：我們在禮拜五會把各個縣市找來，大家一起來開會。我們現在是用輔導……
林委員思銘：現行法令是輔導。
徐部長國勇：輔導分期、分區、分類等等，而且沒有罰則，沒有這種相關的強制力，那如何訂定一個強制力，以及讓公權力能夠積極地介入，我想這個我們跟縣市政府討論以後，我們會有腹案出來。
林委員思銘：我的時間也差不多了，我講我的看法，其實我個人覺得現行的法令，像是公寓大廈管理條例有關這些管理委員會組織成立的相關程序，其實滿完備的啦！是不是一定要規定強制？就算你強制要他成立，他不成立你要處罰他，你要處罰誰？區分所有權人嗎？
徐部長國勇：我們就是對所有權人的強制力，要加強這一部分。
林委員思銘：你就處罰他？處罰之後還是一樣啊！沒有辦法成立呢？惡性循環啦！我跟部長講，其實我還滿贊同前面幾位委員的主張，就是我們的輔導，因為你現在的法令就有輔導，我一直認為其實是因為地方政府剛剛講的人力不足，我剛剛看管碧玲委員也有說各縣市政府有成立很多輔導計畫，所以這是執行層面的問題，我個人反而覺得現行要修法可能緩不濟急，你現在是不是應該更積極的請各縣市政府在執行的方面依照現行的法令，積極輔導他成立管理委員會。
徐部長國勇：委員的這個意見很好，我們也會要求這麼做，然後我們大家多管齊下，委員建議的我們會做。
林委員思銘：我覺得這樣才能真正防堵，否則像你講的還有七、八千戶，正在努力要輔導他成立……
徐部長國勇：八千多棟。
林委員思銘：補起這個破網啊！
徐部長國勇：所以委員講的我們會做。
林委員思銘：你們要儘快做。
徐部長國勇：會，我們會儘快做，你講的這個部分我們會做。
林委員思銘：修法緩不濟急啦！
徐部長國勇：另外，其他部會也會一起來，我們大家一起多管齊下，拜託委員支持。
林委員思銘：好，謝謝。
徐部長國勇：謝謝委員。
主席（林委員思銘代）：現在請林委員為洲發言。
林委員為洲：（13時5分）發生城中城的重大火災，造成46人死亡的案件，我們大家都同表哀傷。我昨天才問我的一位助理，他就住在鹽埕區城中城附近，他說20年前開始，就是商場停用了大概20年，20年前開始，因為我的這位助理也才差不多30歲左右，他說他從小就常常要經過那裡，他們的家長都說儘量繞道，不要經過那裡，所以20年了，那個地方是一個危城、鬼城，當地的人都這麼認定，城中城是危城。
主席：請內政部徐部長說明。
徐部長國勇：那邊有失火過。
林委員為洲：燒過很多次，不是只有一次。
徐部長國勇：就是那個時候，對。
林委員為洲：常常大小火在燒，只是沒有燒死人，所以沒有見報。常常火警，幾個月就火警一次耶！幾個月，不小心，但是可能沒有亡故的人，所以就沒有受到重視。它是一個危城，也是當地人說的鬼城。我問他說你們的感受怎麼樣？在你家附近，他說：「我們無感耶！我們覺得遲早一定會出事。」，遊民、酗酒者，甚至吸毒者，當然還有一些很弱勢的住在裡面，住在樓上的還是有去租屋的喔！但是還有一堆是偶爾會去住在商場的，偷住的……
徐部長國勇：偷住的。
林委員為洲：遊民這些。常常聚集一堆人，所以附近的家長都叫小孩子不要經過那裡，打架、鬧事、酗酒常常在那邊，20年了啦！當地的人是沒有辦法，只知道那邊早晚會出事情，那是一個鄰避設施，大家怕得要死，連附近的商家都全部受它影響，因為遊民走來走去，那樣怎麼做生意啊！沒有人敢去。對面本來開一家商旅，重新裝潢過，後來又關門，因為沒有人要住那一間商旅。
徐部長國勇：我去那邊看，那個商旅現在還在，我住過。
林委員為洲：你還敢住喔！
徐部長國勇：大概兩年多前我去住過。
林委員為洲：所以狀況是那個樣子，然後內部，我這個助理他也說他進去過，以前他的同學曾經有住在裡面過，他進去過但嚇得要死，因為裡面所有的管線都亂七八糟啦！拉來拉去，又敲打那個，你知道嗎？最離譜的還有怎麼樣呢？因為隔壁很久沒有人住了，他住的這一間很小，他乾脆把隔壁那個牆壁打個洞，然後自己變兩間，因為住了十年、八年都沒有人，然後所有權人可能在國外或是繼承……
徐部長國勇：不然這個是嚴重的侵占……
林委員為洲：對，有的去破門的……
徐部長國勇：而且還破壞……
林委員為洲：一間變兩間，然後有的沒有破門，因為破門之後，要隔著牆壁很麻煩啦！把他打通兩間一起用，也不用兩個門，有這種狀況。20年來沒有人在管理，我們政府的角色到底在哪裡？建管單位在哪裡？消安單位、公安單位在哪裡？請問部長，你認為針對這項重大災難，常常我們遇到的時候，政務官下臺是時有所聞，當然很多人會說跟政務官有直接關係嗎？政務官負責下臺辭職，這個不一定要有直接關係，最明顯的例子就是八掌溪事件的時候，我們現在的院長游錫堃就下臺，那時候我記得他是副院長，是不是？
徐部長國勇：他應該是副院長。
林委員為洲：對。難道副院長直接管到八掌溪嗎？這是重大傷亡，他督導的業務有疏失，所以負責下臺。請問部長，陳其邁市長應不應該負責下臺？
徐部長國勇：我想這由高雄市民決定啦！
林委員為洲：其實我不會這麼嚴苛，我的見解認為政務官負責下臺是合理的，重大災難天災、地變太大了，像是921、維冠大樓種種，包括高雄氣爆案，部長也下臺了，對不對？政務官引咎下臺，也可以說是運氣不好，也可以說是督導不周，對重大災難負責下臺，天經地義。但是對民選首長，我是比較保留啦！因為他是民選，有任期及選民的託付，除非他被罷免或觸犯法律被停職，否則碰到事情就下臺，也不太對，選民已給他4年任期，我是很理性地談這件事情。
陳其邁市長會一直被這樣的質疑及要求，是因為10年前他丟出了一把回力鏢，現在還在天空盤旋。10年前，你知道嘛！阿拉夜店火災在臺中市造成9個人死亡，當時他是陳立委，比我現在更嚴厲10倍，他要求胡市長辭職下臺，還講了一句名言：「死了9個人，你還不辭職下臺，要死多少人，你才要辭職下臺啊？」，這是我引述他10年前講的話。現在死了46個人，我剛剛講過20年來應作為未作為的市長其實都在裡面，經歷了多少任市長。20年前OK喔！因為20年前商場還在的時候，一定會做公安檢查申報，20年前比較沒問題；20年後，從商場停了以後，公安、消安、災防法相關的規定都可以強制公權力介入，但都沒有做。
我們看新聞，公安、消防單位去到現場貼公告要來進行消防檢查，一走到裡面看到往2樓的逃生梯被圍起來，所以貼個公告就回去。請問看到2樓的逃生空間、逃生道被封起來，這樣還不能處理啊？看到了還不能處理、不能把它拆掉？那是屬於公共安全的部分，以現有的法令可不可以拆？當然可以拆啊！就好像我們住家後面有防火巷，把防火巷圍起來，看到有貼個公告，貼了20年，一直貼公告卻不去拆、不去執行，可以嗎？防火巷去搭廚房看看，被舉報以後是要拆違建的。把逃生通道、逃生梯封起來，1樓到11樓中間多少障礙物，都不去處理？我剛剛聽了半天，所有的法令都可以去處理，災防法也可以處理，因為有造成重大災害之虞，阻礙防火通道、逃生避難的通道，當然可以處理啊！何待成立管委會？還說將來要都更才能解決問題？你現在能做的事情很多啦！不管從消安、公安或災防法相關規定都有強制介入的法律依據，不是嗎？請吳署長及蕭署長回答一下，現有法令不能執行嗎？
主席：請內政部營建署吳署長說明。
吳署長欣修：跟委員報告，所以我們禮拜五……
林委員為洲：你看他已經將逃生空間堵住了，還不能執行？
吳署長欣修：所以我們這禮拜五開會要求，讓這類沒有管委會的，其實優先回到建築法第七十七條規定去執行……
林委員為洲：是啊！
吳署長欣修：過去因為有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的規定，所以他們會傾向用輔導的方式逐步處理，但我們現在要求回到建築法去處理。
林委員為洲：我跟你講啦！等到管委會法令完備，即使法令完備還是要區分所有權人願意參加啊？
吳署長欣修：所以我們現在為什麼會要求回到第七十七條規定去處理，這樣才會回到……
林委員為洲：才會成立管委會啊！我們現在看到人行道、騎樓上的路霸，都能處理啊！在逃生空間裡，卻不能處理？這個沒有道理啊！請消防署長說明一下，現有法令為什麼不能處理？你都看到它阻礙逃生空間、逃生通道，為什麼不能處理？
主席：請內政部消防署蕭署長說明。
蕭署長煥章：報告委員，消防部分是針對建築物的消防安全設備，剛才委員所關心的逃生通道這件事……
林委員為洲：公安。
蕭署長煥章：對，是屬於公安的範圍。
林委員為洲：不能處理？看到被阻礙，被貼起來、封起來還不能處理？
蕭署長煥章：消防安全設備的部分，現在是在7到11樓，1到6樓和地下室完全沒有在使用，所以依……
林委員為洲：沒有使用，但是他把通往2樓的通道封起來耶！不能處理？
蕭署長煥章：對啦！依法是管理權人應該要設置消防安全設備，而且要檢修申報，這部分在第九條有規定。現在就是在管理權上，我們曾經嘗試處理過，每一戶都要去處理，變成幾乎有兩百家，每戶都要去處理，真的事倍功半……
林委員為洲：全部的總體檢，禮拜五你們就要開會，因為時間的關係……
蕭署長煥章：是，我們禮拜五會來處理，現在已經進行當中。
林委員為洲：我的結論及建議提供給部長、署長，你們禮拜五就要開會，應該列出全國所有最危險的複合式大樓，什麼樣叫最危險？就是列出來，而且影響重大的。我舉個例子列出一個評判標準，先從最危險而且可能會影響最重大的這些大樓去處理，用強制的力量，先檢查公安，先把那些該排除的先排除。
徐部長國勇：委員說的沒有錯，我們禮拜五會這麼做。
林委員為洲：比如說，你要列出標準，住商混合的大樓特別危險，尤其是商場已經停用的。
徐部長國勇：對！這部分……
林委員為洲：因為商場停用就不會做平常一般公安、消安的定期檢查。
徐部長國勇：委員提到的這部分，我們禮拜五會列出來。
林委員為洲：屋齡老舊的也列出來，列出符合這些條件的，商場已停業的大樓更危險，上面還住人的……
徐部長國勇：這個問題是最大。
林委員為洲：未有管委會的，就是沒有管委會，沒有對象，所以一定會亂七八糟嘛！公安、消安有不良紀錄的，把它列出這些標準，找出全國所有的這種大樓，還有戶數達一定數量的，如果說8,000棟，每棟都要去處理，恐怕人力也不足，就是把它列出來。
徐部長國勇：對！
林委員為洲：現在就能做！
徐部長國勇：沒錯。
林委員為洲：不用等到要修法、要都更。
徐部長國勇：所以說多管齊下，委員提的這部分，我們禮拜五都會列出，會要求處理。
林委員為洲：20年來都沒做，有法律沒有執行嘛！這才是讓民眾覺得痛心的，明知道那邊危險，有一顆不定時炸彈在那邊，老百姓是沒辦法，繞道而行啦！政府也繞道而行耶！僅貼一則公告就走了，這不是繞道嗎？然後呢？就發生了46條人命，這樣還不覺得愧疚嗎？不然，政府是要做什麼？都讓老百姓自己處理、自己成立管委會、自己去都更，危險的不定時炸彈一直放在那邊，這樣叫做「政府」？政府這麼好做？我希望你們禮拜五能夠針對危老、影響比較重大的列出來……
徐部長國勇：OK。
林委員為洲：全面體檢完了，不用等修法，強制用現有的法律進行一次檢查，排除一些妨礙通道、妨害公安、妨害消安等措施就可以做了。
徐部長國勇：沒有錯！我們禮拜五會來處理，按照委員的意見，我們會列出來，請他們馬上去做全面的盤點。
林委員為洲：好，謝謝。
徐部長國勇：謝謝。
主席（林委員為洲）：請林委員文瑞發言。
林委員文瑞：（13時21分）部長，今天比較辛苦！高雄發生這樣的憾事，全國都感到哀戚。當然，只要發生這種事，就會凸顯建物管理的問題，以及消防設備、災害預防的重大缺漏，加上數十年來，這棟大樓從最繁華的時代直到沒落，在歷史的環境下，目前多數居住在此的內部居民都是較為弱勢的族群，讓我們覺得不勝唏噓。但這並不是國家第一件重大火災事件，僅這幾年內，就有這樣的事件發生，像3年前的臺北醫院、去年的錢櫃大火、今年7月彰化的防疫旅館等，都讓我們感覺到政府的防範意識較為薄弱。
在此請教部長，現在外界都把矛頭指向「未強制設有管理委員會」的議題，先不論是否是人為問題，你覺得這次城中城引起大火，造成重大傷亡最主要的原因是沒有強制設有管理委員會，請問是這樣嗎？
主席：請內政部徐部長說明。
徐部長國勇：委員午安。跟委員報告，其實原因是多重、多元的，不是只有未設立管理委員會，但強制及輔導設立管理委員會，至少是踏出公共安全的第一步，所以並不是管理委員會成立之後，就像是萬靈丹，吃下去就會好了……
林委員文瑞：都不會發生事情。
徐部長國勇：不是這樣，這需要從多元、多層次的角度，包括法規、制度面、管理面及執行面等很多面向著手。所以我才跟委員報告我們為什麼要設立，如果有設立時，就會有機會降低公用設施有缺失的問題，例如走廊、公共設施應該要設置滅火器，他們都沒有；如果有的話，也需要更新，這些都需要經費，在管理委員會成立時就能夠收取管理費，來處理及降低這類事件發生的機會。
林委員文瑞：對啦！目前發生事件，社會當然都會希望你們進行檢討。
徐部長國勇：是！
林委員文瑞：雖然我們也知道，自從沒有作為商場使用之後，就變成沒有消防檢查等等。
徐部長國勇：這就是缺失，我們要將它補起來。
林委員文瑞：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們難道沒有法律可以進行管理嗎？
徐部長國勇：我們目前的法規裡面，只要沒有作為商場使用，就不用申報公安，這實在沒有道理，我們現在要補強法治面的規定，如果沒有營業，照常要有安全、防範措施，這些都要有。像彰化那棟大樓也是一樣，它也是中間商場沒再使用，但是上面又是旅館，就容易造成大火。再來，過去建材都是易燃的，不像現在的建材，所以造成的損害就很大。
林委員文瑞：因為現在的建材當然會較強調防火設計。
徐部長國勇：是！但以前就沒有啊！
林委員文瑞：針對這樣的大樓，你剛剛說全國還有8,000多棟？
徐部長國勇：是，8,500多棟。
林委員文瑞：如果都是這種情形，變成化外之地，我們真的沒有辦法？就算是沒有法律規定，我們難道沒有其他方式，可以將這類大樓管理好嗎？
徐部長國勇：跟委員報告，這8,000多棟不是都有這種問題，大部分有這種問題的，就如剛剛召委說的混合大摟，和委員說的中間有商場停業的大樓，我們會優先來處理。
另外，還有什麼辦法？第一，我們用1個月來盤整，針對公共區域、走廊等有雜物或物品亂放置，我們馬上進行相關清理，我也會要求警政署協助他們。其中如果有像以前高雄那樣一龍一鳳、有的沒有的，因為這屬於犯罪，就請警察去清掉。高雄那一棟在清除掉，輔導成立管理委員會後，現在每逢三節住戶都會來旁邊的派出所表達感謝，因為派出所輔導他們成立管理委員會，房價一坪差了十幾萬元。
林委員文瑞：當然。
徐部長國勇：所以我認為民眾應該能瞭解政府的苦心，民意代表、警察共同來幫忙，進行多元化的處理。
林委員文瑞：好。你們再來要開會，對於強制設立管理委員會的部分應該也會作為參考吧？
徐部長國勇：是！委員的建議，我們禮拜五都會作為參考。
林委員文瑞：這部分，修法的過程大家都很清楚，時間不會這麼快，但是在修法完成前，你們仍然要去積極防範。
徐部長國勇：是！對於委員的指導，我們會用行政指導，像委員剛才的建議，我們會建立每個縣市SOP的程序，在修法完成之前，我們會使用建築法相關公共安全的規定進行處理，這也是需要去處理的。
林委員文瑞：好啊！修法的版本什麼時候可以送到委員會？
徐部長國勇：我也很急，所以禮拜五會議開完之後，大家形成相關的共識，馬上就會有版本出來送行政院審議；行政院院會通過之後，馬上會送到立法院讓委員們審議，完成立法程序，我們一定會儘快處理。
林委員文瑞：大概多久？
徐部長國勇：在這禮拜會議開完之後，我想只要條文出來，我會很快送至行政院讓他們審議，我認為不會拖太久啦！現在我們都要來立法院報告，委員隨時都會問我，所以我一定會加快速度。
林委員文瑞：管理委員會能管理安全設施的設置及更新，這是它的好處。其實我覺得政府在這部分，不應該單獨靠內政部負責處理，而應該是要跨部會。如果管理委員會真的沒辦法成立，或者強制成立管理委員會，但是在成立之後有人卻不繳管理費，因為成員其實很複雜，有業主、房客等等，無法完全地控制。如果真的無法這樣處理，為了公共安全的問題，是不是將其全部買起來？
徐部長國勇：針對政府買起來的部分……
林委員文瑞：你可以買起來做其他的用途啊！
徐部長國勇：對啦！就像委員所說的，我們可以做都市更新、社會住宅等等，我知道委員大概是這個意思啦！
林委員文瑞：是！
徐部長國勇：如果要買起來等等，就需要跨部會包括主計處、財政部、國有財產署等等進行相關研究。昨天早上行政院長在開會的時候有特別指示，這次就是如委員所言，是有弱勢的人包括在裡面，所以這些弱勢的人……
林委員文瑞：人要先安置好。
徐部長國勇：是，就是提供協助，比方說租金補貼、包租代管等社會住宅的政策，幫助這些弱勢者儘速處理相關問題，而且我們也會同步來進行。
林委員文瑞：像以前火車站的周圍，就有很多這種大樓……
徐部長國勇：那時很熱鬧，現在有的則是……
林委員文瑞：以前很繁華，現在變得沒有那麼繁華了。
徐部長國勇：就像臺北的西區以前是最繁華的，但現在最繁華的則是東區。
林委員文瑞：對！像城中城這樣複合式的大樓很多，而且居住的人也很複雜……
徐部長國勇：所以有人說都市的軸線要翻轉，的確這是很龐大的工程，需要大家共同來努力。比方說臺北市軸線翻轉後，西區又再繁華起來，則這些問題可能就會解決了，但是相關的都更等等也是要同步去做，不過最緊急的就是如委員說的，我們要馬上去盤點這些具高危險性的，類似城中城、彰化喬友等等的大樓，尤其中間樓層又有已停業商城的，這些我們都會優先來處理。
林委員文瑞：內政部、營建署應該以訂定對百姓有利、有效的政策為主。
徐部長國勇：是。
林委員文瑞：但是管理單位也應該包括縣市政府，甚至這都是由縣市政府來執行，本席認為，然事情都已經發生了，無論開會前還是開會後，短期內各縣市都應該儘速去執行，而且要求他們要澈底執行。
徐部長國勇：在禮拜五的會議中我們會來要求。
林委員文瑞：如此才能達到立即性、讓人民有感的目的，就是讓人民感受到政府是真的重視這個問題，本席認為各地方應該要澈底、嚴格執行，並找出所有的問題，而且也應該給縣市政府些許的壓力，的確現在是有輿論、媒體的壓力，讓他們重視這個問題，但萬一又發生類似的事件，可能屆時內政部會很辛苦了。
徐部長國勇：委員的指示我們在禮拜五的會議中一定會予以參考，同時也會告知大家。
林委員文瑞：好。謝謝。
主席：謝謝林文瑞委員。我在這裡提醒也拜託徐部長，你們禮拜五開會所得出的結論，即這個會議的結論，也請提供本會一份。
請趙委員天麟發言。
趙委員天麟：（13時34分）部長好。身為這次高雄鹽埕區城中城火災事件的在地立法委員，當然我們都同感悲痛，不過首先還是要對部長跟所有在這過程當中協助的警消志工等各方面人員表達感謝，特別是這段時間內部長曾多次去高雄關心這件事情，除了發掘問題、解決問題，也慰問罹難者家屬還有受傷的民眾，在此向部長表達感謝。
接下來，院長及部長已經再三表達改革的方向，這個方向其實我們都支持，陳其邁市長今天也在議會中也表達了，高雄市不排除要修訂自治條例，一起來配搭中央，讓其能夠有效率的進行，包括這些廢棄大樓的清除，即高雄市政府現在雷厲風行的希望在幾天之內就趕快進行清查，所以我們就來檢查一下，從蘇院長所宣布的這幾項開始，我們該怎麼樣有效率的進行。
第一項，目前已廢棄或閒置的空間跟大樓的總清查，在中央的行政指導上，因為地方有22個縣市，閒置的空間那麼多，類似像城中城的就有500棟這麼多，在整個清查的過程當中，中央怎麼協助地方政府儘速把它完成呢？
主席：請內政部徐部長說明。
徐部長國勇：跟委員報告，我們禮拜五就會召集各個縣市政府來做相關的研議，我們希望在1個月內，大家把這些相關危險性比較高的複合式、老舊，甚至中間樓層有住商合一，然後中間商場又停止營業的這一部分，優先都將其清查出來，清查出來以後，我們希望地方政府能夠全數納管。
再來，我們當然會要求大家按照建築法相關的規定，有一些該要求的，就要嚴格地執行，尤其是列為荒廢的這些大樓，要把所有權人找出來，要求他們按照相關的規定，包括公共安全等等都要做相關的申報，這些我們都會來要求。總之，剛剛委員提到有關老舊類似城中城或彰化喬友大樓這一類的，在1個月內我們會立即來處理，然後這個禮拜五就會開會。
趙委員天麟：瞭解，所以禮拜五的會議我們也滿期待的，或許也可以把風險等級因子分門別類也不一定。
徐部長國勇：剛剛召委也有指示，我們會把這個會議紀錄也送到內政委員會給相關委員參考，也希望地方政府大家一起來努力，因為畢竟我們中央做了這些措施的時候，也需要地方政府密切的配合，因為事實上在執行的也是地方政府，而我們也必須瞭解他們執行的狀況、執行上的困難，大家一起來商議、決定。
趙委員天麟：對，部長剛才講的其實是關鍵中的關鍵，我們先看這兩個可能要修正的法律，像公寓大廈管理條例，其實目前的法律就已經提到，84年以前的這些公寓大廈，其實也必須要成立管理委員會……
徐部長國勇：應該是「應」字，但是後來加了一個「得」字……
趙委員天麟：裡面提到分層、分級、分區……
徐部長國勇：然後加個「得」，所以由「應」變成「得」。
趙委員天麟：對！對！對！這就是我今天要提的，這樣一來就變成留了一個後門，而且就我的瞭解，這22個縣市幾乎是沒有辦法來做，不管是民情、人力各方面的條件，幾乎沒有辦法來做。
徐部長國勇：如果是「應」也是必須，但我們的能量有限，我們必須要有輕重緩急之分，基本上，我們最主要的是增加罰則，也讓大家由他律變成自律，我舉一個我自己的例子，以前我的律師事務所剛搬進去的時候也是沒有管理委員會，後來因為我的雞婆所以成立了，大概花了1年的時間也終於將其整合出來，現在運作得很好，連外牆也都全部換新，所以這個部分我是覺得要有人是雞婆的，然後也讓他們瞭解成立管理委員會是有利的，比如說高雄三多路那邊有一棟大樓，先不講它的名字，我剛剛已經講了兩次，要不是它成立了管理委員會，而且我們的警察局還去幫忙，否則那個房子是沒有人要住的，而且現在房價大漲，因為像一龍一鳳的都被趕出去，甚至藥頭被抓了，在此之後這棟大樓就變得很乾淨，然後民眾就會有意願想要住進去。
趙委員天麟：就是誘之以利。
徐部長國勇：這也是他們本身的利益。
趙委員天麟：我們很支持修正這部法，就是你們交給地方政府，但事實證明這就很難去律定，總之，依照風險的等級、依照務實的態度，就母法裡相關的規定，我們在此來探討一下，之後我也會提出法案，然後我們共同來看看……
徐部長國勇：我們大家一起來腦力激盪，希望把這個事情做得越快越好然後又快又好。
趙委員天麟：這是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的部分，另外在建築法也有規定建築物整個申報簽證的相關辦法，這也有點類似，就是16樓以上的已經公告時間要進行檢查了，可是8樓到16樓的、6樓到8樓的，不管是每3年還是每4年檢查一次，也是徒具虛文，因為它又給地方政府留有自己公告的時間……
徐部長國勇：跟委員報告，所以星期五我們也會把這部分拿出來檢討……
趙委員天麟：這也是其中一部分。
徐部長國勇：因為我們是規定由地方政府自己決定什麼時候實施樓層管制等措施，現在我們跟地方政府大家一起來討論，因為法令也通過這麼多年了，是不是應該再更嚴格一點，像臺北市就變成11樓了，我們就再嚴格一點，我想以現在來講民眾應該也樂見，因為對他們來講也是一個生命財產安全的保障。
趙委員天麟：是。這個付出的代價實在太慘痛，我想這件事民眾一定要去面對，雖然可能會造成大家在處理過程中的不便，但是這一定要做。最後一個問題我想請教的是行政成本，譬如母法真的就要律定一個方向，分風險等級要去執行，而且都要把它改成「應」，可是也發現過很多情況，就是一些真的很「蠻皮」或是很複雜的地方，就算你對他開罰，有時你寄送罰單給他的行政費用成本說不定比罰鍰更高，所以行政成本這部分有沒有一併考量在裡面？
徐部長國勇：關於這部分，像建築法是可以用「戶」，每一戶、每一戶來處理，若是這樣就沒有什麼成本不夠的問題，因為那是滿重的。像城中城大樓，我看到報紙寫說一間套房7、8坪賣27萬元、30萬元，一坪才賣幾萬元，現在蓋大樓一坪也要13、14萬元，它一坪才賣4、5萬元，你一次給他罰6萬元，就等於一間房子的價格了，所以如果一戶、一戶來處理，涉及人事等等問題，我相信會出現壓力，那我們來跟所有的縣市政府一起討論，大家如何制定一個相關的SOP，然後大家同步趕快一起來處理這些問題。
趙委員天麟：瞭解。最後就是住宅法第四十條規定「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清查不符基本居住水準家戶之居住狀況，並得訂定輔導改善執行計畫，以確保符合國民基本居住水準。」這也是另外一個我看到不容易落實的規定，蔡總統去訪查時你有作陪，大家也關心當我們雷厲風行去處理之後，底層弱勢民眾的安置或是輔導的問題，這是另外一個要完整討論的項目，只是提醒部長在跟地方政府討論的時候，這部分一定要放進討論的議題中。
徐部長國勇：對，這部分就是要用包租代管或是租金補貼的方式，看怎麼來幫助安置這些弱勢者並予以協助，這是我們一定要做的。
趙委員天麟：好，謝謝。辛苦了。
徐部長國勇：謝謝委員。
主席：接著請邱委員臣遠發言。
邱委員臣遠：（13時42分）部長午安，辛苦了。本席今天還是要針對城中城大火事件來檢討，對於這次的不幸事件，除了表示哀痛之外，我們可以看到有三個層面的問題。第一個，這次城中城事件其實有三個危險指標，第一，沒有成立管理的組織，無人管理，也就是管委會的部分；第二個，等待都更的危老建築淪為弱勢與老人居住的邊緣社會；第三個，沒有落實公共安全檢查，其實城中城在88年已經發生過一次火災。
當然我們知道現在內政部為了緊急補救也提出相關的措施，包含要求各地方政府即刻啟動全面清查盤點高風險的建築物；第二個，依據原有合法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及消防設備改善辦法，研擬應改善項目暨落實執行分類分期改善計畫，以確保公共安全；現在高雄市政府也預計在10天內排除34棟老舊集合住宅的危險因素。這些都是緊急的處理措施，長期來講，針對這三個問題我們還是要討論一下。談到公寓大廈管理條例，其實民眾黨黨團在上個禮拜也針對第二十八條及第四十七條提出相關的修法版本，但是因為上個禮拜院會的狀況而退回程序委員會，這個禮拜要再度送審，也希望行政部會予以支持。
針對84年以前不適用公寓大廈管理條例成立管委會組織規定的老舊公寓大樓，上週五徐部長接受訪問時提及六都共有1萬8,000多戶，經過各縣市積極輔導後有相當成效，目前全台大概有7,000到8,000戶還在努力輔導成立管委會當中。我們知道7樓以上的公寓大廈成立管理組織有分三個報備的階段，第一個就是84年條例施行前，第二個就是84年施行後至92年以及93年（含）以後的建築物這三個階段。公寓大廈管理條例84年施行，公寓大廈管理組織報備及考核計畫遲至98年才訂頒，其實已經整整慢了14年，我們認為這也是造成今天還有很多公寓大廈及社區遲遲沒有辦法成立管委會的主因，顯然政府在這方面還要再加強。第一個具體請教部長，上述這三個階段總共還有多少社區沒有成立管委會？84年以後的建築物還有多少未成立？為什麼適用公寓大廈管理條例規定的公寓大廈還有這麼多社區無法強制成立相關的管理組織，這部分要如何具體改善？
主席：請內政部徐部長說明。
徐部長國勇：委員午安。根據現行統計應該還有8,506個，因為這個數字是變動的，大概有8,506個還沒有成立管委會。委員剛才提到考核辦法為什麼遲到14年？事實上84年公寓大廈管理條例通過以後，其中第五十五條就規定地方政府應該分期分區分類來輔導，地方政府就開始在做，後來內政部認為應該要加快速度，所以才訂頒考核辦法，請各地方政府核報上來，這個過程也跟委員做個報告。
當然以現在來講，六都裡面做得最好的應該是臺南市，如果以比例來講，只有37%核備輔導完成了，如果以這個數據來看，可能就是臺北市績效最差，但是在此我也要替臺北市講句公道話，因為臺北市是都市化最早的城市，所以它的大樓最多，它輔導完成的數量也是最多，但是因為它的大樓太多了，所以比例上只有37%，原因是這樣。事實上高雄也不是最差的，高雄也是有65%……
邱委員臣遠：我們今天不是要就縣市來做比較，我認為政治的核心還是在執行力，不管相關的法令是否一體適用，據本席瞭解，營建署一直在針對公寓大廈管理條例強制成立管理組織等多方面規定持續研議修法，本席要求內政部應該要在本會期把相對應的版本送出來，這個部分能不能做到？
徐部長國勇：我們現在已經在處理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相關的修正條文……
邱委員臣遠：對，根據你剛剛提到的包括危老建築的都更進度緩慢的問題，當然各縣市的狀況不同，針對這部分，根據營建署統計22個縣市總共受理了2,286案，其中有87%集中在六都，其中以臺北市的744案最多，其次是新北市的448案，第三為臺中市的431案，臺南市的170案，高雄市的114案以及桃園市的104案，目前全國核准重建計畫總共有1,783案，核准率只有70%，但是我認為這不是危老建物的全貌，請問內政部有沒有掌握目前危老的建築有多少？還沒有提出申請的危老建築到底有多少？
徐部長國勇：其實危不一定老，老不一定危，又危又老才是我們亟需處理的，所以在建築法裡面針對當時的海砂屋等等就規定，有些釘子戶，在經過一定的程序以後，可由縣市政府強制代拆，我們會訂這一個現在正在審議中的建築法修正條文，原因就是要趕快處理這些建物，所以我們提供危老建物最多將近1.4倍的容積獎勵，希望鼓勵他們趕快做相關的處理，原因就……
邱委員臣遠：部長剛剛提到一個重點，就是危不一定老，老不一定危，但是根據本席瞭解，危老建築中其實海砂屋的狀況是最危險脆弱的，目前還有很多海砂屋住戶在20年前就到處奔走向政府求救，但是一直到現在都還沒有辦法拆除改建，我們也知道推動都更並不容易，但是我們看到營建署統計的數字，目前申請案件中核准推動重建的比例只有78%，這部分我們也希望營建署要深入去瞭解，包括有22%沒有辦法核准的具體原因到底是什麼？這個應該要提出來。
徐部長國勇：好，我們來努力。
邱委員臣遠：我想請教部長，目前還有多少海砂屋還沒有重建？數量上是不是可以給我們做一個報告。
徐部長國勇：現有的海砂屋，以大樓來講，危險的海砂屋應該是將近，這是就我印象中，因為我沒有帶數字過來，印象中大概是200多戶，各縣市加起來大概200多戶到300戶左右。
邱委員臣遠：我覺得這部分應該要優先處理……
徐部長國勇：那個就是建築法裡面要優先處理的。
邱委員臣遠：對，所以我希望內政部針對這個事件要深入瞭解相關法規的限制，該修法的就修法。
主席：請內政部營建署吳署長說明。
吳署長欣修：跟委員報告，其實現在海砂屋的標準都有，現在海沙屋的統計資料的確是在各縣市政府，本來就已經有海砂屋的認定標準，都更條例上次已經修法通過，這一類都屬於高危險的建築物，所以都更實施計畫通過後，它被認定屬於危險建築就不需再經過公調、私調，直接就可以拆除，這是我們在上一個會期通過的，細節辦法我們最近會通過。
邱委員臣遠：危老都更這部分還是需要中央、地方政府一起努力，我也希望內政部針對法規的部分要深入去瞭解相關限制或地方政府執行上的問題……
徐部長國勇：這一部分其實也包括耐震不足的，九二一之前所蓋的那些耐震不足的大樓，我們也是這樣的處理……
邱委員臣遠：所以應該要盤點，這些應該優先處理的應該要先處理……
徐部長國勇：對，這都是我們通過建築法最主要的原因。
邱委員臣遠：對，沒有錯，因為這次事件，所以相關法規的完善、相關的機制，應該要去深入瞭解相關的限制，該修法就修法，跟地方政府應該還是要積極的溝通，也要授權給地方政府更多公權力，我想加速推動都市更新，減少危老建築，這應該是我們全民目前的共識，所以這個部分也希望部長在中央推動相關的政策，進行法令的修改以完善此一目標之外，一定要跟地方政府攜手合作……
徐部長國勇：當然。
邱委員臣遠：去推動一個更細緻化的政策，保障我們全國人民的居住安全，好不好？謝謝。
徐部長國勇：當然，對，一定。謝謝委員。
主席：請葉委員毓蘭發言。
葉委員毓蘭：（13時52分）部長好。這次城中城大火奪走46條人命，外界好像要把這個問題導向修法，可是執行面難道沒有責任嗎？預算編列有沒有責任？還是真的無法可管，兩手一攤就沒有問題了？根據「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辦法」，需不需要申報？高雄市政府自己是可以發行政命令的，高雄市議員爆料說，如果地方不特別規定，按照內政部88年的函釋，15層以上的集合住宅，也就是所謂的H-2類，才要公安申報，如果照這個函釋，大概城中城大樓就排除掉了；可是臺北市政府在103年自己就有一個行政命令已經生效，規定11層以上的H-2類也要檢查。為什麼臺北能，高雄不能？部長，難道高雄人的命比較不值錢？
主席：請內政部徐部長說明。
徐部長國勇：委員好。這是臺北市做得更嚴格，這個我們是贊成的，應該這樣子，因為當時有它一定的時代背景，所以授權由各個縣市政府自己去擬定相關的規定。另外一個就是這個城中城大樓中間的商場，包括它的電影院是停止營業的，因為停止營業就變成不用公安申報，它也不必來處理，這就是一個法規上我們應該要補起來的地方，所以我們會在這一部分來要求。
葉委員毓蘭：部長，你是法律人，營建署長也在場，講實在話，臺灣的法律千千萬萬條，但是人民遇到生命危險時受到的保護卻沒半條，這是我們人民無法忍受的。高雄市副市長林欽榮，他還是一個專家，他還出來解釋說108年、109年都有去檢查但被柵欄攔住，還說消防局有依法貼告示，難道這樣就可以了？難道這樣就可以了？難道我們政府就只是去表示一下，做個動作這樣就可以了？部長，你看這麼多，你也當過民意代表，你不會覺得這樣的作法，這種執法力度是有問題的？我們執法部門是最容易被不當關說，尤其地方的消防局長還是屬於政務官任用的。如果消防局都進不去，不就代表了出事的時候，這些弱勢的老人家也跑不出來嗎？
徐部長國勇：所以針對這部分，我們現在的促進作為就是要求地方政府在一個月內完成盤點並進行相關的檢查，然後在三個月內針對阻礙安全或是髒亂的狀況要予以清除、改善，禮拜五我們會把各縣市政府找來，大家一起討論並制定一個SOP的程序，應該先就現有的法律來強力的執行，然後接下來法律不足之處趕快補齊，從制度面、管理面、執行面大家一起來努力處理這些問題。
葉委員毓蘭：部長，你知道其實我對你是有信心的，因為我知道你在警消這部分用力有多深，但是對於這整個制度我是越看越傷心。剛剛我到衛環委員會，賴香伶委員提一個提案要求衛福部跟內政部要努力地把獨居長者的住警器的覆蓋率提升到三成，結果行政部門怎樣也不願意承諾，還建議修正為「逐漸改善」或是「逐漸提高」，但是三成不要寫，不能夠寫30%。
徐部長國勇：跟委員報告，現在全國住警器的普及率大概有85%了，當然各縣市有高有低，有的縣市比較低，關於住警器，根據消防法等相關規定，住宅內的住警器是由住宅管理人自行設置而不是強制的，我們應該透過相關的宣導請民眾趕快安裝，因為住警器不用多少錢，一個180、200元就有了。
葉委員毓蘭：現在各縣市政府免費幫民眾裝的也很多，可是老人家未必知道……
徐部長國勇：對，我們的義消戶宣幫了很多忙。
葉委員毓蘭：麻煩部長看一下這個表格，這是內政部消防署針對弱勢族群住警器設置率所做的統計數據，其中還特別針對獨居長者單獨統計，你如果看一下就明白這個數據實在是too good to be true，太好了！怎麼說？臺北市設置的比例是99.57%，臺中市百分之百，最差的高雄市也有74%，這是內政部消防署所做的統計，你對得起在城中城事件中身亡的長者嗎？真的有那麼多嗎？我看新聞說好像他們里長才要去申請幫他們裝13個，不是嗎？
徐部長國勇：我所瞭解的是里長曾經申請過，這是他們跟我講的，說申請過300個，結果安裝人員到了現場，有老人家搞不清楚這個是什麼也不願意裝，所以給了300個退回200個，這部分我們要再加油，要讓他們更瞭解裝設住警器很安全，也對他們有幫助，這部分我們應該要加油。
葉委員毓蘭：部長，我們內行人就要講內行話，說實話，現在各縣市的消防局也很可憐，因為要配合市長天天要競選那個什麼五星、六星的市長，所以很多數據值得檢討，譬如「應設住警器戶數」都是低標的，高雄市只有3,803戶需要裝嗎？或是說臺中市真的只有1,512戶要裝嗎？所以我們捫心自問，這個實在是對不起。歹勢，我再繼續說下去……
徐部長國勇：委員，我們來拜託戶宣人員，這些歐巴桑、大姊有的很厲害，很會講，可以去說服民眾，然後我們來處理。
葉委員毓蘭：是。對。直接就幫他們裝了，因為他的年紀……
徐部長國勇：對，一個用不了多少錢，200塊錢就有了。
葉委員毓蘭：現在不是只有我們剛剛講的什麼H-2類的複合式大樓的問題，你看那也不單單是高雄的問題而已，我現在貼的這些照片也是我的學生蒐集給我的，這都是在臺北市耶！包括南機場、斯文里，甚至於在大安區，我們最精華的地區，都是這種樣子的。
徐部長國勇：這都是老社區，這些都是比較老的老社區。
葉委員毓蘭：我要講的是，還有很多複合大樓的商場沒有使用，比如像城中城的商場已經沒有辦法營業了，但是商場上面還住了120戶，我們從新聞影片裡面看，其實這120戶的老人家家裡都整理得很乾淨，是周遭的環境像樓梯間堆滿雜物，廢棄空間堆滿雜物等等的。所以我們還要再注意一下，現在還有很多複合式大樓已經被改建成為安養中心、老人之家，這些如果燒起來不得了！
徐部長國勇：安養中心、老人之家的消防檢查都有做，而且它的消防檢查反而比這些更安全，因為要成立這個就一定要定期檢查。委員所秀出的這些照片都是舊社區，我們來加強。
葉委員毓蘭：我們應該主動，而不是他們覺得有危險才來找你，因為他們都不知道。
徐部長國勇：對啦！我們要主動啦！這點確實是這樣。
葉委員毓蘭：部長是警消的大家長，應該要為他們發聲，現在的消民比實在是太丟臉了，太差了啦！
徐部長國勇：委員，這是109年，其實這兩年高雄有增加了。
葉委員毓蘭：增加多少？
徐部長國勇：我手上沒有數字，但是有增加。
葉委員毓蘭：有增加到可以跟其他大城市相比嗎？可以跟其他國外城市的消防服務人口數相比嗎？而且我們的消防是比國外的……
徐部長國勇：我們的消防是一流的啦！真的是一流的，我們出動的速度可以說是全世界最快的。
葉委員毓蘭：當然啦！不過都是血汗勞工，我們的消防真的是血汗工廠！
徐部長國勇：要多謝這些消防兄弟。
葉委員毓蘭：當然啦！但是政府有照顧他們嗎？
徐部長國勇：我們會儘量照顧。
葉委員毓蘭：有照顧他們嗎？我們砍年金、砍退休金的時候，第一個就是砍消防啦！很多我的學生都告訴我：老師，高雄會出事情，這個不是偶然，是必然啦！如果你去看六都，不管是消防預算編列情形、消防老舊車輛的統計，或是廳舍的老舊，高雄都是六都裡面最差的！
徐部長國勇：我向委員報告，他們今年編明年的預算，高雄市就多編了1億9,000萬元，中央還補助了4億多元。
葉委員毓蘭：我知道，就是要靠中央補助。
徐部長國勇：包括車輛的更新，其實他們的老舊車輛也不是最差的，是有更新。
葉委員毓蘭：不好意思，我知道，因為這不是經常門的預算，是消防的預算。去年上半年韓市長還在的時候，我們和消防署、內政部一起下去，我當時在內政委員會，以前中央要補助他們去汰換老舊車輛，很抱歉，他們不要，為什麼？因為要自籌。去年中央編了3億2,127萬元，高雄市要自籌1億6,280萬元，那時候是李四川副市長和韓國瑜市長說再苦也要苦自己，一定要讓消防弟兄安全，因為那時候才剛剛發生鳳祥分隊的翻覆事件沒有多久。作為消防署或是內政部主管機關，對於他們的消防預算要占比多少？我認為應該要有一個消防基本法，我為什麼這麼講？我常常在說我自己在國外讀書的時候，我修美國的地方自治，當時老師就講，所有美國的地方自治體不管是叫市、鎮、或鄉，他們所有稅收的60%是放在公共安全的提供上面，包括警察跟消防，反觀我們這個能看嗎？這110年還是我從官方網站上面去拉下來的，那邊統計的是1.47%，這是高雄市自己要面對的。
同樣是高雄市，到底安全跟建設哪一個重要？當然我們看到了高雄市是全臺灣第一個，自從警消分家之後，地方制度法只有把警察列為中央一條鞭，當然除了警察之外，還有政風、主計和人事，總共是4個，消防沒有，對不對？以至於謝長廷當市長的時候，他用的第一個消防局長是原市場管理處處長，是老師出身的。消防在高雄這麼被輕忽，如果消防局長不夠專業，或者都是政治任命的情況，他們絕對是向政治低頭，也不敢去爭取，因為很怕被關說，也不敢執法，這些都是我們要面對的。所以本席其實已經提出了，我希望修地方制度法，要回歸人事一條鞭，要讓人民有公共安全的保障，必須做到最起碼的專業、中立，能夠有個最起碼的標準。部長能夠支持嗎？
徐部長國勇：消防的人事一條鞭其實有一定的必要性，也的確委員點出因為消防沒有人事一條鞭，我坦白的講，如果我認為有個地方的消防員有什麼問題，我想記他一次申誡，我都還沒有權力。
葉委員毓蘭：就是這樣子啊！
徐部長國勇：我連要記他一次申誡都沒有權力。我的意思是，委員提的這個東西的確點出了相關的問題，不過這個也牽涉到要跟縣市協調，因為這個是縣市長的職權。
葉委員毓蘭：我覺得部長要有道德勇氣。
徐部長國勇：所以你講的我贊成，但是要跟他們協調，我不是反對，我是贊成委員的說法，但是我們要跟人家協調，因為畢竟現在這部分是他們的權力，現在想收回來，這個需要協商。
葉委員毓蘭：中央除了修改這個已經是不對的制度，趕快要亡羊補牢之外，也要負起應有的責任。
徐部長國勇：感謝委員看到這個問題，委員大概是第一個提出來的。
葉委員毓蘭：所以我提修法了，我也希望到時候部長要能夠講出正義的話，不要到時候又……
徐部長國勇：我剛才有講，我支持委員的看法，但是我們要跟地方政府協商。
葉委員毓蘭：這張圖是聯合報的季青畫的，說實在，我看了非常、非常難過，因為就在今年的雙十節，陳其邁才講現在高雄市已經從鐵鏽之城脫胎換骨成為宜居城市，還沒有幾天，話音還沒有落下，高官在看煙火，這裡面還有很多，剛剛部長也講中央有補助，實在要繼續補助。
徐部長國勇：當然啦！有4億多元。
葉委員毓蘭：要繼續補助。
徐部長國勇：會啦！
葉委員毓蘭：要把這些補助放在人民身上。
徐部長國勇：他們確實在更新設備等等。
葉委員毓蘭：但是真的，如果他們再來要求要放煙火，拜託把錢省下來，好好照顧人民的生命財產安全。謝謝委員。
徐部長國勇：謝謝委員。
主席：請鄭天財Sra Kacaw委員發言。
鄭天財Sra Kacaw委員：（14時9分）謝謝召委安排今天的專案報告，從高雄城中城大火重大傷亡案，檢視如何提升老舊社區、住宅大樓與複合式建築之公共安全及消防安全等問題。自從這個事件發生之後，每天媒體所報導的，我覺得非常、非常的避重就輕，一直談到公寓大廈的管理委員會以及未來修法，整個聚焦在那個部分，以事務官出身的本人來看，其實真的感到很心痛。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五十五條第一項規定：「本條例施行前已取得建造執照之公寓大廈，其區分所有權人應依第二十五條第四項規定，互推一人為召集人，並召開第一次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成立管理委員會或推選管理負責人……」，第三項是「對第一項未成立管理組織並報備之公寓大廈，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分期、分區、分類擬定計畫，輔導召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成立管理委員會或推選管理負責人……」。今天很多地方政府也列席了，其實光從第三項就知道複合式大廈有這麼多問題，雖然是用「得」，你就把它當成「應」，你常常要開協調會，常常去協調，本席請營建署提供這20年來──不要說20年，就從公寓大廈管理條例開始公布施行之後到現在，到底高雄市政府引用第五十五條第三項做了幾次？可以請他們提供資料嗎？還是你已經有了？
主席：請內政部營建署吳署長說明。
吳署長欣修：包括輔導的案件數跟成功的案件數，還有其他他們去輔導的紀錄，我會請市府提供。
鄭天財Sra Kacaw委員：第五十五條第一項提到要依第二十五條第四項。第二十五條第四項規定，召集人無法依前項規定互推產生時，各區分所有權人得申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指定臨時召集人，區分所有權人不申請指定時，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視實際需要指定區分所有權人一人為臨時召集人，或依規約輪流擔任，其任期至互推召集人為止。這在法裡面都有規定，然已經知道複合式大廈有這麼多問題，隨時會爆發消防安全或是相關的公共安全問題，當然要引用第二十五條第四項的規定，法律其實都已經有了，只是要不要做而已，但是媒體的報導卻避重就輕。當然，這是我們官員說出來的話，去引導說沒有強制性、沒有管理委員會。管理委員會有什麼強制力？沒有啊！按照該條例第三十六條，管理委員會的職務也只能申報，對於相關公共安全的檢查，管理委員會也只是申報，包括消防安全等等的檢修也只是做申報而已，並有沒有公權力，對不對？
吳署長欣修：當然依照規定要申報，如果成立了以後就必須去執行，要做相關的檢查。
鄭天財Sra Kacaw委員：它也只能申報嘛！不能罰這些住戶，可以嗎？可以依條例的罰則……
吳署長欣修：有一些是可以強制改善的。它是可以強制改善的，沒有錯，它是可以提報的。
鄭天財Sra Kacaw委員：沒有錯，但是如果沒有強制改善的話，還是要透過行政機關嘛！
吳署長欣修：是，可是它還是可以有一些強制改善的作為。
鄭天財Sra Kacaw委員：那還是有限，所以不要把管理委員會看得一定是……
吳署長欣修：管委會的確是一個最直接自治管理的，也不應該說它沒有責任，管委會還是有它的必要性跟應該執行的事項。
鄭天財Sra Kacaw委員：署長，行政機關的人力有限，所以要透過管理委員會，但是當我們知道這個複合式大廈已經出了這麼多問題，顯然是隨時會爆發，除非他都沒有進去，碰到柵欄就不進去，當然不知道嘛！剛才召委講人家都要避開，連一般民眾都知道，政府機關不知道才奇怪！
吳署長欣修：跟委員報告，所以在這個禮拜五我們就是要求要回歸建築法第七十七條去處理。
鄭天財Sra Kacaw委員：我們繼續看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十六條第二項，其實有很多住戶不得的規定，很多不得的地方，這些都跟消防安全、公共安全有關，都是政府公權力才可以介入的。所以這個部分事實上法都有了，並不是一定要強制成立管理委員會，否則就沒有辦法去執行。
另外，我們看建築法第七十七條第一項：「建築物所有權人、使用人應維護建築物合法使用與其構造及設備安全」，所以這裡面有很多是可以用強制力，畢竟有所有權人，也有使用人，所以政府機關不是不能介入，是可以介入，是有沒有心去做這件事情的問題。建築法第九十一條第一項第二款也有列出罰則，第二款是未依第七十七條第一項規定維護建築物合法使用與其構造及設備安全者。營建署要請高雄市政府提供資料，就是有沒有依這個處理過，好不好？我們要透過這個才能夠實際的檢討。
再來看消防法，第二條規定：「本法所稱管理權人係指依法令或契約對各該場所有實際支配管理權者；其屬法人者，為其負責人」，沒有管委會，至少有所有權人，所有權人就是管理權人、使用人，對不對？消防法第六條第一項「本法所定各類場所之管理權人……」所指的各類場所，城中城就是包含在各類場所裡面。再依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第四條，裡面有提到複合用途建築物的定義，城中城是不是複合用途的建築物？是嘛！署長，沒有錯吧？
主席：請內政部消防署蕭署長說明。
蕭署長煥章：報告委員，目前的核准執照是，但目前實際使用狀況是1樓到6樓完全都沒有使用，已經停止使用20年了，是使用7樓到11樓，是集合住宅。
鄭天財Sra Kacaw委員：你這樣認定是不對的，它曾經是這樣，只不過現在是荒廢沒有使用而已，它曾經是啊！你的意思是不能歸類它嗎？
蕭署長煥章：報告委員，還是屬於乙類場所，就是集合住宅場所，集合住宅場所還是有管理權人，就是各區分所有權人應該是委託消防設備師（士）做檢修申報，每年一次，這是在消防法第九條和第六條規定裡面要做的。
鄭天財Sra Kacaw委員：就你所知的，城中城複合式大廈的消防設備、各方面相關的安全檢查都有做嗎？
蕭署長煥章：這個就是我們在禮拜五要由部長主持的會議裡面找出這樣的問題，包括為什麼不能做、怎麼樣的方式可以做，以及依目前的法制要如何執行會比較能夠落實，這個禮拜五會來處理。
鄭天財Sra Kacaw委員：所以目前都不清楚？你們只是針對高雄市城中城、還是各縣市？
蕭署長煥章：是各縣市都來，各縣市都會處理，就是找出最危險的場所，然後共同用政府整體的力量，包括建管、消防甚至治安等方面的力量共同來處理。
鄭天財Sra Kacaw委員：本席要特別提醒消防署和營建署，現在有法可以執行的就趕快要求各縣市執行，可以透過行政規則去補充的就趕快補充。涉及到公共安全的部分一定要優先處理，後面才是修法，修法緩不濟急，有時候常常沒辦法溯及往，有時候是這樣，尤其是處罰的部分，按照現行法律就可以處理的要積極地來處理。謝謝。
主席：請鍾委員佳濱發言。
鍾委員佳濱：（14時19分）主席、在場的委員先進、列席的政府機關首長官員、會場工作夥伴、媒體記者女士先生。部長好！副執行長好！請問部長有沒有聽過柯媽媽？柯媽媽是柯文哲的媽媽，還是副執行長的媽媽？
主席：請內政部徐部長說明。
徐部長國勇：委員午安。不是！柯媽媽是有關租屋的柯媽媽。
鍾委員佳濱：她是因為兒子被聯結車輾死，所以從1989年到1996年花了8年的時間推動汽車強制責任險，大家有印象吧？
徐部長國勇：有印象。
鍾委員佳濱：什麼是汽車強制險？為什麼要推動汽車強制險？一個車禍的發生，車損、車子壞了，因為這個財產是私有財產，所以有商業保險可理賠，求償的標的好計算，但是萬一造成人體的傷損，這是具有社會公益性，復原很難估計，甚至肇事者或是車主會很難負擔，所以有強制立法的必要，部長是否同意？
徐部長國勇：當然事實上這部分的推動也讓有一些人在車禍裡面得到相關的保障。
鍾委員佳濱：好，我們來看一下汽機車強制險的執行情況，到2020年的時候，死亡失能的可以領到200萬元，傷害醫療可以領到20萬元；去年交通事故有36萬件、受害48萬人、有32萬3,000件得到理賠，理賠的金額高達137.5億元，從這樣的數量來看，你覺得這個保險有沒有發揮它的效果？有沒有照顧到這些人？
徐部長國勇：當然有它一定的效果。
鍾委員佳濱：是，它的覆蓋率高、保費低、理賠率高、受惠者眾。再往下看，如果汽機車事故有保險，那住宅呢？同樣的，我們來看看財產損失，車體險是商業保險，人體傷亡汽機車是有強制險，這是政策性的保險；住宅的火災保險是商業保險，所以你認為住宅的第三人責任險是強制險還是商業保險？
徐部長國勇：目前還是屬於產險、商業保險。
鍾委員佳濱：對，它是附在住火險當中，跟地震險一樣，同樣是人體傷亡，汽車有強制險，你認為住宅災害所造成的人民損傷，要不要有一個強制險？
徐部長國勇：若你要保的話，當然是可以的，但強制險的部分，目前並沒有要強制，其實連火災保險要不要加進去，都是他自己可以去做決定的。
鍾委員佳濱：我們來想想看，火災保險跟第三人強制險不太一樣，關於強制險的立法正當性，當時的簡又新部長表示，它是政策性保險、要強制投保，使得被害人能夠迅速獲得合理的基本補償，保障第三人，他講的是人體的損傷，不是現在住火險當中籠統的財務損失，所以我強調的是人命，人命是我們今天關心的，你同不同意？
徐部長國勇：人命大家關心，當然是同意的。
鍾委員佳濱：是，所以住火險的部分，如果是財產的損害，房東、屋主或是財產所有權人自己決定來投保，因為這是商業保險，但萬一這次的火災損及到第三者的生命，你覺得這樣的保障是不是應該要強制？符不符合當時汽車強制險立法的目的？
徐部長國勇：當然委員這個想法是不錯，但這有很多的層次、很多的面向，包括它的概率等等……
鍾委員佳濱：保費、理賠要怎麼算，那是另外一回事。
徐部長國勇：那是金管會等等要去做相關的處理、規劃。
鍾委員佳濱：但是火災造成第三人的人命損傷，這跟強制汽車責任險是同樣的道理，這樣應該可以接受吧？
徐部長國勇：這是一個政策的問題。
鍾委員佳濱：是，所以我就問你政策的部分，我們來看一下這次的住火險，在住火險不是強制的情況下，這次城中城只有9戶有保火險，財產身故初計理賠到2,910萬元，請問城中城屋齡有沒有超過40年？
徐部長國勇：城中城是從70年到現在剛好是40年。
鍾委員佳濱：就你所知，40年的房子，有沒有貸款要還？
徐部長國勇：這個我不曉得。
鍾委員佳濱：老舊的房子通常貸款都已經還掉了，住火險目前是因為跟銀行貸款，它就會要求保住火險，然後它才會提供房貸。我們來看城中城的事故，屋主也好、房客也好，都是弱勢族群、長者或經濟能力較差的人，房子舊，沒有投保意願，經濟弱勢者也沒有能力繳納，所以當災害波及第三人的時候，你覺得就目前的情況，屋主有能力賠償嗎？除了靠社會捐助之外，你覺得這次的火警屋主有能力賠償嗎？
徐部長國勇：這要看屋主本身的財力，因為我也不瞭解……
鍾委員佳濱：我是問你城中城的部分，你覺得屋主有多少財力？你們清查了嗎？
徐部長國勇：現在檢察官已經把財產扣押了，清查的部分，高雄市……
鍾委員佳濱：請你們趕快去瞭解一下，未來除了用社會的愛心去照顧這些人之外，這個財產所有權人有沒有能力負起他們的財產造成第三人生命損傷的賠償？所以我們來看看目前住火險的覆蓋率，全國的概況是，到2020年有895萬戶，我們目前火險的覆蓋率是三成六。屋齡的統計上，20年以下的、比較新的是23.5%；20年到40年的占了47%，中位數大概是29.8年。你認為新屋有保險，還是老屋有保險？
徐部長國勇：剛剛有提到，要貸款當然一定要保火險，這是銀行要求的。
鍾委員佳濱：對，這不是強制的，所以我們可以看得出來火險覆蓋率，而這三成六的房屋火險大概都是比較新的房屋，你同意嗎？
徐部長國勇：一般來說，新屋才會有火險，但是老屋也未必沒有貸款。
鍾委員佳濱：當然。
徐部長國勇：只要他有貸款，就一定會保火險。
鍾委員佳濱：當然，可是這個三成六，大部分是20年以下的屋齡，還是20年以上的屋齡？
徐部長國勇：照理講，如果他有貸款的話，新屋都會有貸款，有貸款就會保火險。
鍾委員佳濱：城中城因為其屋齡老舊，所以不太會去保火險，我剛才提到，只有9戶有保險，現在我的建議方向就是這樣，希望推動房屋住火的第三人責任強制險，也就是說，以後不管是什麼房屋，都要強制投保住火的責任險，但是這就涉及到一些問題了，像老舊房屋的房屋稅就已經很少了，他的負擔能力有限，要他再來繳一個保費，他可能負擔不起，所以本席建議未來的立法當中，應該有一個過渡期，比方說10年內，屋齡在多少年以上或房屋稅在多少以下的，我們給他一個房屋稅的抵扣，讓屋主不要增加負擔，即這個強制險不要造成老舊房屋屋主的負擔，你覺得這樣好不好？
徐部長國勇：這是一個政策的問題，這是要研議的。
鍾委員佳濱：若要推動強制險，你認不認為老舊房屋的屋主，因為負擔能力較弱，所以應該給他一定的優惠，你同意不同意？
徐部長國勇：這個也是政策的問題。
鍾委員佳濱：你是部長，所以我問你政策啊！
徐部長國勇：這個政策不是我單獨能決定的。
鍾委員佳濱：住宅不是你管的嗎？所以我問你，老舊房屋的屋主，因為負擔能力較弱，未來若有強制險，你認不認同……
徐部長國勇：好的我們都贊成，但是……
鍾委員佳濱：這個政策好不好？
徐部長國勇：好的我們都贊成，但這是要跟財政部等相關單位討論的。
鍾委員佳濱：好就好，何必說那麼多？
徐部長國勇：我當然要把相關的問題提出來啊！
鍾委員佳濱：房屋稅是地方稅，我們主張，老舊房屋屋主若負擔能力低，這時讓他可以扣抵，而且此時地方的稅損我就希望由營建建設基金來補貼，這個就要問你了，因為這個基金是你管的。
徐部長國勇：不是我管的就可以逕自決定要怎麼做，而是要經過行政院規劃的程序，不過，的確是可以提出來討論。
鍾委員佳濱：情感上你覺得可以接受嗎？
徐部長國勇：不要說什麼情感上，這個政策一定要送到……
鍾委員佳濱：難道你在情感上都沒有感受嗎？
徐部長國勇：我跟你講，好的我都贊成，所以不要說什麼情感上……
鍾委員佳濱：結論是，營建建設基金目前大概有114億元，是可以來支用這個地方，所以我希望部長明確地思考一下，支持以營建建設基金來推動住宅第三人強制險，包括在一定期程內部分老舊房屋、經濟能力負擔較弱的屋主，可以嗎？
徐部長國勇：我們來研議。
鍾委員佳濱：敬請研議以營建建設基金支持推動住宅第三人強制險，可以嗎？
徐部長國勇：這個可以來研議一下。
鍾委員佳濱：謝謝。
主席：請張委員其祿發言。
張委員其祿：（14時29分）部長好。今天您又要辛苦了，因為所有委員垂詢的問題都是一樣的，但是說實話，其實這件事情，我也覺得非常、非常的心痛，我想部長也知道，部長跟署長等於是坐在炸彈上，其實這件事情，不是今天發生，也可能是明天會發生，我必須這樣講，這真的是我們臺灣弱勢底層的悲歌。我想先請問部長，你應該已經去過高雄市立殯儀館了？
主席：請內政部徐部長說明。
徐部長國勇：是。
張委員其祿：我禮拜六那天也代表民眾黨去了，部長你當時在當場有沒有看到一個情境？我直接在這邊跟您報告，您有沒有發現家屬很少？這次的家屬很少。你看後面幾乎都是佛光山那些慈善團體。
徐部長國勇：我那天去，位置大概有7排，每一排大概坐4個人左右。
張委員其祿：對，家屬很少、很少。而且我說實話，發生這麼重大的災難，像以前別的事件，家屬就超多，這一次為什麼沒有什麼家屬，他們真的就是社會最底層。講白一點，真的是非常可憐。
徐部長國勇：委員，我同意您這個觀察，因為看起來大概就20幾個人。
張委員其祿：很少嘛！沒有幾個，真的，全部都是慈善團體。
徐部長國勇：您的這個觀察我同意。
張委員其祿：因為他們真的就是社會最底層。部長，其實我在高雄也住了20年，那個地方真的完全衰敗、弱勢。今天還有很多問題，等一下我也會談到。說實話，是不是靠我們的制度，靠我們目前的一些想法就能解決？我覺得我們比須先第一個拉出來的是，他們真的就是社會最低層、最弱勢。
部長，說實話，其實有點諷刺啦！你知道為什麼？因為那個地方本來是高雄最好的地方，在那個大樓上看煙火絕對會看得非常清楚。但是我們也知道政府花了錢，也許放了煙火，不是說煙火不該做，國慶嘛！但是你看我們放在弱勢身上是不是夠？我必須這樣講。這些我都不用多說，其實部長也知道，這是臺灣有史以來死傷第二多的單一建物，第一多的就是衛爾康餐廳，那個時候也催生了消防署，這一次又發生這個事件。
我比較想談的問題是，當然現在蘇院長也已經提了四大方向，包括老舊用途的公安、弱勢民眾的輔導、成立管委會、公辦都更，這是他的四大方向，你也很清楚。我必須特別強調，第二點反而最重要，為什麼？我就直白、簡單的說，節省你的時間。我們現在談都更、談危老、談成立管委會，在這些弱勢民眾身上真的這麼實際嗎？直白說，那個地方的那些民眾，要是能都更、能夠危老改建，他今天就不會住在那裡了！講難聽點，那裡真的不是一個非常適合人居住的地方，因為整個環境超級惡劣，那個地方是這樣。
我們之前也在內委會，我想部長也很清楚，我們去修都更條例或是危老，其實這些事情沒有那麼簡單的！都更也沒那麼容易，危老也沒那麼容易。而且最近房價又漲成這樣，造價又是這樣，這些人要是能夠拿出一坪15萬元，現在光造價，一坪差不多就是這個價錢了，他要是能拿得出來，還要住那種地方嗎？他不會住那種地方！那種地方真的就是一、兩千元、那種最弱勢，甚至是失能者，反正很多、很多就是社會最底層的人才選擇住在那種地方，不然誰要住那種地方？真的是有問題。其實高雄還是有很多地方不錯的，但他還會選擇到那種地方，就是他已經弱到不行再弱。
所以今天都更也罷，危老也罷，之前的修法過程，我想大家都很清楚，不太想再浪費時間。可是那些事情，說實話，對於他們來講，真的不太切實際。部長，你覺得呢？現在他要是能都更，早都更了嘛！早就危老解決了！就是不能嘛！這是一個事實，對吧？
徐部長國勇：對。所以為什麼昨天早上院長召開會議時，提到第二點，委員你也提到了嘛！我們對弱勢的部分，一定要加強來幫助他們，用各種方式，譬如包租代管、租金補貼等等，幫助他們有一個住的地方。這也是我們在處理這個事情其中一個很重要的點。
張委員其祿：我甚至覺得其實他們需要被直接安置，要想辦法，因為他們是住在一個非常沒有公共安全的地帶，他們真的就是會發生這種危險。之前我們修法，當時也都是用什麼耐震，反正就是天災型的概念，才能夠做那些事情，其實現在公共安全的因子也應該納入。不管是都更或危老，我們上個會期修法都是以建築物的耐震、海砂屋這些作為標準。
徐部長國勇：上次的建築法是著重在這裡。
張委員其祿：是，概念上都算是天災嘛！我們現在對於人禍的部分，尤其消防安全也應該思考。
另外，再倒過來說，先不管是都更或者危老，這些對他們來講，都緩不濟急。再來，最近坊間也在討論管委會這件事，我也必須向部長說明，這些人要是真的能組成管委會，他不會住在那裡，這些人就是弱勢到那樣子啊！這是一個事實。他今天500元都不一定繳得出來喔！而且弄出管委會之後，我講白了，到時候誰要當那個頭啊？現在政府端就有點這種問題，就說因為你沒有管委會，所以造成如此，只能貼公告。
徐部長國勇：管委會是這樣子，我有提過，管委會不是萬靈丹。
張委員其祿：對！
徐部長國勇：也不是管委會成立，就什麼事情都擺平了，不是！
張委員其祿：當然啦！
徐部長國勇：管委會的成立，至少是我們防止這些憾事發生踏出的其中一步，這一步也是滿重要的，至少它可以收管理費。像有些人管理費都不交嘛！這也導致整個公共設施的更新、滅火器等等沒錢換。
張委員其祿：這是一般性的，一般性大概都可以這樣做。但是他們這種都是比較特例，我覺得像這一類人，未來就算要成立管委會，可能也會有問題。事實上可以這樣講，當然我們也承認這種極弱勢已經不是一般型，而是要把他歸為最弱勢的那一群，在實務上，在這一群人的概念裡，管委會是不是能夠很容易的成立起來？或者能夠運作嗎？像這種情況，我覺得我們必須在實務上要想清楚一點。
徐部長國勇：管委會關係到區分所有權人，當然跟住戶要配合，所以才會成立。
張委員其祿：比如以城中城這個例子，你甚至找不到……
徐部長國勇：不容易成立。如果政府沒有介入，不容易成立。
張委員其祿：就是部長您這句話！
徐部長國勇：所以李喬如議員介入了二、三次，他一直要去幫助、協助，也沒有成功。
張委員其祿：因為找不到人嘛！
徐部長國勇：最近里長也一直在處理，結果也沒有成功，所以他們後來有個類似自治會、自救會收錢來處理。
張委員其祿：沒有錯。住在裡面的人，可能還有身分的問題，他也不願意自己站出來，所以這真的非常複雜。
徐部長國勇：所以我們有幾個作法，先來盤查這些危險、比較老舊、危老、複合式的建物，對於環境髒亂、安全的部分限3個月內處理。
張委員其祿：部長，坦白說，這件事內政部也不是沒注意到，其實我們看到你們在民國94年就有做研究報告，當時已經指出，這類建物要是沒有一個好的管理組織，就可能會發生火災。這個報告是94年，也就是16年前就已經寫出來，從某種程度來說，當然不只是部長您任內，其實從那麼早，一路以來真的有些行政怠惰，因為94年就已經說了嘛！這個報告不是我們的，是你們內政部的。所以確實也就顯現這個問題。
其次，坦白說，這些弱勢，even是現有的制度，什麼租金補貼或者是社宅等等，這些人真的很特例。署長在這裡，你也很清楚，其實某一部分最弱勢的人拿不到這些所謂社宅、租金補貼，講白了，他們真的是為了要住那個最便宜的地方。
我今天整個質詢，其實只是希望部長和署長去思考一下，我們社會真的有一些特別、特別底層，而且特別、特別弱勢，真的，他們幾乎已經是在社安網以外。我這樣講我的結論，我們希望政府真的要出手，你有錢放煙火，但是也真的要救救這些人，因為他們真的是夠弱勢了！
我這邊有一個例子，有些國家甚至要求房東要是沒有裝那些東西，根本不能賣房子，包括住警器這些東西，你根本就是犯法！這也都應該去思考。我總體地提供給部長和署長想一下。
徐部長國勇：對於弱勢這部分，當然我們要跟衛福部來做相關討論。
張委員其祿：是，沒有錯。
徐部長國勇：我們大家一起來努力。
張委員其祿：當然！
徐部長國勇：我們也會跟衛福部來做相關的研究。
張委員其祿：政府幾乎要出這個手，當成一個專案。我覺得這些人不能用一般的方式，說我給你都更，我給你危老重建，我給你……
徐部長國勇：都更是針對這些所有權人。
張委員其祿：是，沒有錯。
徐部長國勇：但是對這些弱勢的住戶，就是衛福部跟我們的包租代管及租金補貼等等要去做配合。
張委員其祿：是的，我覺得政府的手應該先伸在這個地方，因為這些人真的……
徐部長國勇：會，我們有注意到這部分。
張委員其祿：最後一點，就是我覺得，當然用公安、消防議題可以是公權力介入的一個關鍵點。因為說白一點，火燒起來也不只有當地的老百姓受損，搞不好燒到隔壁也有可能。為了公安議題，我覺得我們還是應該趕快把消防法補正、修好，讓大家能夠上路，因為這真的很重要。
徐部長國勇：消防法已經在行政院審議了。
張委員其祿：對，沒錯，版本我這邊也都列了，超多的，我們儘速來處理。當然我也謝謝召委，到時候我們把消防法儘量趕快修出來，因為依公共安全的理由，就算是消防理由，我們都應該用公權力直接強力介入。
徐部長國勇：好。
張委員其祿：請部長加油。
徐部長國勇：謝謝委員。
主席：請林委員奕華發言。
林委員奕華：（14時41分）請問部長，有關這次高雄城中城事件，以您來看，您覺得是人禍還是官僚殺人？
主席：請內政部徐部長說明。
徐部長國勇：我想這個當然看起來是有火種留下來……
林委員奕華：有可以檢討的……
徐部長國勇：沒有把它撲滅，以後沙發燒起來，嫌犯已經被收押了。
林委員奕華：當然消防的部分就是救災，可是今天看到新聞，我本來就想要問，原有的那些柵欄，高雄市政府就去拆掉了。我想你也當過民意代表，也知道啊！怎麼可能因為有柵欄進不去，就貼一個公告在外面，這一看就是怠惰嘛！這問題很嚴重，這是怠惰啊！我們都知道，就算是私人的建築，若影響到公共安全的時候，請問政府能不能介入？當然可以嘛！
徐部長國勇：這個應該是用建築法處理。
林委員奕華：在建築法就要處理啦！所以沒有什麼因為柵欄的關係，就不能進去執法。第一個，我覺得這是說不通的，我們都知道這是推卸責任！
再來，有沒有管委會，當然也很重要，但是我想您也在臺北市待過，我們都知道，到目前為止以臺北市的做法，若沒有管委會，會怎麼做？每個住戶都會收到通知，多久之內沒有改善都罰錢啊！就用區分所有權人來分，都罰錢啊！地方就代表作法不同嘛！所以這件事還是要看地方政府的積極性到什麼地步。當然管委會成立，我們覺得很重要，但是不是沒有管委會，這件事就不能做！
再來，還有一個是我們看到有問題的，就是分租套房的問題。像南勢角有很多都是大規模的分租套房，可是可能沒有經過建管的把關，造成每次一出事就很嚴重。所以我想請問內政部到底有沒有掌握各縣市這種大規模分租套房的資料跟訊息？這些都應該加強查察啊！
徐部長國勇：當然。
林委員奕華：而且如果有建管上的違法，就應該要禁止，對不對？
徐部長國勇：地方政府要去做相關的查察啦！
林委員奕華：是啊！但是你中央必須要求嘛！尤其這次事件發生之後，中央就可以要求，像這種大規模的套房分租，都是不合規定的。有沒有要求他們去查？有些如果是不合法的，那要處理嘛！如果是合法的，很久以前分租的，在安全上怎麼加強，定期做檢查，這部分我們是不是可以要求做到？
主席：請內政部營建署吳署長說明。
吳署長欣修：跟委員報告，今天除非他有違法隔間，當然就是違法。
林委員奕華：現在說的都是違法隔間，本來不是這樣。
吳署長欣修：高雄這個案子沒有，它只是當時的使用用途跟實際使用上，一開始就是登記住宅，但是建物使用別是辦公室。
林委員奕華：但是我怎麼聽說、看到報導說它有分租，所以沒有嗎？有沒有再重新隔間？
吳署長欣修：它本來的隔間就是隔成一間、一間的，本來就有原始使用執照。
林委員奕華：本來是辦公室，本來就一間、一間，沒有再重新隔間？
吳署長欣修：沒有。
林委員奕華：但是它本來是辦公室，後來給人住？
徐部長國勇：跟委員報告，我們調出當時賣房子的廣告，實際上它就是辦公室。
林委員奕華：但是這樣也不行，對不對？
徐部長國勇：但是一開始賣的時候，就是用套房賣。
林委員奕華：這樣也不行啊！
徐部長國勇：一開始就是這樣。
林委員奕華：這樣也不行對不對？
徐部長國勇：後來因為它免辦變更使用。
林委員奕華：這是過程。我的意思是，我們看到法令上這種可能的漏洞，就要把它補起來，所以為什麼才要謝謝召委。今天辦這樣一個專案報告，就是看到問題，起碼現在看要怎樣把它補起來。分租套房也好，或本來是辦公室，現在變成拿來住，在法規上應該要……
徐部長國勇：跟委員報告，所以我們在1個月內會請地方政府去做相關的盤整。
林委員奕華：剛剛前面我說的部分，拿柵欄當理由。
徐部長國勇：這個有關安全的部分，我們全部要求在3個月內要處理。
林委員奕華：另外有沒有管委會，沒有管委會也可以做啊！你們都要要求。
徐部長國勇：對。禮拜五開會的時候，會請各地方政府與會，包括委員今天講的要求，我們都會在開會時提出來，請大家按照該有的程序處理，該輔導的請大家加強輔導，該修法的，我們大家一起來配合，所以我們會從法規、從制度面、管理面，大家一起來執行。
林委員奕華：但是部長，我還是要再往下問，這一次燒出老屋的一些問題，我也關心一下。我自己選區裡臺北市的信維大樓，從我當議員到現在，超過20年，沒有辦法解決，就在大安路和信義路交叉口那裡。
徐部長國勇：在基隆路這邊。
林委員奕華：不是，信維大樓是在大安路和信義路口。
徐部長國勇：是信義路上的信維大樓。
林委員奕華：臺北市將信維大樓列為整宅。
徐部長國勇：就是賣刀削麵那裡，我知道。
林委員奕華：我這次回到地方，有要求臺北市政府應該要強力介入嘛！但是有一個狀況，對於像這樣已經被政府認為有公共安全疑慮，我要講的不只是防震，因為我看你們最近對於防震要提出一個行政命令的草案。但是我覺得公共安全不能只講防震，以信維大樓來講，每間屋子都像是蝸居，所有東西，包括電熱系統，全部都是掛在走廊、室內裡面，公共安全設施也一樣，幾乎都是堵住的狀況。
以這樣的狀況，都已經被政府列為屬於公安上要特別留意，也列為整宅的建物。臺北市政府一開始要求要有九成的意向書，我就覺得莫名奇妙，提了一個那麼大的門檻，才願意辦理公辦都更。
我覺得碰到政府覺得該做的，在公辦都更這件事情上面，門檻有沒有可能再放寬？因為你現在說要達到75%，坦白說也很難哪！如果我們用75%當作門檻的時候，尤其像我剛才講的，要公辦都更，一開始臺北市政府還要求要有九成意向書的同意，我覺得這根本很難做到啊！所以我拜託中央和地方，你們面對這樣的問題，如果沒有比較積極的作為，法令上比較有辦法達到，要不然都只是說說而已，幾十年解決不了。我今天如果沒有在這邊質詢，你們沒有再去檢討，還是讓問題繼續躺著啊！它不會被解決啊！我當然希望這時候不要出事，但是我們不應該在大家都知道這是一個問題的時候，現有的法解決不了，那不應該去想辦法嗎？
吳署長欣修：跟委員報告，照目前都更條例的規定，當今天這是百分之百私有的部分，一般要整合到九成，才由市府接手公辦都更，這是一個方法。
林委員奕華：你覺得九成合理嗎？
吳署長欣修：如果政府今天要辦，直接要有實施者，那就是過半而已；如果政府完全自己出手，不假手任何人，那就不用門檻。
林委員奕華：不用什麼？
吳署長欣修：我不需要。
林委員奕華：對啊！
吳署長欣修：但是政府要自己能找到適合的方法。
林委員奕華：那你們就跟地方政府做好溝通啊！
吳署長欣修：因為政府也不可能出手而完全不顧他們的感受，直接去處理，我想這是實務上的一些作法，其實他有不同的門檻，這就是我們……
林委員奕華：對，但這就變成都讓地方政府自由發展，我知道地方都更中心也有他的辛苦之處，如果你訂了那麼高的門檻，對我來說就是你根本沒有真心要做嘛！
吳署長欣修：其實如果是徵求實施者過半，也可以開始做。
林委員奕華：那就麻煩去指導一下。
吳署長欣修：這個我們會跟市府再……
林委員奕華：對於這部分怎麼樣來做，就讓這件事情可以成啊！
吳署長欣修：跟委員報告，其實臺北市政府在處理整宅也有很好的成功經驗。
林委員奕華：對，我們要蓋社會住宅沒有錯，可是對於這種明明已經有公安疑慮，大家都討論很久了，還是一樣沒辦法做處理啊！
吳署長欣修：其實市府之前已經有處理整宅成功的案例，這次可能受限於人力等等，我們會再跟市府談談。
林委員奕華：受限於人力就是我們不能接受的地方，要不然問題就會持續存在，請中央和臺北市政府一起面對這個充滿公安問題的地方，趕快來做，讓它在執行面上可行。
徐部長國勇：最主要是安置的問題，安置其實是最重要的問題，我們會再請營建署、住都中心跟市政府談，剛剛我沒看到刀削麵店，以為是基隆路旁邊那棟，一看才發現原來是郵局隔壁那棟。
林委員奕華：基隆路那棟也是被列為整宅，其實有好幾處都是。
徐部長國勇：對，我一開始以為是在講那棟，我知道在哪裡。
林委員奕華：因為這邊的狀況我比較了解，所以舉此為例，除此之外其他的部分要如何加速，這些被認為有公安疑慮的建物要如何再放寬門檻或怎麼樣來做，讓政府的公權力更能發揮？我知道這部分是私有，但一起來努力。
徐部長國勇：我們跟市政府一起來努力。
林委員奕華：另外，通化街的遷建基地也是一樣，但這個是卡在國有地，臺北市可以用公告現值讓民眾去買，因為它早期是羅斯福路開闢的遷建基地，但是國有地又要按照國產法一定要用市價買，變成一國兩制，這件事情永遠解決不了。
徐部長國勇：這個我也知道，五分埔現在也是這樣，這幾棟都是我們處理過的，所以委員說的我都心有戚戚焉，但這真的有困難。
林委員奕華：因為你是來自地方，所以你知道有困難，但你現在是為官者，當然要想辦法解決，不然這些永遠都是公安的死角，大家明明都看到問題卻永遠解決不了。
徐部長國勇：我們中央會和地方一起儘量處理，這真的是很美也很棒的地點。
林委員奕華：地點漂亮是一回事，重點是安全。
徐部長國勇：對，要安置這些人，才能夠把問題處理。
林委員奕華：至少信維大樓的部分是否能和臺北市一起進行了解跟合作？
徐部長國勇：我們請營建署跟他們看看如何處理。
林委員奕華：另外，整體有一個制度出來，就能以個案來看全部，另外的部分我想再擇日請教，謝謝。
徐部長國勇：謝謝。
主席：請洪委員孟楷發言。
洪委員孟楷：（14時53分）部長，針對你的報告裡面有提到根據老舊建築物都市更新的法令，現在已經核准了一千多家，上午的時候你也有講到，目前盤點在雙北地區各有十多棟的危老建築。
主席：請內政部徐部長說明。
徐部長國勇：委員午安。就是可能會像城中城這樣在管理上出問題的建物，我想委員也有看到，最近包括臺北市政府、新北市政府以及其他都市都有進行相關的檢查，其實就是要看這部分，希望能趕快先把這些危險因子去除掉。
洪委員孟楷：部長，這就是本席想要請教的，現在雙北地區或是六都也都有這些類似城中城的危險建築。
徐部長國勇：早上魯明哲委員也有提到他們中壢區有3棟，類似的狀況大家一起來努力。
洪委員孟楷：部長，城中城的報導中有提到，過去地方政府其實也希望能進行消防安檢，但是他們有講到消防人員根本沒有辦法上到2樓以上的地方做安檢，高雄市政府甚至有開出勸導單，但是後來沒有強制執行。我們當然沒有辦法事後諸葛說如果他們當初能夠執行安檢，之後就能夠避免這次大火，但有做確認至少總是能把傷害降到最低。
徐部長國勇：所以我們希望禮拜五能邀請各個縣市，針對類似這樣的……
洪委員孟楷：這個禮拜五還上禮拜？
徐部長國勇：這個禮拜五，我們會針對此事一起處理各縣市政府的困難，讓大家在各方面形成共識，然後按照這個SOP的程序處理。
洪委員孟楷：這就是本席要提的，我很怕我們明明知道現在有很多地方可能是和城中城一樣的狀況，但是地方政府要做消防安檢或稽查的時候，還是面臨一樣的問題，等於沒有解決。
徐部長國勇：所以我們這次就是地方政府大家一起來……
洪委員孟楷：這個禮拜五有預計是什麼樣的方向或強制力？
徐部長國勇：首先就是先盤點目前沒有成立管理委員會的大樓，然後再分出輕重緩急，像是複合式的住商混合型，尤其是當中有商場停止營業的，這部分我們會優先處理，並在1個月內盤點完成以外，還有在走廊等等亂堆雜物的，我們也要清理掉。
洪委員孟楷：誰清理？
徐部長國勇：用公權力，該怎麼清理，我們就進行處理。
洪委員孟楷：所以會配合各地方縣市政府的環保局、消防局或相關單位……
徐部長國勇：對，包括消防、環保，倘若跟治安有關的話，警政署也會介入，如果他們在這過程中遭受到不當的對待，警察也會介入維護治安，用3個月把這些先處理掉。
洪委員孟楷：3個月內？
徐部長國勇：對，用3個月先處理環境、阻礙公共安全的部分，然後再從法規面該修法的修法，該立法的立法，來處理相關的問題。
洪委員孟楷：部長，這次大家也一直提到管委會，我也有看到你上午的新聞回應，就是管委會不是萬靈丹，但至少是第一步。可是我們看到城中城的事件裡很多都是住著房客，房東其實不住那邊，即便依照現在的公寓大廈管理條例，房客也可以參與區分所有權人會議，對不對？。
徐部長國勇：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是所有權人參與，但管理委員會是住戶就可以參與了。
洪委員孟楷：可是區權會是只有房東能參與。
徐部長國勇：房東在管理委員會成立的時候也可以指定他的住戶，譬如你向我租房，你就可以去當管理委員。另外管委會成立以後也可以指定、委託管理服務的物管公司。
洪委員孟楷：沒錯，我們現在講的都是一般80%、90%比較正常的社區大樓，可是像城中城這種，很多委員也都有講到，第一，他是相對弱勢；第二，他的租金非常便宜廉價，很多房東也不住那裡，變成大家都自掃門前雪。而你講的是後續也希望強制這些危老建築設置管委會。
徐部長國勇：因為公權力介入的時候我們就要來研議，所以我們禮拜五要研議包括用公權力來強制成立。
洪委員孟楷：所以之後會有辦法或修法？
徐部長國勇：對，我們要來立法，因為我們現行的法律第五十五條有規定，縱然是84年以前的大樓也應該成立管理委員會，但是後面第三項又改一個「得」分期、分區、分層等等方式，變成這個「得」把前面的「應」給推翻了，所以變成沒有強制力，只能用輔導，我們現在還有8,500多棟還沒成立管理委員會的原因，就在這裡。當然我們也不能說各縣市不認真，像臺北市也不能說它不認真，它的……
洪委員孟楷：如果你有法源依據給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就能依法辦理，當然可以來執行，現在就是沒有嘛！
徐部長國勇：之前其實也有法源依據，但因為它是「得」，所以只能輔導，而臺北市的大樓最多，因為都市化最早，事實上它處理的績效不錯，只是在比例上變成最低的37%。
洪委員孟楷：部長剛剛也提到要透過修法來強制成立管委會，你們有沒有另外考慮修法針對老舊建築的消防安保檢查給予部分的補貼或補助？
徐部長國勇：補助的部分我們會考慮，因為這牽涉到錢的問題。
洪委員孟楷：沒有錯，因為就像城中城這個個案，大家可能連房租都無法心甘情願的繳交，管理費也沒辦法繳納，如果還要再拿出另外一筆錢做消防安全檢查的話，可能會相對困難，是否能針對這種特定的案件在禮拜五的時候一起討論？
徐部長國勇：我們考慮看看，我們也會有相關看能不能……
洪委員孟楷：針對最急迫的、最基層的、最困難的，這禮拜五一起研議，好不好？
徐部長國勇：對，找出一筆錢看能不能幫助他們，我們來研議看看，因為錢的問題一定要有預算。
洪委員孟楷：其實我們現在盤點出最基層、最急迫的沒有那麼多嘛！就像你講的雙北十幾棟而已，應該要趕快加速，不要再有下一個遺憾發生。
徐部長國勇：我們來跟地方政府盤點看看有多少。
洪委員孟楷：最後一個時事的議題，今天新聞的標題寫「半邊陽明山變豪宅區，台北後花園恐失守」，你有沒有看到這新聞？標題很聳動，就是媒體報導陽明山有多個保護區可能會變成豪宅區，是不是有可能？
徐部長國勇：我還沒看到，可能新聞發布的時候我都在立法院，所以我沒看到。
主席：署長一定知道，這是都市計畫變更啊！
請內政部營建署吳署長說明。
吳署長欣修：這是臺北市之前的都市計畫保護區變「住六之六」的部分，因為之前環評的部分都卡關，所以完全沒有辦法動，最近是因為訴願訴訟的問題，他們認為有機會可以……
洪委員孟楷：不止「住六之六」啊！現在報導說「六之五」和「六之四」也想要整併。
吳署長欣修：沒錯，他們現在是因為那部分的訴願訴訟好像有機會翻盤，所以才提出希望能全部一起。
洪委員孟楷：部長，因為你是國家公園的……
吳署長欣修：它不在國家公園的範圍內，它是在臺北市都市計畫。
洪委員孟楷：重點是營建署或內政部應該要有一個態度吧？這部分真的有可能嗎？現在甚至說要在陽明山蓋兩萬戶的豪宅，從本席的選區淡水、林口區要去陽明山也很快，你覺得全體臺北市民有辦法接受嗎？
吳署長欣修：它最主要的範圍是在菁山路南側，現況看起來幾乎都是山坡地，所以這部分還要經過臺北市政府，即便環評這邊……
洪委員孟楷：臺北市政府的都市計畫之後還要再報內政部，不是嗎？
吳署長欣修：對，但要涉及到有沒有變更主要計畫，如果沒有的話，會在細部計畫層級，當然最後也有可能還是要送一些主要計畫到部內，我們會注意這件事情。
洪委員孟楷：是，本席只是提醒部長，您辛苦了，在這邊一整天辛苦了……
徐部長國勇：我還沒看到這個問題，但我會去瞭解。嚇死人，兩萬戶是不得了的。
洪委員孟楷：好，謝謝部長積極的態度，我們也不希望臺北的後花園陽明山到最後變成有錢人的花園，我想這應該不是政府鼓勵的方向。
徐部長國勇：兩萬戶是一個不得了的數字。
洪委員孟楷：當然，就是因為不得了，所以才需要主管機關好好的把關，謝謝部長。
徐部長國勇：我會來瞭解，謝謝委員。
主席：請萬委員美玲發言。
萬委員美玲：（15時3分）部長，我們今天談到城中城的大火，其實有非常多的問題必須從各面向去討論、解決和改善。首先我想請教部長，您認為這次城中城的大火，因為終究是要究責的，您認為責任的分擔比例是如何？高雄市政府是否應該要負起最大的責任？
主席：請內政部徐部長說明。
徐部長國勇：委員好。談到分擔比例就很難講了，不過現在至少可以看得出來，這是在用火的時候沒有撲滅灰燼，所以涉案女子現在已經被收押了。當然，消防檢查中是否有什麼問題，我想等到最後整體的報告出來，包括火災的火調報告出來以後就會呈現。
萬委員美玲：其實我們在新聞媒體上都有看到高雄市副市長林欽榮表示，他們最後一次進行公安檢查的時候確實是在10月12日，之後還有再來一次，但是他特別強調不得其門而入，而且是在1、2層樓的時候就被攔阻。所以我想請教一下，就您的專業來看，林副市長這種說法成立嗎？是不是沒有成立管委會，消防員就無法進入？
徐部長國勇：檢查跟管委會應該無關，管委會是要收管理費做公共區域的消防設備、滅火器等等部分，其中也包括管理費的收取。至於副市長提到他們在兩天前有去檢查，當時按照規定就貼公告要求改善，住戶也說要改善，結果兩天後就出事了，所以是在改善期間內就發生了這場大火。
萬委員美玲：部長，其實我覺得這也不能說是這兩天的事情，我相信城中城大樓的狀況，當地人都知道已經很久，按照您剛剛的說法，我認為管委會的成立與安檢執行與否，兩者之間並不能像林副市長所說的畫成等號。
徐部長國勇：不完全是等號。
萬委員美玲：當然不完全是等號，如果這是等號的話，今天早上我們一直都有提到，目前全國大概還有8,500棟社區大樓是沒有管委會的，若這項說法成立的話，莫非這8,500棟就從未進行安檢？不可能嘛！
徐部長國勇：這要看它要不要申報，當時的規定是集合式住宅要16層以上才需公安申報，但臺北市都已自行規定降到11層樓，這是地方政府可以自行規定的，每一個地方政府實施的日期和規定可以自行設定。
萬委員美玲：當然這件事情之後我們做了很多檢討，您也有提到要修法，而修法的部分是要希望成立管委會，這個方向其實本席認同，因為有了管委會之後就可以自行負責管理好自己的社區。
徐部長國勇：是，由他律變自律。
萬委員美玲：我們都知道要成立管委會，您今天提到要透過修法強制84年以前的老舊房屋成立管委會，我不曉得部長所謂的強制是怎麼個強制法？
徐部長國勇：因為有些人就是不願意成立，譬如中間的商場就很可能沒有人來開會，因為沒有在營業……
萬委員美玲：這個是現狀，我不曉得您要如何強制？
徐部長國勇：這部分我們會在禮拜五開會的時候，跟所有縣市政府大家一起來商討，如何用罰則……
萬委員美玲：我想提醒部長，我知道您現在唯一能用的武器感覺好像只有罰則，第一，你要知道像城中城這樣的大樓，如果今天沒人願意出來擔任管委會的主委或其他委員，管委會是無法成立的。第二，管委會無法成立的時候，您剛剛說要在禮拜五跟縣市政府開會一起訂定罰則，但如果住戶繳不出錢，你也無從罰起，是不是？
本席要提醒您的是，修法是您現在想到的一個方向，但實務上要怎麼成立管委會？您先前又說，其實公安檢查跟管委會的關係並不是完全畫上等號，而成立管委會又是如此困難。所以今天在立法院所有的質詢意見，您真的要好好整理一下，禮拜五開會的時候，每一個面向都要考慮到。
徐部長國勇：是，委員您剛剛所講的意見，我們在禮拜五也會呈現給所有的縣市官員。今天所有委員在此提出的每一項建議，我們都會在會議裡呈現出來。委員的意見我們必須大家一起商討，因為委員的意見就是反映民意的需求與憂慮，我們一定會在會議裡提出來。
萬委員美玲：當然，我很擔心的是我們看到問題就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去做，我們還是要因為這件事記取很大的教訓，並檢討未來該怎麼修正、該怎麼因應實際可能遇到的困難與狀況來做，而不是做一個很美好的規劃，以為只要成立一個管委會，所有的責任都給管委會去做就好，這樣是不行的。
徐部長國勇：對，不是這樣的。
萬委員美玲：事實上現在這件事情發生之後，地方上很多社區都來跟我說不敢再做管委會、不要擔任主委了，因為有責任都是管委會要扛，現階段的管委會就有這樣的問題，何況是新成立的，所以這點也要考量進去。
徐部長國勇：其實管委會只要做到一定的工作，該處理的事處理完，就不會有這些責任，所以大家也要為自己的社區和大樓努力。
萬委員美玲：好。另外，消防署在10月14日發函各縣市要盤點高風險的建築物，就部長目前掌握到的各縣市所謂的複合的建築物或老舊建築物有多少？
徐部長國勇：現在還沒有完全回報過來，不過像臺北市，我問了一下大約有10多棟，新北市大概也是這樣的數字。
萬委員美玲：據報載桃園好像有15處，我們自己的資料顯示40處。
徐部長國勇：有那麼多嗎？因為要等整個盤整過來。
萬委員美玲：所以我們要趕快詳詳細細去掌握這個數字，就像你現在還問有那麼多嗎？如果你都不知道，我們怎麼會知道到底有多少？
徐部長國勇：我是說桃園有那麼多嗎？因為桃園的大樓發展比較慢，不像臺北市這麼早，所以基本上應該……
萬委員美玲：如果你們10月14日發函，好像是10月19日之前要回覆，是不是？
徐部長國勇：對，我們希望他越早越好，禮拜五初步的盤整就會出來。
萬委員美玲：本席認為這次盤點要很仔細，各縣市都要能把最詳細的狀況回報，以後好做管理，可是說真的，照理說各縣市消防局都應該就有這些資料，這個時機點真的比較久，雖然我們給他這麼多的時間，我希望能再快速一點，我們趕快去掌握。
徐部長國勇：是。
萬委員美玲：另外，每一次消防事件發生，我發現我們有很多消防政策，不管宣導也好、稽查也好、安檢也好、改善也好，都是增加消防體系負擔，目前人力短缺，然後還讓他們雪上加霜，你有沒有看過「火神的眼淚」？
徐部長國勇：我沒有每集看，有時間才會看。
萬委員美玲：要看一下，你不要認為消防員平常的工作只有打火，其實他們的工作真的非常多。
徐部長國勇：我了解，有時候內部的工作也滿多的。
萬委員美玲：他們真的辛苦，打火出生入死、救護、宣導、安檢等等，真的非常多，可是我們來看鄰近的國家消防人口的比例，日本是1比731，新加坡1比925，臺灣多少？
徐部長國勇：委員的簡報上有寫，大概1比1,400左右。
萬委員美玲：我講不出來啊！我們1比1,463，我覺得那個壓力真的非常大。
徐部長國勇：我們現在5年要增補3,000人，希望把這個比例降下來，現在有一定的成效出來了。
萬委員美玲：消防署在108年提出「充實消防人力推動計畫」，就是部長剛才說的，希望5年增加3,000名消防人力。你希望整體的服務人口比能夠達到1比1,300，其實這個數字還是遠遠比日本、新加坡高很多，我覺得這是第一點要檢討的。
第二，5年計畫現在已經過了3年了，以桃園來算，桃園的人口比還是1比1,415，還是非常的高，所以3年過去了，我覺得我們5年計畫並沒有做得很好。再者，全國各地方消防機關編制員額是1萬9,554人，可是實際卻只有1萬6,039人，人數的懸差已經有3,505人，人數相差非常大。本席還要替我們桃園市來說說話，桃園市這幾年新興人口外移進來非常多，也是一個宜居城市，可是我們看到消防人員的缺額是第二多的，你真的要看看怎麼來補足我們。
徐部長國勇：今年桃園市有要增加400人，只要它編，這個員額沒有問題，包括訓練，我們相關訓練中心也翻倍了，本來700多個，現在1,300多個。
萬委員美玲：我希望部長會後給本席一個正確的數字、最新的數字，目前缺額最多的是新北市，再來就是我們桃園市，我覺得你應該要把人員都先補齊，讓大家壓力不要這麼大，消防的相關工作才能夠做好。
徐部長國勇：所以我們要拜託縣市首長也要把預算編齊，我們這邊就可以把人補過去。
萬委員美玲：部長，有的時候各縣市政府的預算規模跟他們的預算能力不盡相同，不是每一個都可以跟臺北市相比，所以什麼是應該中央也要去支持，這個值得部長好好想一想。我們給消防弟兄最大的支持，他們才能夠為我們做更多安全上的把關，好不好？
徐部長國勇：是，感謝委員，我們會盡全力來配合。
萬委員美玲：尤其拜託，我們桃園市所缺的缺額能儘速補足，可以嗎？
徐部長國勇：我知道今年就要補400人。
萬委員美玲：確定再告訴我，好嗎？
徐部長國勇：好，我們了解後再向委員說明。
主席：休息5分鐘。
休息
繼續開會
主席：現在繼續開會。請吳委員琪銘發言。
吳委員琪銘：（15時20分）部長好。高雄城中城大樓燒出臺灣很多問題需要拿出來討論，早上我看到很多委員都在討論消防問題、公安問題。尤其我們可以看到很多數字，全國還有8,000多棟完全未納入管委會來監督，這是第一個問題。第二個，我們可以看到因為84年的修法，也就是公寓大廈管理條例、公共安全的問題，從84年到現在已經30幾年的問題，都是這樣延伸出來的。請教部長，管委會的設立，尤其這8,000多棟大樓未來要如何處理？因為大樓畢竟都比較老舊，尤其是複合式的大樓，還有很多已經不做商業使用的，未來都存在非常高的危險性，這都是政府要重視的。你禮拜五要召集全國縣市長開會，同時要求清查全國到底還存在多少這樣的問題？希望未來這樣的悲劇不再發生，要如何檢討、要如何改進？這是人民所需要的。請部長回答。
主席：請內政部徐部長說明。
徐部長國勇：委員好。依照現在公寓大廈管理條例有關設立管理委員會的規定，第五十五條第三款是規定「得」，就是由地方政府輔導，未來希望變成強制的。當然，要強制就要有罰則，輔導也是希望它能夠成立管委會，但是它如果不設立，我們也沒有辦法，因為沒有罰則。未來希望能夠訂定區分所有權人的罰則，讓公權力來介入，我們希望禮拜五的會議能夠跟地方政府就如何讓管理委員會的成立共同集思廣益，研議強制的方式要如何處理、輕重緩急應該要如何處理，禮拜五都會討論，然後提出修法的建議。
吳委員琪銘：84年制定的現行條例第五十五條規定公寓大廈之管理組織由地方政府擬訂計畫輔導成立，但是全國各縣市不同步，所以應由中央訂定比較明確的規定來要求實施，因為全國沒有設立管委會的比率非常高，未來可能還會發生很多問題，所以我們要防患未然，才能徹底解決問題，本席要求內政部在這個部分一定要有作為，趕快來處理。
徐部長國勇：因為以前輔導的時候沒有考核，考核是後來才有的，我們希望透過考核的方式，定期公布輔導成立的速度和數量，也藉由公布，大家集思廣益，講實在話，也藉由公布給自己一點壓力，趕快把這些該成立的趕快輔導他們成立。所以我們看到臺北市的成立率雖然只有37.5%，但是我們看到臺北市的大樓在84年以前還沒成立管理委員會也是最多的，所以如果用報備的件數來看，它的報備件數是第一名，但是如果以報備的比率來講，它變最後一名，因為它都市化比較早，所以這個部分大家共同來努力，從成立管理委員會跨出我們在大樓管理、公共安全、居住環境等等的第一步。
吳委員琪銘：速度一定要快，尤其是雙北，雙北早期是個都會區，所以發展比較快的時候，存在很多老舊的大樓，尤其你還要列入有多少是複合式的大樓，現在已經荒廢掉的，很多住戶都變成是套房，不然就是出租，這樣就會變成出入混雜，這些都要列入高風險裡面，這部分一定要趕快來實施。
徐部長國勇：有關複合式住商混合的大樓，尤其是中間的商場如果已經停止營業了，我們要求1個月內把它盤整出來，而且要納管，我們已經開始在做了，文已經發出去，而且各個縣市政府也已經收到這個訊息了，所以我們禮拜五也會請大家把初步盤整的資料拿出來做相關的討論。
吳委員琪銘：再請教消防署。署長，因為這個已經產生問題了，現在老舊的大樓有很多需要消防申報、檢修申報，但是檢修申報都是16樓以上，這個部分是不是可以下修？因為檢修申報可以了解整個大樓的安全性，包括它的缺失，未來沒有設立管委會的大樓，我們就要強制要求，這個部分有沒有辦法？
主席：請內政部消防署蕭署長說明。
蕭署長煥章：感謝委員，目前消防法第六條、第九條都有規定，各類場所有甲、乙、丙、丁類，甲類是半年要申報一次，乙類、丙類一年申報一次。高雄那一棟1到6樓沒有使用，7到11樓應該是集合住宅，依法是每一年要申報一次，這是消防法的規定，應該沒有問題，只是因為那棟沒有管理委員會及管理權人有很多，執行上困難度會比較高。之前有的縣市嘗試實際去執行，執行的結果，因為使用區分管理權人這麼多，如果每個都開單，真的是事倍、但是功一點點，效果很差，所以部裡面要針對管理委員會實施輔導，輔導之後就能執行改善，效果會比較具體和直接。
吳委員琪銘：本席給你一個建議，針對複合式、被我們列為高風險的大樓，應該要求檢修申報如果有缺失，可以從大樓的區分所有權人每一個住戶去要求，甚至如果不配合，也應該裁處罰款來取代，這樣才能徹底解決，否則全國大樓這麼多，很多大樓閒置、荒廢，未來都可能產生問題。
蕭署長煥章：我們會挑出特別危險的場所優先來處理。禮拜五部長會主持這個會議，針對這個議題，全國來面對問題、解決問題。
吳委員琪銘：消防設備師（士）的部分將來都應該要趕快推動，讓他們可以在全國來協助監督，未來如果他們不嚴謹，當然也要受到相當程度的處罰，包括取消資格、罰款，甚至像這次大樓發生事故，他們要如何來負責，這都是未來我們要討論、制定。
蕭署長煥章：感謝委員。管理權人應該要請消防設備師（士）來做檢修申報，所以這個人的關鍵性非常重要，要如何讓管理權人加上技術人員報給消防機關來了解這個場所設備已經檢修完成。所以也要拜託兩位召委幫忙，就是消防設備人員的法案能夠儘快讓他專業化，至於他檢修申報不實或沒有照程序來，也有管理法規可以來處理，感謝委員，拜託委員。
吳委員琪銘：請教營建署署長，全國老舊的房子超過30年的比率還是很高，但是老舊房子面臨都更也好、危樓也好，但是我們的條件還是沒有辦法放寬，所以很多人推動的速度還是很慢，就會造成未來樓房結構安全及消安的問題，所以在這個部分，希望營建署在禮拜五也能夠納入檢討，看要如何讓危樓及老舊的房子能夠獲得解決。
主席：請內政部營建署吳署長說明。
吳署長欣修：委員好。跟委員報告，不管都更或危老，如果要放寬條件就牽涉到修法，但是目前地方實務上的運作，危老的第一個關鍵就是整合率100%的問題，也是遇到同樣的問題，有的違章，有的是現在出租得好好的，不願加入重建，大概都是目前危老面對的最大問題，就是違章的部分，長期來看，即使這個部分再放寬，他也不一定願意參加。都更的部分，現在的量的確一直往上衝，但是就像委員講的，可能還是追不上老化的速度，這部分若涉及相關法律的部分，我們會找地方政府另外開會，看相關的法規有沒有可以檢討的，大家檢討看看有沒有什麼更適當的方式。週五的會議著重在如何加速把這些舊房子的環境先整理好，至於這個部分，我們會另外再開會。
吳委員琪銘：因為你說危老要100%，這個推動的速度絕對會很慢，所以這些都應該要檢討。
吳署長欣修：是，我們會加速檢討。
主席：請鄭委員正鈐發言。
鄭委員正鈐：（15時32分）首先請教一下消防署署長，我想了解一下，這次城中城的大火是從1樓開始燒，對不對？從1樓燒到幾樓？
主席：請內政部消防署蕭署長說明。
蕭署長煥章：應該到6樓，原來廢棄的這些商場。
鄭委員正鈐：從幾樓開始住人？
蕭署長煥章：7樓開始，7樓到11樓。
鄭委員正鈐：7到11樓住人，表示這次的火其實沒有燒到住人的樓層，可是為什麼死掉46人，造成這25年來最大的火災死亡事件？
蕭署長煥章：因為起火樓層在樓下，火煙整個是往上冒，即使沒有燒到上面的樓層，煙、熱還是依然跑到這些沒有實際延燒的建築物，現場的罹難者很多都是被煙嗆死或嗆昏造成這樣的意外。
鄭委員正鈐：所以我可以簡單去理解這個事情，亦即大部分的人並不是被火燒死，是被煙嗆死的，嗆死這個問題是不是表示不一定是消防灑水的問題，而是出現在整個建築管理的問題，我可以這樣理解它嗎？
蕭署長煥章：問題是很複雜，建築物的結構安全、管理和消防設備等等因素綜合起來造成的。
鄭委員正鈐：我如果能在下面就把它解決掉，也許就不會有那麼多煙。不過我問了很多專業人士，他們認為這次大火死掉這麼多人主要是建築管理出現了問題。事實上您的報告，還有您從早上答詢到現在也回答了很多的問題，我一直在聽您的回答，包括您提到整個建築法規其實可能要做一點調整，對不對？也就是說，公寓大廈管理條例可能要做一些調整，甚至整個公安申報辦法大概也要做一些調整。這些你都有提到。
主席：請內政部徐部長說明。
徐部長國勇：在法規面的部分，大家要做相關的檢討。
鄭委員正鈐：我想請問，其實也有委員提到這點，就是大火出現了，總要有人負責任。我個人覺得高雄市政府其實要擔起很大的責任，因為他們去貼了貼條之後好像責任就了了，沒有再往下走。對於這件事情，部長有沒有什麼樣的看法？
徐部長國勇：我想，這部分在火災調查結果出來以後，應該會有相關的論述，包括高雄市政府、消防局。
其實我這幾天都有下去高雄，聽到他們說12日有去檢查，14日就發生大火。當時區分所有權人還說他們要做改善，但就在改善期間內發生了大火。
鄭委員正鈐：我可以這麼理解，就是您早上回答說高雄市政府告訴您，他們貼了貼條之後，城中城有回應市政府說他們會改善，結果還沒有改善就失火了嗎？
徐部長國勇：他們說12日有再去檢查，結果14日就發生大火了。
鄭委員正鈐：我比較好奇的是誰代表城中城，給高雄市政府回覆？
徐部長國勇：這是我聽高雄市政府說的，媒體也有報導出來。
鄭委員正鈐：城中城沒有管理委員會，我在想誰代表城中城……
徐部長國勇：是所有權人跟住戶，他們去檢查的時候有碰到。
鄭委員正鈐：是特定的所有權人，就是不特定哪一戶的所有權人，告訴高雄市政府的？
徐部長國勇：到時候我會問他們，再……
鄭委員正鈐：這部分我覺得還是要把它釐清清楚。因為在沒有管理委員會的情況下，是哪一個所有權人呢？所有權人非常多，究竟是誰去回應這件事？
徐部長國勇：好，這部分我們在火災調查裡會特別問一下。
鄭委員正鈐：這部分特別把它釐清一下。因為我在想，沒有管理委員會的情況下，誰可以代表大家去回應市政府？
徐部長國勇：他們沒有管理委員會，但其實他們有一個稱為自救會的組織。
鄭委員正鈐：我理解，所以也有收每個月500元的管理費。
徐部長國勇：對，也收管理費，但就因為它不是管理委員會，所以有人不繳也沒辦法。
鄭委員正鈐：部長，這個我理解。我想要問的是，其實高雄市政府有工具去解決這個問題，所以你剛才提到他們12日有去檢查，可是還沒有解決、還沒有改善就出現這件事情了。
徐部長國勇：對，就出事了。
鄭委員正鈐：事實上，按照目前的法規，高雄市政府其實是有工具的，對不對？高雄市政府可以斷水斷電，可以罰款，其實都可以，只是還沒有做。
請問部長，2011年阿拉夜店發生火災的時候，當時陳其邁表示臺中市長應該下臺負責任。當時死掉9個人，現在高雄城中城火災死掉46人，相較5倍有餘。你覺得當時要求臺中市長下臺的陳其邁，現在貴為高雄市市長，他自己是不是應該要下臺？
徐部長國勇：我想這由高雄市民來決定，在這裡我不方便說什麼，我也不住高雄市。這就是由高雄市民來決定。
鄭委員正鈐：坦白說，我覺得今天更重要的部分，其實是希望整個政府能夠更有效率來解決這個問題。
請教部長，城中城7樓到11樓這120戶人家，他們之後還要繼續住在這裡嗎？
徐部長國勇：委員，我看這個房子可能不能住了。
鄭委員正鈐：好，那接下來內政部這邊有沒有協助高雄市政府，要怎麼去做安置？
徐部長國勇：高雄市有安置的計畫。他們有一些旅館會做相關的安置。
鄭委員正鈐：這120戶長期以後也會住旅館嗎？
徐部長國勇：安置的時間或怎麼樣，包括配合相關的措施，高雄市政府已經在處理了。
鄭委員正鈐：這個部分請部長之後給我具體的資料。
徐部長國勇：我請高雄市政府把資料給我們，然後我們馬上轉給委員。
鄭委員正鈐：好。接下來我想再問，部長從早上就一直提到，目前全臺有8,506個社區沒有成立管理委員會，對不對？
徐部長國勇：對。
鄭委員正鈐：部長也提到，從禮拜五開始要盤點全臺老舊複合用途的建築。
徐部長國勇：報告委員，其實現在就在盤點，禮拜五我們要開一個會，那天應該初步會有稍微更精確的數字出來。我們已經在盤點了。
鄭委員正鈐：針對這2個數字，就是沒有成立管理委員會的社區，還有老舊複合用途的建築物，在新竹縣市的部分，請部長給我具體的清冊，好不好？
徐部長國勇：新竹縣市的部分如果開會結果出來，我們會提供給委員，沒有問題。
鄭委員正鈐：包括沒有成立管理委員會的部分。
徐部長國勇：好，這沒有問題。
鄭委員正鈐：其次，我發現今天內政委員會和衛環委員會都安排了相關的報告。在整個策進作為中，衛環委員會特別提到要加速危老建築物的更新，我覺得這也是一個很好的作法，所以我想請問住都中心從106、107年成立以來，總共辦了幾個案子？
主席：請住都中心柯副執行長說明。
柯副執行長茂榮：在危老部分，住都中心參與的是危老協參的案子。
鄭委員正鈐：危老協參部分辦了幾個案子？
柯副執行長茂榮：1個案子已經執行，現在要做建照開工典禮，還有一個在做架構的程序，另外4個……
鄭委員正鈐：我總結出來，到目前為止有2個案子，另外的其實還在送件當中，平均一年不到1件。
我們再看一個情況，就是說，在同一時間，整個民間自己在做危老都更的有2,286件在送件，1,783件已經通過。民間的速度是快的，送到地方政府經過各個審查過程，3個月大概就可以通關。可是我發現，住都中心參與的協參計畫，速度都變得很慢。這部分請住都中心好好的去調整一下。
如果我們現在檢討城中城大火的時候，也提到危老建築物要怎樣增加更新的速度，那麼我們希望住都中心不要變成危老協參中的一個阻力，希望住都中心的參與，能夠讓臺灣危老建築的更新做得更順暢，好不好？
柯副執行長茂榮：是，我們一定秉持委員的指示積極辦理。
鄭委員正鈐：謝謝。
柯副執行長茂榮：謝謝委員指教。
主席：請劉委員建國發言。
劉委員建國：（15時42分）部長辛苦了，高雄、臺北一直跑。這次面對城中城大火，內政部也迅速反應，將針對公寓大廈管理條例中強制設置管理委員會，要求在民國84年前建造的公寓大廈都要強制設置管理委員會。我想這主要是針對保障民眾生命財產的修法，本席都支持，相信立法院也會支持部長建議這樣的修法方向。但是看這個事情的前因後果，我覺得還是要再盤點一下。
主席：請內政部徐部長說明。
徐部長國勇：是。
劉委員建國：原本上個禮拜總質詢的時候本席就要提醒部長，也特別要就教一些事情。你看這個事情的發生，如果單純從修訂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然後強制成立管理委員會就可以解決的話……
徐部長國勇：不，這只是第一步而已。
劉委員建國：好，但是針對城中城，我希望我們把病灶找出來，對症下藥。
徐部長國勇：是。
劉委員建國：我是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就是說，這個城中城雖然沒有管理委員會，但就如同部長剛才答復鄭委員所講的，它有自救會。這很清楚。如果公寓大廈管理條例修法之後，我們可以讓管委會好像達到有法律位階的委員會，現在沒有法律位階的是自救會。部長說盤點過，一共有8,506個大樓沒有成立管理委員會，可是我相信即便修法通過後，也不會在短時間內馬上8,506個社區管理委員會馬上就到位。
徐部長國勇：對，我們輔導也有輕重緩急。
劉委員建國：哪怕我們還訂定相關的罰則，如果今天遇到像城中城這樣又老又殘又窮、都是經濟弱勢者住的地方，雖然民國69年也曾經風華一時，現在慢慢沒落，這中間的產權變動不計其數，很難去掌握，在這樣的情況下，只有修法強制設立管理委員會，甚至連輔導，我都覺得還不夠。
徐部長國勇：委員說的對，那真的不夠。
劉委員建國：你們盤點了8,506個社區沒有設管委會，其實像三重埔的天臺廣場，所有權人就有100多人或戶。
徐部長國勇：天臺廣場以前也非常風光，現在沒落了。
劉委員建國：中壢財神大樓也有高達200多人或戶。比這個更多的可能還有，如果要超過半數，可能很多人出國了，很多人出租房子，可能有二房東、三房東在處理……
徐部長國勇：是，有可能。
劉委員建國：未來訂定的罰則是針對承租戶，還是針對所有權人？
徐部長國勇：針對這部分，禮拜五我們會徵詢地方政府和專家的意見，最後大家再共同訂定以罰則為手段之一的辦法來處理。這需要大家一起討論。
劉委員建國：好。請部長看一下資料。這是城中城居民出示的管理繳費單。這是9月到10月份，用估價單寫的1,000元，等於1個月500元的管理費，絕對不會錯。
徐部長國勇：這個資料已經出來了。
劉委員建國：部長知道？
徐部長國勇：是，我知道。
劉委員建國：這也不是每戶都繳。
徐部長國勇：聽說有繳的住戶大概只有四成左右，還不到四成。
劉委員建國：對，不到四成。
徐部長國勇：他們說至少要收到5萬元以上，但實際收不到2萬元，只有2萬多元。
劉委員建國：如果1個月收2萬多元來繳大樓相關的……
徐部長國勇：那不可能，光是電費就有問題了。那棟大樓很大，住戶就有120戶，光是繳公用電費就不夠了。
劉委員建國：像這樣的大樓，如果強制要求成立管委會……
徐部長國勇：這樣就可以強制收管理費，可以對不繳費的住戶提告要求繳費，如果還是不繳，也可以拍賣他的產權，甚至強制搬遷。這有法律的效力。
劉委員建國：但是住在這裡的人，畢竟這個社區漸漸變成又老又病又窮又慘的情況，可能連房租都沒有繳……
徐部長國勇：對，我們可能要以弱勢的方式來處理。院長昨天開會時提到的第二點就是說，對於這些弱勢者，我們必須要跟衛福部一起來處理，從包租代管、租金補貼等來輔助他們住的地方。這就是之所以會有第二點決議的緣由。
劉委員建國：好。另外一個訊息是，賣滅火器給城中城的消防工程老闆講，今年6月自救會總幹事向他們購買16支滅火器。這個訊息，你知道嗎？
徐部長國勇：我聽說了。
劉委員建國：Ok，那費用是一萬多元，但是我們看到有些住戶連500元都繳不出來。最後總幹事還拿自己的振興五倍券……
徐部長國勇：自己掏腰包來貼。
劉委員建國：是啊！
徐部長國勇：這就是沒有管理委員會的悲哀。
劉委員建國：對。但如果我們要朝向修法，強制設立管理委員會的話，其實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十條第三項規定：「若涉及公共環境清潔衛生之維持、公共消防滅火器材之維護、公共通道溝渠及相關設施之修繕，其費用政府得視情況予以補助……」，這個條文是這樣講的。
徐部長國勇：等於政府可以補助。事實是這樣，所以臺北市政府現在對有成立、沒有成立管委會，包括大樓的外牆都可以補助，有些甚至還補助百萬元。當然每個縣市的財政狀況不同，所以我們也不能強迫一定要怎樣做，地方政府會視自己的財政狀況去處理。
劉委員建國：對，但「補助辦法由直轄市、縣（市）政府定之」，法條是這樣規定的。前面這個「政府」是指地方政府、中央政府，還是所有政府？
徐部長國勇：這當然是地方政府。我知道委員的意思，我想委員是想問中央是否可以補助。這部分我們來研議，來設法，好不好？
劉委員建國：這個權責到底怎樣劃分清楚？坦白講，整個大廈管理的基礎上，地方政府還是第一線，這是最優先的，對不對？
徐部長國勇：是。
劉委員建國：中央要打到那個地方去，有時候就像俚語說，子彈打到那裡都軟掉了一樣。像這麼重大的公安事件，我們不希望一直層出不窮的發生，部長也是法律專家，當時法條這樣制定，我個人感覺還滿模糊的。如果今天對地方政府有強制性，就是說，地方政府早就應該把相關的補助辦法訂出來，最起碼所謂的公共部分，不管是環境衛生，不管是消防，不管是渠道，今天就都不必去擔心這個社區、這個大樓會變成又老又慘又窮，都住著所謂社會上經濟弱勢的人，因為地方政府早就解決掉問題了。
徐部長國勇：因為辦法是地方政府訂定的，當然我們的想法是，費用也應該由地方政府負擔。
劉委員建國：當然了。
徐部長國勇：我知道委員的意思是問，中央是否可以補助等等，這部分我們會研議。
劉委員建國：補助是一回事，像以前橋斷掉最後還是要中央出手相救，但不是每次遇到事情都這樣處理。
徐部長國勇：對。
劉委員建國：這件事情如果很緊急，可能部長要幫忙分擔一些，看院長這邊要怎麼處理。
徐部長國勇：委員的意見我們會來研究。
劉委員建國：本席的意思是說，當時法條這樣制定，連對地方政府都沒有強制要求一定要把辦法訂出來，然後編列相關預算去做補助，這些都沒有了，我們很難在修公寓大廈管理條例時，要求強制成立管理委員會，又要訂出相關罰則，這會不符比例原則。
徐部長國勇：我知道。委員剛剛說的意見，我會在禮拜五的會議上提出來，請所有縣市政府趕快把沒有訂定出來的辦法訂出來，立委、民意代表都有這樣的呼籲了，禮拜五我會提出來讓大家了解。
劉委員建國：對，我最主要是凸顯這個問題。我們自己訂這樣的法條，要求地方政府要訂辦法出來。辦法訂出來就有相關依據可以做公共設施的相關補助，可是這些地方政府自己都沒有做，我們現在反而進一步要求這些住戶要成立管理委員會，而且沒有成立管理委員會就要處罰。
徐部長國勇：我知道，這樣看起來輕重變成傾斜了。
劉委員建國：對。
徐部長國勇：我們禮拜五會要求這部分。
劉委員建國：好，謝謝部長。
徐部長國勇：謝謝委員指教。
主席：請陳委員椒華發言。
陳委員椒華：（15時51分）部長好。7月彰化喬友大樓發生火災、10月發生高雄城中城大火，部長認為7月到10月之間發生的問題有在改善嗎？譬如說，從7月的時候，我們知道喬友大樓就是樓梯間堆置了一些雜物，還有防煙區劃遭到破壞的這些問題，到了10月又發生城中城火災，而且那邊還有更多的問題出現了。部長覺得從7月到10月間，有改善了已經存在的問題嗎？
主席：請內政部徐部長說明。
徐部長國勇：委員午安。我們希望，地方政府對這2個案子裡的相近似原因要能夠防止。可以看得出來，喬友大樓跟城中城都是當中的商場停業，然後無人管理，不必公安申報所造成的這些缺陷。我們要把它補足，包括要強制申報。
陳委員椒華：部長覺得，這2個火災是因為這樣的問題沒有處理，對不對？
徐部長國勇：這是其中的原因之一。
陳委員椒華：部長覺得，還有其他大樓會是類似的情形嗎？
徐部長國勇：有可能。為什麼說好幾個……
陳委員椒華：有可能是地方政府沒有去清查嗎？
徐部長國勇：對，地方政府要清查。
陳委員椒華：那你覺得是地方政府的問題，還是中央政府？
徐部長國勇：我想對於清查部分，就是要看到公安申報的這部分，我們在法規方面要再補漏，要把它補起來。
陳委員椒華：部長，我質詢過你很多次區域計畫法有關農地違章工廠的恢復原狀，也就是拆除。這5年內又多了好幾萬件的農地違章工廠，現在只拆了6件。部長認為這是中央政府的問題，還是地方政府的問題？
徐部長國勇：事實上，在農地的這些農地工廠，營建署有相關的一些呼籲，還有相關的辦法在處理。我是否可請署長來跟委員說明……
陳委員椒華：本席認為這2個問題是類似的，就是說，我們發現問題，但是中央跟地方都沒有合力來解決問題，所以問題還是存在。
雖然我們今天點出了幾個問題，包括剛剛前面幾個委員也都有提到，但是不能頭痛醫頭、腳痛醫腳，所以我要請教部長。我想今天質詢到這裡，這些問題都知道了，但到底是誰要確實去執行，讓這些問題消失呢？是不是人力不足？人力不足是內政部的問題，對不對？內政部應該補足人力。
徐部長國勇：地方政府的人力應該不是由內政部補足，我們也沒有預算……
陳委員椒華：好，我再問部長一個問題，內政部在1999年有發布一個函釋，規定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申報辦法對住宅14樓以下要做檢查，內政部也有做一些成效報告，這個報告到底有沒有公布？現在除了臺北市之外，其他縣市有實施14樓或11樓以下的公安檢查嗎？地方政府有真正照內政部1999年的函釋在做嗎？之前檢查申報的情形到底有沒有報告？
主席：請內政部營建署吳署長說明。
吳署長欣修：目前的確只有臺北市有針對11樓以上的……
陳委員椒華：為什麼會這樣？是內政部沒有好好把這件重要的函釋要求地方政府落實嗎？
吳署長欣修：當時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立法完成後，針對數量太多沒有辦法成立，所以才又加了一個輔導。
陳委員椒華：只有臺北市有人力嗎？
吳署長欣修：就是因為有輔導，變成大家就會走輔導那條路……
陳委員椒華：你要告訴我為什麼只有臺北市做？
吳署長欣修：所以才會變成要強制做的時候，因礙於有輔導的機制，便不願意強制執行。這幾天發生城中城大火以後，各縣市政府就知道要回歸建築法第七十七條。
陳委員椒華：就是要災害發生才做嘛！今天顯然……
吳署長欣修：其實是可以做的……
陳委員椒華：我是要問這個責任在哪裡？中央還是地方？還是都有責任？
吳署長欣修：我們之所以禮拜五要開會，就是希望再跟地方政府講清楚執行的SOP ，希望他們在3個月內全部盤點完、清理完，把這些有公安疑慮的項目先清理完，如果住戶不接受，按照建築法第七十七條針對所有權人，跟管委會無關。
陳委員椒華：所以署長認為3個月內就能盤點完畢且可以開始執行，因為大家受到這次的教訓就知道要做，你認為是這樣。
吳署長欣修：對，這是最緊急的狀態。
陳委員椒華：所以農地違章工廠就永遠拆不掉，因為不會像……
吳署長欣修：因為農地違章工廠的數量和狀況的確都在地方政府的掌握之中，現在我們也……
陳委員椒華：就是中央管不了地方嗎？
吳署長欣修：其實我們都有定期的資料在規劃公布……
陳委員椒華：好，今天先不提這個。現在我們從火災的教訓看到從中央跟地方要合力，包括總統也出聲了，就是要趕快解決這個問題。請教部長，有誰該下臺嗎？如果要等到災害發生才會去做，這個政府總該有人要負責吧！
徐部長國勇：我想高雄已經講得很清楚了，陳市長也講了，他該負的責任不會逃避。
陳委員椒華：中央有沒有要負責？
徐部長國勇：我們會再盡我們的監督能力與職責去處理。
陳委員椒華：如果你們平常沒有要求、督促，出事之後又推說是地方政府的責任，我覺得內政部這樣也太不負責任。
徐部長國勇：檢查等各方面的執行是地方政府的職權，包括公安的申報，像16樓以下不必申報等等，這些也是授權地方政府去訂定，還有實施日期……
陳委員椒華：部長，我是真的希望你要好好檢討一下，內政部要負什麼責任，你也是要拿出擔當，你要負點責任，不能都推給地方啊！因為督導不力，包括剛剛說的農地違章工廠，甚至現在很多內政部所督導的產業園區，由縣市政府主管的業務，都出現一些廢棄物亂丟的問題。所以我要跟部長說，內政部管那麼多事情，平常哪裡出問題時就要多花一點時間督導這些業務，你說是不是呢？
徐部長國勇：關於業務督導，我們每個單位，包括我們的各個署，還有剛剛提到的廢棄物等等是有關環保署，我們都會跟他們做相關聯繫。
陳委員椒華：請部長也給我一個書面的檢討報告，可以嗎？
徐部長國勇：怎麼樣的書面檢討報告？
陳委員椒華：就是督導不力啊！為什麼要等到出事才可以解決問題？
徐部長國勇：我們會把這些報告，連同禮拜五的會議交給內政委員會，但是這個……
陳委員椒華：內政部自我檢討的報告也要有啊！
徐部長國勇：所謂的自我檢討指的是什麼？
陳委員椒華：督導不力啊！這個就是可以寫在報告裡面。
徐部長國勇：我們會考慮。
陳委員椒華：部長，你還是要面對，你不能翻臉啊！
徐部長國勇：我們本來就會面對。
陳委員椒華：我們身為在野黨就是要監督，不能出事……
徐部長國勇：感謝啦！謝謝。
陳委員椒華：最後有幾個訴求麻煩部長再看一下，就是盤點大樓、追蹤列管、加強公安檢查、通報平臺、政府主動改善等等，然後對社會經濟弱勢要給予照顧並擴大清查，政府不可卸責，可以嗎？
徐部長國勇：我們會做相關的研議，禮拜五也會拿出來討論。
陳委員椒華：好，謝謝。
主席：請王委員婉諭發言。
王委員婉諭：（16時1分）部長，你好。這次發生城中城的火災事件奪去四十多條人命，相信大家都同樣感到哀傷，但是也因為這起意外，又再次凸顯我們這些管理制度面上，其實有許多長期要做而未做的部分。
根據內政部自己公布的內政統計通報，全國屋齡30年以上的老屋大約有436萬戶，比例高達49%。意思就是每兩戶大約就有一戶落在內政部所說的房屋老舊，不能強制設管委會的漏洞範圍內。所以想請教這436萬戶裡面，有多少戶其實已經有依照公寓大廈管理條例有成立管委會，又或者裡面有多少房子是在出租當中？因為我們也看到這次事件中，其實有非常多是屬於出租戶的情況。
主席：請內政部徐部長說明。
徐部長國勇：委員午安。84年以後的大樓都有管理委員會，84年以前因為法律沒有溯及往，所以有1萬8,000多戶，現在輔導成立了9,000多戶，還有8,506棟左右。這部分我們會繼續輔導，就是這次希望能夠強制成立管理委員會，所以委員提到有多少大樓，以現在來講應該是8,506棟。
王委員婉諭：有成立管委會？
徐部長國勇：沒有成立管委會的，大約還有8,506棟。
王委員婉諭：這其中的436萬戶有多少是在出租當中？
徐部長國勇：我們手邊沒有這個數據，這次我們希望地方政府在清查的時候，要特別注意出租給弱勢的部分，這是院長的指示。我們這次會請地方政府在清查的時候，把這些相關的數據查得更清楚一點。
王委員婉諭：我想數據如果不夠清楚的話，我們就很難做後續的分析與政策的落實，以及討論該怎麼做具體的管理。我們也看到在專報裡有提到，1個月內要進行盤點完成全國的老舊複合用建築物的部分。剛剛部長也講到，裡面到底有多少戶承租給弱勢，到底多少戶有管委會，還有只要是出租戶的部分都應該一併做盤點。其實我覺得資訊面上越清楚，我們越知道有哪些需要加強管理。
徐部長國勇：委員提的沒錯，數據越清楚，我們在制定相關的政策時就會越準確，越能夠針對民眾的需求對症下藥，所以委員的提醒是對的。
王委員婉諭：我們希望這次盤點能夠做更詳盡的處理。
徐部長國勇：是，我們會請地方政府在盤點時一併注意。
王委員婉諭：所以我認為相關盤點的內容是不是應該要具體化？或是更明確地來跟大家說明。我覺得這是必要的，因為我們現在看到的報告只有提到會盤點，但是有哪些部分是盤點的內容其實比較不清楚，所以我剛剛提到的這幾點，希望也應該清楚的納管。
徐部長國勇：委員提出的部分相當有道理，我們會請地方政府來做，把委員的意見列進去做相關的處理。
王委員婉諭：是，希望能夠確實落實。第二個部分，我們看到事情發生之後，內政部也曾經指出因為城中城是民國70年以前建造的，所以依規範來說沒有一定要成立管委會。然現在的法規對這些建築物或大樓是否要成立管委會無法溯及往，未來也會提出相關的修法來強制要求。我想請教這部分的修法方向是什麼？往哪個方向進行？
徐部長國勇：我們現在正在研議修法的方向，禮拜五會跟縣市政府一起研議。當然我們一方面要用強制，也要讓區分所有權人盡義務。如果我們要給他義務卻沒有罰則的話，顯然他可能就不會做，變成訓示規定，不做也拿他沒辦法，所以我們在這部分可能會有一點強制力。
我們希望84年以前的大樓能夠成立管理委員會。當然我也特別強調過管委會不是萬靈丹，並非成立以後事情就全部解決了，而是成立之後我們就踏出第一步，由他律變成自律，也可以在公共設施這方面，包括他們應該自己出錢處理消防設施等等，如此就有相關的經費可以處理，對於不繳錢的人也有相關的法律依據進行相關的強制執行等等。
王委員婉諭：這正是我們也想呼應的部分，部長說得很好，不是只有成立管委會，事情就解決了，其實有很多面向在有管委會的大樓裡仍然層出不窮。我們認為除了修法的方向之外，更應該要做全盤的考量。進入管委會當然是第一個步驟，但成立管委會之後很多政策該如何落實，以及很多法規該如何推動其實也很重要。
我們認為這部分其實應該要開啟公聽會，因為我相信民間也有很多聲音，很多專家學者其實都有許多意見，包括剛剛您也有提到要設計相關的罰則，強化所有權人的責任。依照現在的規定其實只有規範，用比較鼓勵性質的方式希望大家來做，包括基金和費用的部分該怎麼進行和落實，這會導致即便成立了管委會，恐怕也不能直接解決這些問題，然我們要做，就應該更全面、更通盤的來做檢討和推動。
徐部長國勇：其實在84年的公寓大廈管理條例中，縱然是以前成立的大樓、拿到建照的大樓，也是應該要成立管理委員會。但是因為後來第三項說「得」分期、分區、分層、分類，所以在這裡變成「得」了，等於是第三項把前面的「應」變成「得」，變成沒有強制力。即便是「應」，如果沒有罰則，對方不「應」，你也沒辦法，所以這裡也必須要給他一點義務，他才會往這個方向走，也就是強制力的介入，必須有相關的強制法則。
王委員婉諭：我想提醒不只是成立管委會這部分的修法，也應該包括成立管委會之後該如何落實，以及有強制力等等的部分，這恐怕不是只有週五跟各縣市政府做個討論就可以解決的，我覺得應該要更廣泛的來聽取意見，而且更廣泛的來檢討……
徐部長國勇：我們會聽大家的意見。
王委員婉諭：所以我們認為召開公聽會有其必要性，因為會更全面地來……
徐部長國勇：我們來考慮，也會聽取大家的意見，希望能夠集思廣益，做得更好。
王委員婉諭：沒錯，因為我覺得這不是單靠成立管委會就可以解決，其實還有很多落實面應該一併做考慮。最後耽誤一點時間，這次意外中我也看到長期關心弱勢租屋情況的民團，包括崔媽媽有提出幾大問題，就是過去在租屋黑市裡面，其實政府端一直都缺乏相關的法令規範，也沒有辦法完全知道租屋黑市的情況。
去年12月時我就曾經針對租屋黑市的改革方向詢問過次長，當時內政部的回應是，以目前包租代管的租金就能夠推敲市場的水位，但我認為如果我們要打破租屋黑市，除了讓政府掌握現在租屋的狀況之外，還要更進一步的來做政策的投放與改善。否則就會像這次一樣，這些弱勢居住在相對不好的環境，但是整體租金一直不斷往上疊加，其實他們根本毫無選擇，只能居住在這個地方。
我們認為包括內政部初步的推估，目前租屋族大概有96萬戶，但實際上有繳納稅者大概只有30萬戶，也就是說租屋的黑市其實有60萬戶以上。我們認為這部分其實應該要一併做盤點和討論，針對租屋黑市未來的改革方向是什麼？應該如何處理這些部分，並同時保障他們的安全和相關的權益？
徐部長國勇：消防安全不是只有租賃房屋應該具備，所有的房屋都應該具備，這是第一點。
王委員婉諭：是，當然。
徐部長國勇：我們當時的規範裡是特別針對一些空間的、應該享有的、基本的在做規定，所以把這個一直再加上去的話會被加成無限大。我們認為每一個法律有它的規範，每一個辦法也有它的規範，我們是這樣來處理。第二個就是我們用租金補貼可以相當程度來處理他們的租屋需求，當然安置還是相當重要，但是安置必須要有安置的地點、房屋……
王委員婉諭：其實你們在第三點就有提到，即便是有租金補貼等機制，現有的住宅政策工具其實也沒辦法看見租屋黑市的可能性。所以我覺得應該要更具體來思考如何能夠讓租屋市場更加透明，同時確保他們的安全。
徐部長國勇：委員提的真的很正確，現在就是將近90萬戶可能在租屋，結果只有30萬戶有申報租金。換句話說，這一部分要怎麼讓他進來，這就是我們最近在修訂住宅法，將包租代管的免稅額提高到1萬5,000元，讓房東有更多的誘因，我們用333的政策鼓勵大家進入包租代管。進入包租代管以後，他的收入不會因為要交稅金而減少，這樣就可以把所謂的租屋市場由小眾市場變成大眾市場，就可以更公開透明，這個就是我們現在要做的。
王委員婉諭：但是過往包租代管的部分成效其實也不是那麼良好，並不如我們期待的能夠很清楚的呈現出整個租屋市場的透明度。
徐部長國勇：我們現在包租代管的速度越來越快，而且我們有把握應該可以在總統所宣示的社會住宅政策裡如期完成，因為現在速度越來越快，呈陡線狀上來。
王委員婉諭：我們的目標有多少？什麼時間內能達到多少的租屋市場的透明度，或是包租代管的……
徐部長國勇：我們希望能夠很快達到，我們現在全力在做。我也坦白跟委員講，現在包租代管的進度的確有落後。
王委員婉諭：沒錯，因為我長期在關切包租代管，其實都沒有達到我們的目標。
徐部長國勇：現在真的是落後，但因為現在速度越來越快，所以應該是可以達成這個目標。
王委員婉諭：好，我們希望能夠如期達成目標，也希望繼續一起來監督，讓這些黑市能透明化，謝謝。
徐部長國勇：感謝委員，謝謝。
主席：請高委員嘉瑜發言。（不在場）高委員不在場。
請吳委員玉琴發言。
吳委員玉琴：（16時11分）部長今天一整天辛苦了，有關高雄城中城的大火，我們都感到非常不捨，但也因此得以一起探討這些40年以上的建物、類似老舊住商混合的大樓。在此有兩個議題想和部長討論，剛剛部長一直提到禮拜五會和地方政府開會討論，所以今天我想就危險建物的部分怎麼處理，以及剛剛一直在談論管委會如何運作的部分來跟您請教。
關於建物的問題，只要是與建物相關的過失致死，其實檢察官有可能會針對所有的屋主，也就是所有權人，訴請相關的責任。剛剛也有提到無論有沒有管委會，只要有一些公共設施有相關的危險情形，其實到最後都有法律責任，我想部長應該也非常熟悉。有一個2005年的案件，電梯摔死孩子，社區全體住戶全都被起訴。我想這部分也看得出只要公共設施有危險的情況，其實住戶都逃不掉責任，所以住戶的責任是一樣的。
主席：請內政部徐部長說明。
徐部長國勇：委員午安。此案的建築物會這樣起訴應該是沒有管理委員會，所以檢察官認為所有人都有不作為的過失問題。我不知道這個案子最後判的結果，我也沒注意，不過這也讓大家瞭解到成立管理委員會其實不是壞事。
管理委員會的主任委員如果有按照相關的規定進行相關的維修，大家都沒有責任，就變成可能是摔下去的人自身的過失。現在變成這樣就是因為有不作為的先行行為，所以產生了這個問題。這就是刑法第十五條、第十六條裡所規定的，他大概是用這個法條，但後來的結論因為我沒注意，所以不知道。
吳委員玉琴：我今天想請教的就是剛剛部長一直提到的建築法第七十七條，我們是「得」隨時派員檢查相關公共安全、公共衛生的構造或設備。此處其實有授權給地方政府去做相關的稽查或所謂的檢查，可是我們到底有沒有啟動？因為本次事件的高雄市林欽榮副市長有提到，好像都有去查，可是社區柵欄一鎖住，他們就沒辦法進去了……
徐部長國勇：就是應該有啟動……
吳委員玉琴：有啟動，但沒有辦法進去？
徐部長國勇：但是沒有啟動到最後，因為的確貼了要限期改善的公告。他在對記者提到的時候是說，因為這個大火是在14日凌晨2時4分、5分發生的，他們在12日有去檢查，檢查完也有貼公告要他們改善，他說相關的住戶有說他們要改善，但是時間……
吳委員玉琴：還來不及改善就發生了。
徐部長國勇：兩天後就發生了這麼一個憾事。
吳委員玉琴：所以部長覺得建築法第七十七條就夠用了嗎？105年修正住宅法的時候，我有提出一個修正草案，針對有安全之虞或使用達一定年限的住宅，讓地方政府可以訂定一個檢查、檢驗或輔導的計畫，能夠進入去做檢查，這部分還配搭第六十條的修正，就是如果拒絕的話，還有罰則。我們當時在跟內政部討論的時候，時任內政部部長的葉俊榮部長覺得這個部分不要放在住宅法修正，而是放在建築法裡面，可是建築法第七十七條到底夠不夠用？夠用了是不是？但是執行呢？
徐部長國勇：第七十七條夠用，但並不是有了這一條，其他的就不必了，譬如管理費的收取等等，就是要靠公寓大廈管理條例。
吳委員玉琴：對。
徐部長國勇：管理委員會如果不成立，要怎麼修？沒有辦法修。
吳委員玉琴：所以部長的意思是不需要再訂定一個……
徐部長國勇：建築法現階段在公共區域的規範是應該還可以，我們現在急著修法、處理的就是公安的申報，另外就是公寓大廈管理條例。我想我們一步、一步地進行，對於委員這個意見，我們也來看看……
吳委員玉琴：也納入思考。
徐部長國勇：如果已經有法律了，就不必再疊床架屋。
吳委員玉琴：可是在法律上就沒有算是啟動或是更清楚的標準，應該這麼講。
徐部長國勇：依第七十七條是可以隨時去檢查，也可以處罰了。
吳委員玉琴：可是剛剛聽到您的說明，好像地方政府因為有強化一些輔導的機制，所以也沒有特別立刻就介入，是嗎？所以就有很多輔導、改善，然後……
主席：請內政部營建署吳署長說明。
吳署長欣修：那是比較和緩的做法。
徐部長國勇：對，這是地方政府的執行，所以他們可能會用比較和緩的方式。舉例來說，用建築法第七十七條來處理的話，會處以6萬元以上、30萬元以下罰鍰。據報紙報導，高雄那棟大樓一個7、8坪大小的套房好像才賣27萬元、28萬元而已，30萬元的罰鍰就比那個套房的售價還貴，就算把整間房子賣了，也沒有那麼多錢。
吳委員玉琴：所以看起來不用罰可以解決問題？
徐部長國勇：所以可能他們都用儘量輔導的方式去處理這個問題。
吳委員玉琴：我們也想跟部長討論有關管委會的問題。剛剛部長在報告裡面提到、也宣示要強制成立管委會，可是成立管委會是不是就能解決問題？以城中城的案例來看，他們可能沒有能力、也沒有意願來成立管委會，可能到現在也還沒有成立，只成立了自救會。
徐部長國勇：對，沒有辦法完全解決這個問題，但是至少可以阻止一些事情發生的可能性，可以排除一些危險因子或阻止危險因子的發生。
吳委員玉琴：可是這個大樓裡面住的可能都是很弱勢的一群人。
徐部長國勇：所以我們對這些弱勢族群要用包租代管、租金補貼或安置的方式，跟衛福部等等一起努力從事相關的這些……
吳委員玉琴：部長，你這個講法是針對後續的部分，就是火災發生之後後續的安置問題，如果現在針對這些所謂的……
徐部長國勇：一樣，對於這些弱勢或獨居的長者，我們會用包租代管或租金補貼等等方式，也會跟衛福部聯繫，看看如何處理現階段還有這種狀況的大樓。
吳委員玉琴：所以變成要有輔導的機制介入。
徐部長國勇：是。
吳委員玉琴：我們也在思考，其實依照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二十八條或第五十五條的規定，即使是84年之後興建的大廈都應該要設管委會，可是管委會是人民的組織，如果管委會的主委請辭了，某個程度要由誰來運作？公寓大廈管理條例是民法的特別法，即使我們強制他們又怎麼樣？所以我比較關注如何讓管委會成為面對問題的機制，因為我們有建築、消防等等相關的要求及罰則……
徐部長國勇：所以對於管委會，我們鼓勵住戶要「雞婆」一點。
吳委員玉琴：是，大家「雞婆」來成立。
徐部長國勇：「雞婆」一點就可以讓我們的社區更安全。當然，「雞婆」在這裡是好話。
吳委員玉琴：但是聽起來我們還有相關的配套，包括建管、消防相關的法規可能都要一併來檢視……
徐部長國勇：是，我們會一併來檢討。
吳委員玉琴：因為有相關的罰則及規範來要求管委會面對，可能更能夠分散大家的風險，而且更能夠讓大家……
徐部長國勇：而且能夠事權專一來處理。
吳委員玉琴：對，讓安全可以被管委會一起關心。
徐部長國勇：是。
吳委員玉琴：好，謝謝部長。
徐部長國勇：謝謝委員。
主席：接下來登記發言的謝委員衣鳯、江委員啟臣、邱委員志偉、楊委員瓊瓔、林委員德福、呂委員玉玲、李委員貴敏、蔡委員適應、何委員欣純、劉委員世芳、莊委員競程、蔡委員易餘、江委員永昌、廖委員婉汝、林委員楚茵、蔣委員萬安、陳委員明文、賴委員瑞隆及羅委員明才均不在場。
請孔委員文吉發言。
孔委員文吉：（16時22分）部長，高雄大火造成46人死亡，你覺得陳其邁應該如何負責？
主席：請內政部徐部長說明。
徐部長國勇：委員午安。我想由高雄市民來決定。
孔委員文吉：但是以前我們看到2014年8月陳菊擔任市長的時候，高雄發生氣爆事件，奪走了32條人命，那時候還是馬英九主政，當時我在立法院的經濟委員會，看到經濟部長張家祝被陳其邁用我幾乎沒聽過的難堪字眼怒罵，到最後張家祝受不了而請辭，成為為這個氣爆事件引咎辭職的官員，這是一個負責任的表現；後來臺中市大火走了9條人命，當時陳其邁也要求胡志強市長下臺；但是今天到現在為止，陳其邁市長還沒有說他要如何負責？
我覺得作為一個政務官，陳其邁當時在立法院要胡志強市長下臺、要張家祝部長下臺，為什麼到現在他都不講清楚自己該負什麼責任？46條人命就發生在高雄市，對不對？高雄市政府消防局在做什麼事情？
我手上這篇名為「城中城燒出蔡政府的冷漠與歧視」的社論，就直接點出蔡政府根本不重視這些生活在低層百姓的環境安全。為什麼叫冷漠與歧視呢？高雄市政府有一筆補助公寓大廈設備的預算，編了多少錢？10萬元而已。高雄市政府公寓大廈設備安全的預算只有10萬元，每一棟大樓最高補助5,000元；但是他花在城市形象廣告託播案的預算是800萬元，市政活動廣告託播預算是900萬元。大內宣的廣告高達1,000多萬元，但是對於公寓大樓的消防安全及維護一年只有補助10萬元，有幾棟大樓？一棟大樓最高只有5,000元。
所以我希望陳其邁市長能將心比心，他當時是怎麼要求胡志強市長下臺的，又是怎麼要求張家祝部長下臺的？他質詢張家祝部長的時候，我剛好在經濟委員會臺下，我那時候在想，陳其邁市長如果有一天當了部長或市長的話，面對同樣的狀況，他會怎麼樣？真的果然是一個現世報。
部長，如果陳其邁市長要負起責任，你覺得他應該負什麼責任？
徐部長國勇：我想這個就由高雄市民來決定，由陳其邁自己決定，他也提到他不會迴避責任。
孔委員文吉：到現在為止，他只有說他不迴避責任。我希望他真的能夠負起責任，下臺嘛！他當時怎麼要求部長？怎麼要求市長？46條人命，他應該要下臺的！後來民進黨突然說韓國瑜市長也做了一年多，這是一個非常不負責任的說法。
在立法院，讓我最敬佩的就是林佳龍部長，他為了太魯閣號事件先自行請辭下臺，部長自己下臺！後來我們又出了一個火車的事件，幾乎都沒有追究責任。現在蔡英文政府連道歉都不道歉，好官我自為之，要求一個道歉都很困難。
我對陳其邁的想法是，我覺得我們要去檢討危樓的問題。高雄市政府花了1,000多萬元在大內宣，但是就像報紙這篇社論講的，對整個高雄市的大樓只有編10萬元，所以城中城燒出了蔡政府的冷漠與歧視，希望部長能夠好好唸一唸中國時報這篇社論，好不好？
最後，我想請教營建署署長。上次太魯閣國家公園跟原住民之間的關係還是很緊張。
主席：請內政部營建署吳署長說明。
吳署長欣修：是，我了解。
孔委員文吉：他們做官都不曉得原住民的疾苦，除了土地爭議的問題，大同、大禮原住民要回家的路到現在為止經過十多年，每個立委都在談。秀林鄉有一個大同、大禮要回家的路，到現在為止還卡在你們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處。
吳署長欣修：上次委員有提到。跟委員報告，到第二階段的費用及方法還在協調，我們沒有說要停下來，管處還有跟公所、原民會在討論。
孔委員文吉：我知道署長很認真，但是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處設在秀林鄉，大同、大禮在國家公園區域的範圍內，以前我們都要坐流籠上去，現在流籠也不做，然後你們說要開闢一條路上去，寬度不能超過兩公尺半，那條路在哪裡？找不到啊！
吳署長欣修：我了解。
孔委員文吉：我們又協調十多年，經過好幾個立委，原住民立委每個都在關心，到現在為止還沒有突破。大同、大禮現在通訊不良，連電都沒有，所以我希望部長能夠重視一下，好不好？
吳署長欣修：跟各位報告，針對這個部分，我會定期追蹤它的進度，因為他們上次好像是7月份跟我回報，我會再來追蹤進度。
孔委員文吉：還有另外一個問題也要讓部長了解一下。有鑑於原住民部落的公墓飽和，你們跟國發會要求實施我們原住民鄉鎮殯葬公墓的改善計畫，以前國發會核定給你們好幾億元，但是明年度國發會給你們內政部民政司多少錢？7,600萬元而已，少了差不多3、4億元。部長，你知道這件事嗎？
徐部長國勇：我再跟國發會繼續要求，因為我們原鄉部落的確有這個需求，我們再來跟它做相關的……
孔委員文吉：這個需求非常殷切！因為我們部落的公墓都已經飽和了，現在我在經濟委員會都幫你們內政部民政司向國發會要經費！
徐部長國勇：我回去馬上來了解，跟國發會主委再提一下。
孔委員文吉：這是我們最緊張的……
徐部長國勇：原鄉的殯葬設施真的有必要，而且做得也很漂亮，讓整個原鄉有一些地方不會看起來那麼陰森森。
孔委員文吉：我知道。
徐部長國勇：這是相當好的政策。
孔委員文吉：但是你們內政部民政司報的計畫被人家刪了好幾億元，只剩下7,600萬元。
徐部長國勇：我們再來跟國發會……
孔委員文吉：部長，你要據理力爭！
徐部長國勇：好。
孔委員文吉：國發會把你們的經費都刪掉，你說這個計畫要延續，現在只有編7,600萬元給你們，全國原鄉公墓怎麼辦？少了好幾億元耶！我已經跟國發會主委講了好幾次，這件事情一定要解決。
徐部長國勇：我回去會再跟國發會做相關商量，謝謝委員。
孔委員文吉：謝謝。
主席：報告委員會，登記發言委員除不在場者外，其餘均已發言完畢，詢答結束。委員李貴敏、楊瓊瓔、邱臣遠、呂玉玲、蔡適應及江啟臣所提書面質詢列入紀錄，刊登公報。書面質詢及未及答復部分，請相關單位於一週內以書面答復，並副知本會。
委員李貴敏書面質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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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楊瓊瓔書面質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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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邱臣遠書面質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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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呂玉玲書面質詢：
[image: image19.jpg]- EELETERAEHA

AR T IRAKEIS > K 46 7 4] Beh B A B ERBBR EHEE KE R
BHBREN  IRMEBRAA L E TN RN - REAZEH (R TARRZLER
DheiR BRG] BBAEHRIDEMSIRE B TEL b B LA B E
FRALRRZE - RBBEBELLTH £ 30 FULER > EEBR DML
ERXIERDWERNRE-—ZRE AUERBEAERAREALZEE - &
A 0 30 #E%Wﬁ%ﬁ%%i%ﬂﬁﬁé@ﬁ-?*{#%‘eﬁ BRI E B Ay 34
BE R 32 F XARBAAFAGET RN TFSHATER 30 EU L ERWYAED
RAAABAI R ML P e RETE—F > B ¥ 50 SR LB EA 910444 5
7100 FNBAEREELSLFCREE  EARBAZIEHREY  BHSY
EE XA ZIUBLEMEZLFEYRER NSRG4 TROEH BHE?
%iﬁ,ﬁﬁ&é\jﬁiﬁ%ﬁ%ﬂ%%‘i%%ﬁ%%ﬁiﬁé%ﬁ%’-é\éﬁé W U RAEARE
B R P E o iﬁ‘i“l’iﬁ‘iykk  —EAEHRSHRE > IR RAE EHYE MRS
WL > AR HA7 BB B BASTBRBERARESE X5 RELR
;%W%%m%uié%%%%’@ﬁ¢ﬁﬁﬁ%$w%ﬁﬁywﬁu%%%ﬁ%
RAEEF R T EHEER2HR 2L AR ii%%—a‘i*-/”i}%%%uiéﬁ&%  J&
RMREECHMBRENEEMA T TEBBE2ER, ML ZEERHE T
RAEREMETIE  BEAL I RESE NKIFALS XE?

AT RBRL TGS S HE TR BN S AT REILRSTURER 2
RARMS XL BRGREHNFRBARGEE S Mkl — 24 BBEI T &
MR HMBREM - RBARR BAREERARFLABALZEE  BBREBE
GHERARTHRRRLAL LI ER R AHNBENR A RGBT L %3
EE ~ BIERRRE A AT MR E R IEATEE > 4o sk T8 %3858 ol
MITENERGEER > TTRFREMMRERRIERBENERER - FTARER
B NBHTRARAR EHXEREN SR EEHE SE > NBEY 2 TS
NARERBERBERE OB LT RAL BN RBE LI L L RES T REEY
AR RABE BAMRAELRYZLICRLRERE #5528 F ik 158 F 5% ~
FEBI - REECEIRE (LRS- HEREB)EmUA T > it B 524 A
RGBS 8 BB X £ BAT R R38R P T
AREMBNOT 0 £ EELEHRBRBENETH > TURRETE  ARETHEEEE |
RERTRM O JoRTH » MBI AT %548 BB R IGBY B35 > A2 B & (4
)~ B AAMBEE o BT AR B R o PSR R T o

P IBAKES » RAMRE 5% - BB EE e AL F QAT

RABRERE BRR AR FRAITLEREE SRR 54 08
REERGHIARE 84 (54 26 £)TRey - B4 ERMETFSF 5 LRAS - A
AARKCEIIR 30 SRS B2saE—F SRLAPUBRIWAL B





[image: image20.jpg]FIRALIBTEG BAF —EARREPARAE  RIERELZ G GRRE > BAHZA
CRFA REZZERBTBEE LR AHBLERRAR  BEZEA REH— E M
EHENNETETE AR EREONRE > EERGFHE  ZHCRE—LBHMA
WHREEBRI(NBFRETEGEFAL) TREGN s DAMAZEAR  REH G
HEE ZUTEETRORS AEPF FHEESL AENTE FAREECEMBE#-
RBRPERER G BATE AR AME IR L) B NBEFEET L€ R BUR
RECBRABRE ZRINEBRERES T HF BRI ETE R RALRLEF B TR

AR GBS PR FAHAS TR TBRRINH Rl AEeraRg -




委員蔡適應書面質詢：
[image: image21.jpg]RS RAREIR 10 B 15 B 1095 L2 TR BERY - S
FREEE « EERDBEE - A 1.8 SHgE s —F > @a 7
8000 FIEAELS A | » PUBCEME A KHRAERAE -

AREREE ‘ /

1. RS B R T BT ? TR TR A ASER ? R A
HAA AR |

2. {(ERGRAI AR B TR 2

5. WTBRGEEER « ASFRE - N T A ) 2

HERASENUSS E 2 ANERE - H3E - Bl - 4% - BesuR
BN EREE L B 2 4 LR EEA BN EE - B — |
NERERREER - UBIRERET SR E P E A LR BTN
A2t | WESFEBITASHIEE SR T LR -





[image: image22.jpg]£ 1] PIIBCED -
1. BB LEEER LS EZ AEANERHE - Bl 458 - BRI R

FEER A REX ib@zﬁéﬁ%&%‘?@ﬁfgqﬂ%\»géﬁﬁﬁﬂiﬁ\é’iﬂ%ﬁ%ﬁ&,\

iy
7
& TEHBIRITAG TR ? REEATOR ?

2. BUAAETAE S R LIS 2 B IR R SR - Bl - 4~
RESUE BB » AR R SRR - FPUBCIRIERE) - IR
A BETES o FENEERRETIE -




委員江啟臣書面質詢：
[image: image23.jpg]PNEIMEER BB ETE > REEMABRICKETEBETH
AR,

ATERRELEZRE Y R EREHE SEYNALERY
SR EITE BHFRAE > BERE Sl LA BARR o
TREMGBIE T ER TS B RT RN - RATE 2 K &
REMWE > BAKELFEAART ISR GBI Ky
RAGERELRT EERMBHRER ) ERZANELET
L UERBRTHRAEKRBANRES OB ORI E 0 E IS
o 2RBRMAERT IR R TEE - REEZWR2HBIL A
RHEE R K B NANAFE I E 23RS R AN -

REERTIRBAERK » #BR 46 AT 4] A4S 0 pY R
%%Hj%ﬁlﬁﬂﬁ%%{ﬁ:ﬁ%@i/&%‘kﬁi%ﬁ{%w BB RBEEELY
CERIEEAE  EEELECA BT NTAANRRLEIE
ELERETH W ERERE B EAAHBTET - B M
ARRB? P REEL > T EBANRT AR BN EHE
BRERTRY  SHBRAHE  REEEBHNEES AT
RBA?ECERUBAME THRLERENTEE » WAL E
MERRE > BN EERERABEBRER?

RHERKEES > BT RAKEET > T4 2019 £BI40 4 Y
DR HBRE > A F WK 0 5304 2019 £ ~ 2020 £ 0 Bk
MARASFOAI0A 12 B4 AKE  BRAREEGELE
T RBERERBA -REAE | > TATIZ6RMETHA
EPEE S BMPR] 2 BEBMRAAM SHABERE N
AWMBE > BEANTERE > M EMCEERERNE ok
ERMPIDREE NS  THEALESRAKE  SLER B HA
REALRM  EERARRRBLRBRE - | EFEFELPR T
ITHR A HRF R LERE > ZL%E > Rl hss
ARE  WBRRIER > KEETUH AR KRE - EEAER





[image: image24.jpg]s

BRABHIAREEH L MEHBESRBE LA BB ER T
FRE  FRABRILDARL? R AERPEEBERY » B
MRERR? BAREHNFHEEE  FRBEERESE A
B XARETBELESEA? BHTE A RSB EED
BE ERUEELLL I BRI EEGBRABARAS
BRI L FE

MIERKBH R B Y RBG BRI BHBRHN - &
NE& RREZZBH  BRLAHBEE BREANAE L LS
BoBREERRN  REABBER -

MREENE HFEAREGAEETRERES

HEEEREZCEERAHERY > 455 Ak t@B

HERBP L[ E R L] B 30%42 5 2] 40% » R4 P B4R

FALEH 6436 B > HRT 12,320 & » &3t 18,765 £ » & 404
187,506 7 T 5B 554 > 2EARIAL 2 14 % 2509 £ > /&
KNP R 10 % 3875 F > &3t R 24 % 6384 B 5 B 4MiAE 4
HRESMELHMENEEEALE 45 221T A > L L2
BEMD  RARKKEFHBELR L -

REBERTEFASWBR  CAUREAN B LI A2
MARE > Jo R EERARAES > B EREE  EY A
AR RAFEL R E ? GR B ERB Bt £ BT HR
MAFEARE » BIEH EH B X BT E T4 B EEE 3]
HEE > HEURBBBGELEFUBEERELRSRE B AR
B ERBEEA CLRFLERLOPFEREREH THEBE -
WHEEMBETE

HERMEHNATHRLERBAZERAES » P LMEK
BHEA A A ENE LT RNEARE -





[image: image25.jpg]e

EAERGEATDGE

BEREF 1 GAR "THARERREEE S > 2T
RABERE  FREBAREAN AT LA EASI A BE 2 Bl
BB BRERE . JRER AV ER P R ESRMTRAL
BAEKE  BHWFELERRSEE  F4EE 3BEEERF BT
FEARRAEEARRE ZBAERN B TRBERL L84
HE MBRESCRARAREMLEAKE - L AEAR T REBbS
BRAEEE EFEZBR?ARFSELIRERL ? ¢ h R
GARMBT FEEE  RRGIIRABER S A FiEE
HEHE > BAMEIYNTATERECENBERE > L AR
RERFENEERENLY wRBE > R EMELALER
MEETHE?

BRAAREINEB G FEABEABRELIOLEE > § 68
HRETRAERES  BEABAHRERLTHY » FALE
ERBYEENEERL  SHARGERER -

BLBERBERNR—EELNR  —ERDME LT
5L MR ERNERRNRY > RERABRAMKE AL
A BREFGEERTRRL S RBRALR IR LR E
8 BT -

BRTUGIIHHNBERBRE RARED B0
BR&GIIRA > RELGAACRRYBAAR B EEERf 4

AEE - B BB &SRR I L -




主席：今天沒有臨時提案。
　　本次會議到此結束，現在散會，謝謝大家。
散會（16時32分）



